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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导言 

1. 本指南旨在帮助受理局履行《专利合作条约》（PCT）为其规定的任务，并为受理局提供一份能

够帮助其处理 PCT 国际申请的参考文本。本指南阐明了受理局在 PCT程序中的任务。 

2. 本指南推荐了一种受理局履行 PCT任务的方案。为了保证不同的受理局对所有国际申请的处理方

式达到统一，尽可能采用该方案显得特别重要。但是，本指南并未涵盖受理局内所有可能的程序，也

未涵盖对每件国际申请所需完成的所有任务。本指南未涵盖一些不经常发生的或特别复杂的情形。 

3. 为了掌握全面的信息，应当查阅正式文本，特别是 PCT 条约本身、《PCT 实施细则》和《PCT 行

政规程》。本指南与上述文本不一致时，以上述文本为准。 

4. 本指南中的“条”是指条约的条款，“细则”是指《PCT 实施细则》的条款，“规程”是指

《PCT行政规程》的条款，“段”是指本指南的“段”。受理局使用的表格在行政规程附件 A的第一部

分。 

5. 本指南有时也引证请求书表格（表格 PCT/RO/101）注释；当《PCT申请人指南》有助于受理局履

行任务时，本指南也引证《PCT 申请人指南》。 

6. “国家局”“国家阶段”和“国家费用”等词也适用于地区专利局的程序。 

7. 述及“本国法”也相当于述及地区条约，例如非洲地区工业产权组织的《专利和工业品外观设

计协议书》（“ARIPO 哈拉雷协议书”）、《欧亚专利公约》、《欧洲专利公约》或《建立非洲知识

产权组织协定》（“OAPI 协定”）。 

8. 在条约或上述其他正式文本中并未出现但又经常使用的“国际阶段”一词，经常被用来相对于

随后在国家局或地区局处理申请的“国家阶段”。国际阶段包括申请人提交国际申请和受理局处理该

申请、国际检索单位制定国际检索报告及书面意见和国际局公布国际申请。国际阶段也包括（可选择

的）在国际初步审查单位进行的国际初步审查程序。 

9. “申请人”一词也指申请人的代理人（或有时是共同代表），除非条文的措辞或性质或者该词

的上下文明显具有相反的含义，例如本指南中涉及代表的部分。 

10. 在本指南中，按照通常完成这些工作的时间顺序，说明受理局在处理国际申请过程中可能需要

完成的各种工作。但是，像委托代理人或者辞去或撤销这种委托那样的工作，可以在国际阶段的任何

时候发生；对于一些其他工作，在实践中并根据情况，同时进行或者以不同于本指南建议的顺序进行

可能更为方便。 

11. 由于改正缺陷的方式并不总是唯一的或者强制性的，需要满足的要求和改正缺陷有时涉及不同

的章节。在某些情况下，受理局可以使用其自由裁量权；在适当的情况下，在作出如何处理的决定之

前可以与申请人联系，例如，在决定是依职权改正缺陷还是要求申请人改正该缺陷时。 

12. [已删除] 

13. 本指南的附件 B给出了申请人在国际申请中所犯的典型错误的例子，以及如何改正这些缺陷的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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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通则 

国际申请、文件以及有关信件的页的标注 

14. 标注国际申请、文件以及有关信件的页时，受理局应使用黑色墨水，以便使标注能够通过影印

和扫描等方法适于复制。仅使用穿孔方式记载日期是不够的。 

传真及其他类似通信方式的使用；收到日 

15. 如果受理局允许，构成国际申请的文件以及在申请之后提交的任何文件或者有关的信件，在可

行的范围内，可以使用传真或者其他类似的能产生印刷或者书面文件的通信手段送交（细则 92.4）。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受理局已经通知国际局在一般情况下不准备接受用上述方式送交的文件，但根据

情况也可以接受使用这些方式之一送交的文件。 

16. 当受理局收到使用上述方式之一传送的页时，应当检查该文件是否清晰可辨和看来是否完整。

如果收到的部分或者全部文件字迹不清，或者部分文件没有收到，在收到的文件字迹不清或者试图进

行的送交失败的限度内，受理局应当按未收到该文件处理（细则 92.4(c)）。如果部分或者全部文件

字迹不清，或者部分文件未收到，受理局应尽快将此情况通知（表格 PCT/RO/140）申请人。 

17. 如果用上述方式传送的任何文件（除构成国际申请的文件外），其一部分是在午夜之前收到

的，而另一部分是在午夜之后收到的，以致传送是在两天里实现的，受理局应当按本国惯例确定文件

的收到日。关于构成国际申请的文件，见细则 20.2(a)和第 193 段至第 207 段。 

18. 如果受理局根据细则 92.4(d)要求，或者根据细则 92.4(f)认为需要向其提供使用上述方式之一

传送的任何文件的原件，应当按照细则 92.4(d)至(g)的规定进行。更详细的情况，见第 37 段和第 38

段。 

期限的计算 

19. 对于以年、月、日表示的期限的计算，见细则 80.1 至 80.3。对于到期日在非工作日或官方节假

日的期限的计算，见细则 80.5。关于某一期限起始日的确定和期限届满日的确定，见细则 80.4 和

80.7。对于申请人邮寄的信件延误或者申请人延迟收到信件时的期限计算，见细则 80.6。对于延长期

限情况下的期限的计算，见细则 82 之四.3、规程第 111 段(f)和第 30H 段。对于优先权日发生变更时

期限的计算或重新计算，见细则 26之二.1(c)和 90 之二.3(d)以及第 192段和第 321段。 

文件和信件 

20. 申请人提交的文件和信件。在 PCT 程序中申请人提交的任何纸件，除国际申请本身以外，如其

本身不是书信形式，则必须附有一书信，说明其涉及的国际申请；该书信必须由申请人签字（细则

92.1(a)）。如果没有遵守这些要求，受理局将没有遵守要求的情况通知申请人，并请申请人在通知书

（表格 PCT/RO/131）规定的期限内将遗漏补正。规定的期限根据情况应适当；即使规定的期限在提交

纸件的适用期限届满之后（或者即使后一期限已经届满），该期限自通知书寄出之日起不得少于 10 日

和多于 1 个月。如果申请人在通知书规定的期限之内补正了遗漏，应忽略该遗漏；否则，应通知（表

格 PCT/RO/149）申请人该纸件不予考虑（细则 92.1(b)）。如果没有遵守要求一事已被忽略，并且该

纸件在国际程序中已经予以考虑，则没有遵守要求一事将不予理会（细则 9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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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申请人向受理局递交的任何信件应当使用与该信件涉及的国际申请相同的语言，假如国际申请

是根据细则 12.3(a)或 12.4(a)要求的译文语言公布的，任何信件应当用该语言撰写（第 67段、第 67A

段和第 68 段）。但是，受理局可以明确许可使用任何其他语言（规程第 104 条(a)）。受理局也可以

根据情况接受任何语言。 

22. 如果受理局尚未把登记本和/或检索本传送给国际局或国际检索单位，来自申请人的应当传送给

国际局和/或国际检索单位的文件和/或信件，应当分别与登记本和/或检索本一起传送（第 285 段）。

否则，随后的文件和/或信件应当迅速传送。表格 PCT/RO/118 用于传送登记本、检索本和任何其他文

件及与其有关的信件。有关登记本和检索本的传送见第 285 段至第 293段。 

23. 给申请人的信件。如果申请人根据细则 90.1(a)委托了一个或几个代理人，给申请人的信件寄给

申请人的代理人，或者当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代理人时，根据规程第 108 条(a)或(b)寄给代理人中“首

先提及的代理人”。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申请人委托了一个共同代理人（即所有的申请人委托了同

一个代理人），信件寄给该共同代理人。如果申请人没有委托共同代理人，但根据细则 90.2(a)指定

了一个共同代表（即申请人之一被指定为代表所有申请人并且根据条约第 9 条该申请人是有权提交国

际申请的人），信件寄给该共同代表（规程第 108 条(c)）。如果被指定的共同代表委托了代理人，信

件寄给该代理人（规程第 108 条(c)(i)）。如果委托了一个分代理人（细则 90.1(d)(i)），给申请人

的信件还是如上所述寄给首先提及的代理人；只有当指定分代理人的代理人明确要求把信件寄给分代

理人时，才把信件寄给分代理人。如有疑问时，受理局应与申请人联系，以便确定信件应当寄给谁。

如果有申请档案号，寄给申请人的信件必须写明该档案号（规程第 109 条和第 76段）。 

24. 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申请人并且他们没有委托一个共同代理人或共同代表，给申请人的信件

寄给“被认为”是共同代表的人，即请求书中名列第一位并且根据细则 19.1 有权向受理局提交国际申

请的申请人（细则 90.2(b)）。如果该被认为是共同代表的人委托了一个代理人，给申请人的信件寄

给该代理人。 

25. 如果根据细则 4.4(d)在请求书第 IV 栏写明了一个特别的通信地址，信件寄到该地址（第 81 段

和第 118 段）。 

26. 如果在国际申请中写明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申请人，为辨认该申请，只需在与该申请有关的任何

表格或信件中写明请求书中名列第一位的申请人姓名（规程第 105 条）。 

27. 受理局发送的邮件。受理局发出的或由其传送的任何文件或信件，当其构成条约和细则规定的

任何期限的起算日时，应当用航空邮寄；只有在普通邮递自邮寄起正常情况下 2 天内可以到达目的地

或者在没有航空邮递业务的情况下才可以用普通邮递代替航空邮递（细则 92.3）。在申请人应尽快得

知通知书或其他通信的内容时，受理局在可能的条件下应当用传真传送该通知书或其他通信，并用邮

寄方式发送一份确认副本。如果申请人或代理人已经在请求书第 2 栏或第 4 栏加以标注，授权通过电

子邮件方式传送通知书的预送本或者仅通过电子邮件方式传送通知书，受理局如果愿意提供此项服

务，可以照此发送国际申请的相关通知书给申请人，以避免邮路延误。如果一份正式的纸件通知书在

电子形式通知书之后发出，仅将纸件通知书副本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仅将纸件副本的发文日用

于计算细则 80 意义下的所有期限。当申请人要求仅通过电子邮件方式传送通知书时，电子形式副本上

所显示的发文日将用于计算细则 80意义下所有的期限。 



PCT/GL/RO/20 

第13页 

 

邮递业务异常和延误期限的宽免 

28. 申请人寄出的文件或信件的延误或丢失。如果使用令受理局相信的方式证明，有关的文件或信

件是在期限届满前至少 5 天之前已经使用航空挂号方式邮寄，或者在普通邮递通常在寄出日 2 天内可

以到达目的地的条件下已经使用挂号普通邮递，邮件的延误或丢失应予宽免。关于邮寄的证据，以及

在文件或信件丢失的情况下，代替的文件或信件和关于其与原件相同的证据，应在有关的当事人注意

到或者经适当努力应已注意到该延误或者丢失之日起 1 个月内提交，无论如何不得迟于具体案件适用

的期限届满后 6 个月（细则 82.1(a)至(c)）。 

29. 使用投递服务机构。任何受理局可以接受邮政当局以外机构的投递，并可以适用细则 82.1(a)至

(c)，把投递服务机构当成邮政当局，条件是投递服务机构在接受邮件时已经对邮件的细节进行了登

记。如果受理局根据细则 82.1(d)通知国际局，它接受邮政当局以外的投递服务机构的邮件，应当按

照该细则的规定进行。即使受理局已经通知国际局在一般情况下它不准备接受投递服务机构的邮件，

在某些情形下也可以接受投递服务机构的邮件。 

30. 根据细则 82 之四.1 的延误期限的宽免。对于向受理局所作出的行动，如果受理局认为已满足以

下条件，对于一项期限的任何延误可以依据细则 82 之四.1的规定被宽免： 

(a) 在该当事人的居住地、营业地或者逗留地因战争、革命、内乱、罢工、自然灾害、流行

病、电子通信服务普遍不可用或者其他类似原因造成未能遵守期限的； 

(b) 已合理地尽快采取了相关行动； 

(c) 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是受理局可以接受的形式，或者适用细则 82 之四.1(d)规定的豁免情

况下，当事人所提交的声明符合受理局规定的条件；并且 

(d) 受理局在不迟于具体案件适用的期限届满后 6个月内收到证据或者声明。 

在电子通信服务普遍不可用的特定情况下，当事人必须确定中断影响了广泛的地理区域，而不是局部

问题，是意外的或不可预见的，并且对于当事人而言没有可用的替代通信方式。办理的手续包括文件

的提交、要求的答复、费用的缴纳。当事人是否“合理地尽快”办理了相关手续由受理局根据实际情

况判断。通常情况下，意味着导致延误的原因消除后的很短期限内。例如，如果罢工导致代理人无法

到达他的办公室，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预计在下一个工作日或者在那不久之后办理手续，视预期的

工作被中断的情况而定。此外，如果事故导致代理人的文件完全被破坏，可以合理预期需要用更长时

间来重新准备所有必要的文件和系统以办理必要的手续。细则 82之四.1并不特指“在导致延误的原因

消除后合理地尽快”办理手续，当可预见相关紧急情况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并且当事人自身无法采取

纠正措施以避免该紧急情况时，当事人应当被允许采取合理步骤解决问题。关于受理局可接受的证据

形式，通常情况下，例如由可靠大众媒体渠道的新闻报道或来自相关国家当局的声明或公告是为此目

的可接受的。在电子通信服务普遍不可用的情况下，来自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或向当事人提供电力的公

司的声明也是可接受的。 

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当受理局认为在特定国家或地区发生的事件可以作为延误期限的宽免理由时，受

理局可以免除对于证据的要求（细则 82 之四.1(d)）。在这种情况下，该局将规定并公布这种免除的

条件。受理局认为满足条件的，将不再需要证据。当事人仍需提交宽免延误的请求，并声明未能遵守

期限是由于适用宽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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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误期限的宽免仅适用于细则所规定的期限，而不适用于优先权期限（关于恢复优先权，见第 166A 段

至第 166M段）。受理局应当迅速地将其决定通知当事人（表格 PCT/RO/132）。宽免请求、提供的任何

证据以及受理局决定的副本都应当传送给国际局（规程第 111 段）。 

30A. 根据细则 82 之四.2 对期限延误的宽免。细则 82 之四.2 规定，允许受理局宽免由于任何该局所

准许的电子通信方式不可用而造成的 PCT 期限延误。当提供这种延误宽免的受理局意识到该局的电子

通信手段将发生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中断时，该局将： 

(a) 公布不可用的信息，包括其持续时间；以及 

(b) 通知国际局，国际局将据此在公报中公布该信息。 

30B. 如果满足以下条件，受理局可以对由此原因造成的期限延误予以宽免： 

(a) 应受理局的要求，申请人指出，延误期限是由于该受理局所准许的电子通信方式中的一项

不可用而造成的； 

(b) 受理局确认所述的该受理局的电子通信方式在有关时间段内不可用；以及 

(c) 已在下一个可以使用所述电子通信方式的工作日办理了相关手续。 

30C. 受理局应当迅速地将其决定通知申请人（表格 PCT/RO/132），并向国际局传送该决定的副本，

在适用的情况下向国际局传送申请人提供的请求和证据（规程第 111段）。 

30D. 细则 82 之四.2 仅适用于细则所规定的期限，而不适用于优先权期限。 

30E. 根据细则 82 之四.3 延长期限。当受理局所在的国家出现因细则 82 之四.1(a)所列事件引起的普

遍业务中断，影响了该受理局的运行，进而妨碍了当事人在该局办理手续时，受理局可以根据细则 82

之四.3 的规定延长期限。如果受理局发现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则该局可以作出上述决定： 

(1) 受理局所在的国家出现因细则 82 之四.1(a)所列事件引起的普遍业务中断（该中断不必影

响整个国家）；以及 

(2) 普遍业务中断影响了受理局的运行，并对其向当事人提供正常服务的能力有很大的影响。 

例如，当相关国家出现流行病，并且相关当局决定限制人员流动，导致该局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不能现

场办公。另一个例子是自然灾害，它对于受理局用来处理国际申请的电子系统造成了重大损坏。再比

如，当受理局所在地的基础设施（如电力供应、水供应或道路）由于地震或者海啸而严重受损时，虽

然该受理局仍办公，但其仅可以向公众提供有限的服务。如果受理局有多个分支机构，但只有其中一

个或一些的运行受到了影响，则由受理局自行决定是否根据情况酌情适用细则 82 之四.3，需要注意的

是，延长期将适用于在任何分支机构需要办理的手续。 

30F. 当受理局认为需要根据细则 82之四.3(a)的规定延长期限时，该局将决定延长期限的开始和结束

日期。为此，受理局应考虑其向公众提供服务的能力受到的限制或影响可能会持续多久，需要考虑事

件的性质、普遍业务中断的严重性、事件未来可能的发展情况以及其他相关因素。根据具体情况，延

长期应尽可能短并合理，确保对后续程序造成的可能的延误最小化。在任何情况下，延长期不得超过

两个月。如果普遍业务中断仍然持续，受理局可根据细则 82 之四.3(b)的规定决定再次延长期限，每

次不得超过两个月。 

30G. 一旦作出延长或再次延长期限的决定，受理局将公布关于延长期的开始和结束日期的信息，并

相应地通知国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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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H. 当受理局根据细则 82 之四.3 的规定决定延长期限或再次延长期限时，任何细则规定的需要在该

局办理某项手续的期限将在延长期内届满的，该期限将适用细则 80.5 的规定，在延长期到期后的第一

天到期。申请人无需提交延期请求，受理局无需对相关的国际申请在这方面作出具体决定。应当注意

的是，本规则不适用于优先权期限，因为优先权期限不是细则所规定的期限。 

表格 

31. 与受理局有关的表格包含在行政规程的附件 A 的第 I 部分。请求书表格（表格 PCT/RO/101）在

规程附件 A 的第 V 部分中提供。在受理局使用的这些表格中，强制使用的表格列于规程第 102 条

(a)(ii)。受理局使用的表格的语言通常必须与提交国际申请的语言相同，但是，如果国际申请根据细

则 12.3(a)或 12.4(a)要求以译文的语言公布时，受理局应使用该语言的表格，并且受理局与申请人的

通信中可以使用其官方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其他语言的表格（规程第 103 条）。 

第 3 章 

国家安全许可 

32. 如果本国法要求，受理局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检查国际申请（细则 22.1(a)）。除国家法律另有规

定外，国际阶段的处理可以继续。除第 33 段另有规定外，国家安全许可最迟应当在细则 22.1(a)规定

的传送登记本时获得，也就是说，使登记本能够在优先权日起 13 个月期限届满前到达国际局。 

33. 如果许可已经被拒绝或者在优先权日起 13 个月末未获得，并且看来不能获得，受理局通知（表

格 PCT/RO/147）申请人和国际局不再传送登记本和检索本且该国际申请将不再被视为国际申请。如果

受理局认为国家安全许可即将获得，可以推迟作出把国际申请不再视为国际申请的决定，但是如果直

到优先权日起 17 个月期限届满时未收到许可，那么它必须作出所述决定和寄出通知书（规程第 330 条

和第 285 段至第 287 段）。 

34. 在有关国家安全许可的规定妨碍了登记本和检索本的传送时，关于费用退还，见细则 15.4(iii)

和 16.2(iii)以及第 268段至第 271段。 

第 4 章 

根据条约第 11 条(1)的检查； 

给出国际申请日的条件 

接收据称的国际申请 

35. 标注。受理局收到据称是国际申请的文件时，应当在请求书最后一页的规定位置上，用不可擦

除的方式标注实际收到日。然后按照规程第 307 条给国际申请一个号码，并将此号码标注在请求书第

一页的规定位置和据称的国际申请的每一页的右上角位置上（规程第 308 条(a)和(b)）。如果申请人

没有使用请求书表格，受理局按第 75A 段所述的方式进行处理。如果提交了费用计算页，受理局也在

该页的规定位置上标注收到日。 

36. 受理局可以通知（为此目的可使用表格 PCT/RO/125）申请人，已经收到据称的国际申请（规程

第 301 条）。本通知书不要与国际申请号和国际申请日通知书（第 44 段）混淆，它不是强制性的，而

取决于受理局对向其提交的国家申请的实际做法。如果按照其国家的实际做法，专利局通常在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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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给出申请日之前把收到该国家申请之事通知申请人，那么作为受理局也应对国际申请作同样处

理。 

37. 传真传送文件的确认副本。如果受理局接受传真提交的国际申请，当其收到用传真以外的方式

送交的据称是国际申请时，在标注收到日和给出申请号之前，应当检查这些文件是新收到新的据称的

国际申请，还是已经通过传真机收到的据称的国际申请。在后一情形下，受理局应当在原件请求书第

一页下部和说明书第一页下部标注“确认副本”字样，或者使用公布该国际申请所用语言的相应词语

标注。如果通过传真仅收到部分页，并且随后申请人仅提交了这些页的原件，应当在所收到的原件的

每一页上标注“确认副本”字样。 

38. 传真收到的国际申请是登记本。因此，标注在确认副本请求书最后一页上的收到日是收到传真

传送的日期（规程第 331 条）。是否需要把传真传送的确认副本的页标注为根据规程第 325 条所述的

替换页，取决于传真页是否存在任何形式上的缺陷（细则 92.4(e)和第 208 段至第 210 段）。 

给予国际申请日的条件（条约第 11 条(1)） 

39. 在收到据称的国际申请时，受理局迅速检查是否满足以下段落中所述的给予国际申请日的条件

（条约第 11条(1)、细则 20.1(a)）。 

40. 提交申请的权利。受理局检查申请人是否并不因为居所和国籍的原因而明显缺乏向该受理局提

交国际申请的权利。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申请人，只要向其提交国际申请的局是一个缔约国的受理

局或者是代表一个缔约国的受理局，并且申请人中至少有一人是该缔约国的居民或国民即可（细则 18

和 19）。有关居所地和国籍的确定见第 82 段至第 87 段。如果作为某一缔约国的居民或国民的申请人

向根据条约规定的作为受理局的国家局提交了一份国际申请，而该局因申请人的国籍或居所的原因没

有权力接受该国际申请，适用细则 19.4(a)(i)（第 274 段至第 277 段）。 

41. 语言。受理局检查国际申请是否使用了规定的语言撰写。为给予国际申请日的目的，仅需说明

书（说明书的任何序列表部分除外）和权利要求书是使用受理局根据细则 12.1(a)为提交国际申请接

受的语言或语言之一撰写。
1
有关说明书序列表部分的语言，见第 56A段。有关请求书的语言，见第 59

段。有关摘要和附图中任何文字的语言，见第 62 段。如果作为某一缔约国的居民或国民的申请人向作

为条约规定的受理局的国家局提交了一份国际申请，而撰写该国际申请所使用的语言不是该国家局接

受的语言，而是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接受的语言，适用细则 19.4(a)(ii)（第 274段至第 277段）。 

42. 其他最低要求。受理局检查据称的国际申请是否至少包含以下要件： 

(i) 作为国际申请提交的说明（该说明已包含在印制的请求书表格中）； 

(ii) 申请人的姓名：为给予国际申请日，只要能够确认申请人的身份即可，即使该姓名

拼写不正确或者名字没有完整写明，或者在申请人是法人的情况下仅写明了缩写或不完整的名称（细

则 20.1(b)）； 

(iii) 看起来是说明书的部分； 

 
1  如果国际申请是向作为受理局的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的，国际申请的所有部分（即请求书、说明书、说明书的

序列表部分、权利要求书、摘要、附图中的任何文字）必须用英语撰写（见细则 20.1(c)和(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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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看起来是一项或几项权利要求的部分。 

肯定的结论（满足条约第 11 条(1)的要求） 

43. 给出国际申请日。如果条约第 11 条(1)全部条件得到满足，除按细则 19.4（参见第 274 段至第

277 段）规定必须把国际申请传送给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的情形外，受理局根据条约作出肯定的结

论，并给予国际申请日（细则 20.2(a)）。受理局在请求书的第一页上标注国际申请日，该日期与国

际申请的实际收到日一致，以及受理局的名称和“PCT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或“Demande 

international PCT”字样；如果受理局的官方语言既不是英语也不是法语，“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或“Demande internationale”字样可以附以受理局的官方语言或官方语言之一的译文

（规程第 308 条(c)）。 

44. 通知申请人。受理局在给予国际申请号和国际申请日后，应当迅速将其通知申请人（表格

PCT/RO/105）；受理局除非同时把登记本传送给国际局，应当把寄给申请人的通知书副本送交国际局

（细则 20.2(c)）（第 285段至第 287段）。如果要求了一项在先申请（或几项在先申请）的优先权，

在寄送给国际局的通知书副本上，必须写明所要求的（最早的）优先权日（规程第 324 条）。即使第

32 段至第 34 段所说的国家安全的许可在那时尚未获得（表格 PCT/RO/105 为此设有选择方框），也必

须把表格 PCT/RO/105 的副本寄送给国际局，以便国际局（并且仅仅此时才）能够核查登记本的接收，

并根据细则 22.1(b)和(c)的规定处理。 

条约第 11 条(1)所述的缺陷 

45. 要求改正。如果受理局发现国际申请未满足条约第 11条(1)的任何要求，应当通知申请人（表格

PCT/RO/103）提交所要求的改正（细则 20.3(a)），或者，如果上述要求是有关遗漏项目的，根据细

则 20.6(a)通知申请人确认，所涉及的项目是根据细则 4.18 通过援引加入的（细则 20.3(a))，除非该

受理局已根据细则 20.8(a)通知国际局细则 20.6不符合其本国法。 

45A. 如果在确定据称的国际申请是否满足条约第 11 条(1)的要求时，受理局发现条约第 11 条

(1)(iii)(d)或(e)所述的一整个项目或说明书、权利要求书、附图（包括全部附图的情况）的一部分

被错误提交或看起来被错误提交的，受理局按照第 195 段至第 199 段和第 203A 段至第 206 段进行处

理。 

46. 期限。根据细则 20.7，期限是自通知之日起 2 个月。如果该期限在所要求优先权的最早在先申

请的申请日起 12 个月后届满，受理局必须将这一情况通知申请人（细则 20.3(a)）；表格 PCT/RO/103

包含为此目的的选择方框。该期限不能延长。如果根据条约第 11条(2)的改正或者根据细则 20.6(a)确

认援引加入依据条约 11(1)(iii)(d)或(e)所述遗漏部分的通知，受理局均未在 2 个月期限届满前收

到，在期限届满后但在受理局根据细则 20.4(i)给申请人发出通知（表格 PCT/RO/104）之前，受理局

收到的任何上述改正或通知应被认为是在期限内收到（细则 20.7(b)）。 

47. 申请人可能会答复通知（表格 PCT/RO/103）以改正据称的国际申请，他可以通过提交根据条约

第 11 条(2)的改正，或者如果缺陷涉及条约第 11 条(1)(iii)(d)（说明书）或者(e)（权利要求）项目

的遗漏，也可以根据细则 20.6(a)通过确认援引加入遗漏项目的方法改正。第二种方式不适用于那些

已经根据细则 20.8(a)通知国际局细则 20.6(a)与本国法不兼容的受理局。这些受理局根据细则 20.8(a

之三)所述进行处理，或者迅速要求国际局作为受理局同意根据第 278 段至第 281 段所述的程序，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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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第 333 条(b)和(c)向其传送国际申请。遗漏附图应作为“遗漏部分”而非“遗漏项目”对待，因

为根据条约第 11 条（参见第 8 章），它们不用来确定国际申请日。 

根据条约第 11 条(2)的改正 

48. 如果受理局确认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了答复，并且提交的改正满足要求，在请求书最后一

页（名为“仅由受理局使用”栏的第 4 项）受理局标注改正的接收日为“在期限内收到根据条约第 11

条 (2)要求的改正的日期：”，并在请求书第一页上将该日期标注为国际申请日（细则

20.3(b)(i)）。如果要求了一项在先申请的优先权，由于作出肯定结论，国际申请日为自（最早的）

优先权日起 1年之后，受理局则按照第 167段至第 172段所述处理。有关后提交页适用的程序见第 200

段至第 207段。 

48A. 如果从请求书中给出的有关申请人的国籍和居所的说明来看，没有一个申请人有权提交国际申

请，而且受理局已经按照条约第 11 条(1)(i)发出改正缺陷通知书，但是申请人提供证据使受理局相

信，事实上在国际申请的实际收到日，申请人有权向该受理局提交国际申请，那么适用下列程序：上

述通知书被认为是根据条约第 14 条(1)(a)(ii)和细则 4.5 要求申请人改正有关申请人的居所和/或国

籍说明的缺陷的通知书，申请人可以据此改正相应的说明（规程第 329 条）。如果进行了这样的改

正，应认为不存在根据条约第 11 条(1)(i)的缺陷。
2
如果由于申请人的国籍和/或居所使受理局不能受

理国际申请，受理局应当根据细则 19.4(a)(i)按第 274 段至第 277 段所述把该申请传送给作为受理局

的国际局。 

根据细则 20.6(a)确认援引加入遗漏项目 

49. 如果受理局及时（参见第 46 段）收到确认援引加入遗漏项目的通知，该局应如后段所述，检查

是否满足细则 20.6 的所有要求。 

49A. 受理局检查： 

(a) 请求书（表格 PCT/RO/101）是否包含根据细则 4.18 的声明，如果该声明未包含在提交申

请时的请求书中，其是否包含在国际申请中，或者随国际申请一起提交； 

(b) 申请人是否在提交申请时要求了在先申请的优先权； 

(c) 申请人是否提交了该在先申请的优先权文本，或者至少是该在先申请的简单副本；以及 

(d) 根据细则 20.6(a)(iii)的情况，申请人是否提交了译文或在先申请的译文。 

如果申请人已经符合细则 17.1(a)至(b 之二)的规定，受理局不应当要求申请人再提交相关优先权文件

的另一副本。如果该优先权文件已经由申请人提交给国际局，或者由受理局传送给国际局，受理局可

以请求国际局提供所述文件的副本。 

49B. 受理局检查申请人随确认援引加入遗漏项目的通知提交的页，其全部项目是否均包含于在先申

请中。为此，受理局需要对比在先申请与申请人根据细则 20.6(a)(i)在后提交的页的相关内容。如果

 
2  美国专利商标局作为受理局已通知国际局，本段规定的程序和规程第 329条不适用于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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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提交的页看起来超出了形式缺陷的改正，并且修改了申请的实质内容，受理局可以在适用的情况

下，通知（表格 PCT/RO/108）申请人根据细则 91请求主管国际检索单位许可更正明显错误。 

49C. 国际申请提交时包含多于一项的优先权要求的，申请人可以从这些在先申请的任一项中援引加

入项目。为满足细则 11 的形式要求，若提交页中的权利要求编号、页或段落编号、引用编号或附图中

的引用标记与在先申请不同，这些关于形式方面的修改，通常不认为是改变在先申请中包含的内容。 

49D. 当受理局发现已经符合细则 4.18 和 20.6(a)的所有要求，该局应当按照规程第 309 条(b)的程序

处理，并相应地发出表格 PCT/RO/114。受理局将有关遗漏项目视为已于首次收到条约第 11条(1)(iii)

提到的一个或多个项目的当天提交，并据此给予国际申请日（细则 20.3(b)(ii)）（参见第 43段）。 

50. 否定的结论（细则 20.4）。如果受理局发现，没有及时收到根据条约第 11 条(1)的缺陷改正，

或者收到改正但申请仍不能满足条约第 11 条(1)的要求，或者缺陷不能根据细则 4.18 和 20.6 通过援

引加入遗漏部分克服，一旦细则 20.7(a)规定的期限届满，受理局应当作如下处理： 

(i) 在已经标注国际申请号的所有文件上删除国际申请号中的标识字母“PCT”，然后

在任何与据称的国际申请有关的后续信件中使用不带上述字母的所述号码（规程第 308 条(d)）； 

(ii) 通知（表格 PCT/RO/104）申请人，该申请将不作为国际申请处理，文件上标注的号

码将不再作为国际申请号使用（细则 20.4(i)和(ii)）；把该通知书的副本寄给国际局； 

(iii) 不再传送登记本和检索本，但保存据称的国际申请和与其有关的任何信件（细则

20.4(iii)）；仅在根据条约第 25 条(1)复查的情形下，应特别请求，受理局才将上述文件的副本寄给

国际局（细则 20.4(iv)）；并 

(iv) 退还（表格 PCT/RO/119）已经收到的任何国际申请费和/或检索费（细则 15.4(i)和

16.2(i)）；只要不与受理局适用的规定相抵触，也可以退还已经收到的任何传送费。有关退费的程

序，见第 268 段至第 271段。 

受理局的错误 

51. 如果受理局发现或在收到申请人的答复后意识到，由于收到文件时已满足条约第 11条(1)的要求

而不应发出改正通知时，应当按照第 43 段和第 44 段所述处理（细则 20.3(c)）。 

嗣后发现未符合条约第 11 条(1)的要求 

52. 如果在国际申请日起 4个月期限内，受理局发现条约第 11条(1)(i)至(iii)所列要求的任何一项

在该日没有满足，应按照条约第 14 条(4)以及细则 29.4 和 30 进行处理。然而，如果满足了根据细则

19.4(a)(i)或(ii)向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传送据称的国际申请的条件，受理局不适用该程序，在此情

形下，受理局把申请传送给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第 274段至第 276段）。 

53. 如果受理局准备根据条约第 14 条(4)宣布国际申请被视为撤回，应将此意图通知（表格

PCT/RO/115）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同时受理局要求申请人根据细则 29.4(a)在通知之日起 2个月内向

其提交陈述意见。如果缺陷包含了条约 11(1)(iii)(d)或(e)涉及的遗漏项目，那么受理局也应根据细

则 20.6(a)要求申请人确认该项目是根据细则 4.18 援引加入的，除非受理局已经根据细则 20.8(a)通

知国际局细则 20.6(a)不符合其本国法。如果在该通知书之后受理局决定不再作出这样的宣布，例如

在考虑了申请人提交的陈述意见之后和/或在根据细则 20.6(b)作出决定之后，应按规程第 312 条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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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通知申请人（表格 PCT/RO/127）和 /或按照行政规程 309(b)所述程序处理，并发出表格

PCT/RO/114。 

54. 如果尽管申请人陈述了意见，或者援引加入遗漏项目（细则 20.6(c)）被拒绝，但受理局根据条

约第 14 条(4)仍宣布国际申请被视为撤回，应按照细则 29.1 进行处理。根据条约第 14 条(4)的宣布只

有在受理局确认，在国际申请日起4个月内，条约第11条(1)(i)至(iii)所列的任何要求在该日期（细

则 30.1）没有满足时，才能作出。给申请人的通知书用表格 PCT/RO/143。通知书必须写明作出该宣布

的理由。在适用的情况下，应同时发出表格 PCT/RO/114 拒绝援引加入。 

第 5 章 

语言检查 

（条约第 3条(4)(i)；细则 12.1、12.3、12.4和 26.3 之三） 

概述 

55. 按照条约第 3条(4)(i)，国际申请（即国际申请的所有要件：请求书、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摘

要和附图中的任何文字）必须使用“规定的语言”撰写。此要求意味着，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摘要

和附图中的任何文字必须使用受理局根据细则 12.1(a)和(d)为接受国际申请规定的语言或语言之一撰

写，而请求书必须使用受理局接受的任何一种公布语言提交（细则 12.1(c)）。国际申请的公布语言

是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韩文、葡萄牙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细则

48.3(a)）。 

56. 有关说明书（其任何序列表部分除外）和权利要求书，符合国际申请必须使用规定的语言撰写

的要求是给予国际申请日的一个条件（条约第 11 条(1)和细则 20.1(c)）。如果说明书和/或权利要求

书，或者说明书和/或权利要求书的任何部分（说明书的任何序列表部分，见第 56A 段）未使用规定的

语言，除因国家安全许可的任何要求以及缴纳任何所需的费用之外，受理局必须把国际申请传送给作

为受理局的国际局（第 274 段至第 282 段）。 

56A. 关于说明书的任何序列表部分，受理局不需要检查语言相关自由文本是否是以细则 12.1(d)所接

受的语言提交的。然而，如果受理局注意到语言相关自由文本不是以所接受的语言提交的，受理局将

根据细则19.4(a)(ii)的规定向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传送国际申请（第41段和第274段至第282段）。 

57. 有关摘要、附图中可能包含的任何文字和请求书，符合语言的要求并不是给予国际申请日的条

件。如果摘要或附图中的任何文字未符合条约第 3条(4)(i)和细则 12.3(a)，即如果国际申请的这些要

件没有使用与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相同的语言撰写，受理局根据细则 26.3 之三(a)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 63 段）。如果请求书不符合条约第 3 条(4)(i)和细则 12.1(c)，受理局则根据细则 26.3 之三(c)

的规定进行处理（第 60段）。
3
 

58. 根据细则 12.1(a)，受理局可以接受使用不是主管国际检索单位为进行国际检索目的接受的语言

提交的国际申请。如果申请人提交国际申请所使用的语言是该申请选择的主管国际检索单位不接受的

语言，应当按第 69 段所述要求申请人为国际检索目的提供译文。有关国际申请的语言的规定应理解

 
3  如果国际申请是向作为受理局的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的，国际申请的所有部分（即请求书、说明书、说明书的

序列表部分、权利要求书、摘要、附图中的任何文字）必须用英语撰写（见细则 20.1(c)和(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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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用其原始语言的国际申请或任何所需的译文只要满足国际阶段第 I 章程序的每一个阶段的要求

即可（为受理局处理国际申请、国际检索单位进行国际检索并作出书面意见和国际公布的目的）（细

则 12.1(b)、12.3(a)和 12.4(a)）；如果国际申请必须翻译，对于上述所有阶段仅需一个译本。 

请求书的语言 

59. 要求。有关请求书，受理局在细则 26.3 之三(c)规定的期限内检查请求书（包括根据细则 4.17

包含在请求书中的任何声明）是否符合细则 12.1(c)，即提交请求书的语言是否是受理局接受的公布

语言。 

60. 缺陷的改正。如果请求书不符合细则 12.1(c)，受理局要求申请人（表格 PCT/RO/106）在细则

26.2 规定的期限内（细则 26.3 之三(c)）以其接受的任何一种公布语言向其提供请求书（包括根据细

则 4.17 包含在请求书中的任何声明）。如果申请人可以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中进行选择，受理局随

同通知书一起把使用这些语言的请求书表格副本寄给申请人。受理局应将该通知书的副本寄给国际

局。
4
根据细则 26.3 之三(c)，任何关于所提交的请求书译文缺陷的改正，必须使用译文的语言提交

（细则 12.2(c)）。 

61. 未改正。如果受理局已经根据细则 26.3之三(c)向申请人发出通知书，而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没

有提交要求的改正，受理局按照细则 26.5 的规定进行处理，并且当结论是否定的时候，视情况比照适

用细则 29.1宣布（表格 PCT/RO/117）国际申请被视为撤回。在此情形下适用的程序，见第 159段。 

摘要和附图中文字的语言 

62. 要求。有关摘要和附图中的任何文字，受理局在细则 26.1 规定的期限内（细则 26.3 之三(a)) 

检查这些部分是否使用与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相同的语言提交。 

63. 缺陷的改正。如果撰写摘要和/或附图中任何文字、或摘要和/或附图的任何部分的语言与撰写

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语言不相同，受理局要求（表格 PCT/RO/106）申请人在细则 26.2规定的期限内

（细则 26.3 之三(a)）向其提供摘要和/或附图中任何文字的译文，该译文应当使用根据细则 48.3(a)

或(b)公布该国际申请的语言，除非： 

(i) 根据细则 12.3(a)或 12.4(a)要求提供（整个）国际申请的译文（第 67 段或第 67A

段）；或 

(ii) 摘要和附图中任何文字（已经）使用公布该国际申请应当使用的语言撰写。 

64. 在通知书中，受理局应当写明摘要或附图中任何文字应当译成的语言，以便满足细则 26.3 之三

(a)的要求。细则 26.3 和 26.3 之二有关形式的要求（第 132 段至第 146 段）比照适用于申请人根据细

则 26.3 之三(a)提交的任何译文。 

65. 未改正。如果受理局根据细则 26.3 之三向申请人发出了通知书，并且申请人在适用的期限内没

有提供所要求的译文，受理局比照适用细则 26.5 和 29.1 的规定进行处理（细则 26.3 之三(a)）。在

此情形下适用的程序，见第 159 段。 

 
4  如果国际申请是向作为受理局的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的，见第 57段和附随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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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际检索和国际公布目的接受的语言 

66. 主管国际检索单位对国际申请语言的要求。受理局检查国际申请是否使用完成国际检索的国际

检索单位所接受的语言撰写（《PCT 申请人指南》附件 D、官方公告（PCT 公报））。如果有多个主管

国际检索单位，申请人必须指明其选择的一个国际检索单位（第 114段）。 

67. 不是为国际检索目的接受的语言。如果提交国际申请的语言不是申请人选择的主管国际检索单

位所接受的语言，申请人必须在受理局收到国际申请之日起 1 个月内向该局提供同时是下列语言的国

际申请的译文： 

(i) 该国际检索单位接受的语言；和 

(ii) 公布的语言；和 

(iii) 根据细则 12.1(a)受理局接受的语言，除非国际申请已用公布语言提交。 

67A. 不是为国际公布目的接受的语言。如果提交国际申请的语言不是公布的语言并且不要求提供根

据细则 12.3(a)的译文，申请人必须在优先权日起 14 个月内向受理局提供受理局为国际公布目的接受

的任何一种公布语言的国际申请译文。 

67B. 对于说明书的任何序列表部分，有关为国际检索和国际公布目的的译文的要求仅适用于语言相

关自由文本（细则 12.3(a 之二)和细则 12.4(a 之二)）。 

68. 有关为国际检索和国际公布目的的译文的要求不适用于请求书（细则 12.3(b)、12.4(b)和第 59

段至第 61 段）。 

69. 为国际检索目的要求提供译文和缴纳后提交费。如果提交国际申请使用的语言不是主管国际检

索单位所接受的语言，并且申请人在受理局根据细则 20.2(c)向其发出通知书时，没有提供根据细则

12.3(a)要求的译文（第67段），受理局最好在根据细则20.2(c)寄出该通知书（即表格PCT/RO/105）

的同时通知申请人（使用表格 PCT/RO/150，其副本寄给国际局）： 

(i) 细则 12.3(a)规定的期限内，即在受理局收到国际申请之日起 1 个月内，向受理局

提供所要求的译文；在通知书中，受理局指明国际申请应当译成的一种或几种语言，以便满足细则

12.3(a)的要求； 

(ii) 所要求的译文没有在(i)所述的 1个月期限内提供时，在通知之日起 1个月内或在受

理局收到国际申请之日起 2个月内（以后到的期限为准）提供该译文并在适用时缴纳细则 12.3(e)所述

的后提交费（细则 12.3(c)）。 

69A. 为国际公布目的要求提供译文和缴纳后提交费。如果提交国际申请的语言不是公布的语言并且

根据细则 12.3(a)不要求提供译文，并且申请人没有根据细则 12.4(a)的要求在优先权日起 14 个月的

期限内提供译文（第 67A 段），受理局通知申请人（使用表格 PCT/RO/157，其副本寄给国际局）自优

先权日起 16个月内（细则 12.4(c)）： 

(i) 提供所要求的译文； 

(ii) 适用的情况下，缴纳细则 12.4(e)所述的后提交费。 

在通知书中，受理局指明为了满足细则 12.4(a)的要求，国际申请可译成的语言或几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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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译文的检查。当受理局收到为国际检索或国际公布目的的译文时，在该译文的每一页的右上角

用不可擦除的方式标注国际申请号（规程第 308 条(b)），并紧接着在其下方标注收到日。如果在适用

的期限届满之前（第 69 段和第 69A 段）受理局注意到原始文本与译文之间有明显的不一致，例如页

数、权利要求的项数、标题等，受理局应提请申请人注意该不一致并给申请人在适用的期限内进行必

要改正的机会（第 69 段和第 69A 段）。在适用的期限内，申请人有权提供规程第 305 条之二(c)和第

308 条(b)规定的印有标记的译文的改正版。如果受理局已经将原始译本传送给国际局，受理局应提醒

国际局注意这些改正的页将替换原先传送的译本。有关是否满足复制条件和/或适度统一公布的要求，

见第 132 段至第 138 段。受理局无需检查任何序列表的译文。 

71. 未提供所要求的译文。如果受理局向申请人发出了细则 12.3(c)或 12.4(c)规定的通知书，而申

请人在细则 12.3(c)(ii)或 12.4(c)适用的期限内没有提交所要求的译文，或者所提交的译文不符合上

述要求，或者未缴纳任何规定的后提交费，受理局宣布（表格 PCT/RO/117）国际申请被视为撤回，但

是在受理局作出该宣布之前和在优先权日起 15 个月（细则 12.3(d)）或 17 个月（细则 12.4(d)）期限

届满之前收到的译文和费用被认为是在适用期限届满前收到的（细则 12.3(d)或 12.4(d)）。如果登记

本和检索本已分别传送，把该通知书副本寄给国际局和国际检索单位。 

第 6 章 

根据条约第 14 条的检查和其他形式要求 

概述 

72. 条约第 14 条(1)(a)从受理局检查国际申请的角度，列出了一些形式缺陷（签字、申请人事项、

发明名称、摘要和形式要求）。根据条约第 14 条(1)(b)，如果受理局发现这些缺陷之一，通知申请人

（表格 PCT/RO/106）在规定的期限内改正，如果没有改正，受理局宣布国际申请被视为撤回。与受理

局检查国际申请的上述部分有关的规定以及与向受理局提出改正有关的规定（包括改正期限），包含

在细则 26 中。 

73. 条约第 14 条(1)(a)所述的某些要求列举在细则 4 中，细则 4 规定了请求书中应当包含的某些事

项，以及按照申请人的选择，所包括的某些声明。细则 4 还包含一些条约第 14 条(1)(a)没有包括的其

他要求。有关条约第 14 条(1)(a)没有包括的事项和声明——例如，有关发明人事项（细则 4.6）、有

关在先检索的事项（细则 4.11）或关于国家要求的声明（细则 4.17），不应适用条约第 14 条(1)(b)

和细则 26 的规定。也就是说，符合这些要求是非强制的，即使没有符合这些要求，在国际阶段中对国

际申请的处理也可以继续进行。 

74. 关于根据细则 26 要求改正的程序以及包括依职权改正在内的其他缺陷的改正的详细情况，见第

153 段至第 165 段。 

形式要求 

请求书表格 

75. 受理局检查请求书是否： 

(a) 使用表格 PCT/RO/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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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为计算机打印件，版面和内容与表格 PCT/RO/101 格式一致（细则 3.1 和规程第 102 条

(h)）；或者 

(c) 可由总干事确定，使用计算机打印件的请求书的其他格式：任何这样的其他格式在官方公

告（《PCT 公报》）上公布（规程第 102 条(i)）。 

75A. 如果请求书是用与表格 PCT/RO/101 的格式一致的计算机打印件提交，受理局检查该打印件是否

符合规程第 102 条(h)的规定。在既未使用表格 PCT/RO/101，又未使用符合规程第 102 条(h)的要求的

计算机打印件的情形下，受理局提请申请人注意此事，并通知（PCT/RO/106 表）申请人填写表格

PCT/RO/101 的复印件（通知书中附此复印件），并在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将填写的表格复印件寄回受

理局。这样填写的请求书表格不得与国际申请日提交的请求书不一致。如果有关申请人（第 78 段至第

87A 段和第 95 段至 97 段）、发明人（第 88 段至第 97 段）、代理人或共同代表（第 117 段至第 121

段）的某些说明与提交国际申请之日所作的说明不一致，适用第 309 段至第 312 段所述的程序。如果

受理局接受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提交的国际申请，见第 60 段。请求书中可能包含的所有说明，除涉及

优先权要求的说明和涉及国家阶段所要求的声明分别在第 7 章和第 7 章之二中介绍外，均在以下段落

中介绍。 

75B. PCT/RO/101及与该表一致的计算机打印件在下面的第 76 段至第 128 段中述及。 

申请人档案号 

76. 如果申请人在请求书中写明了档案号，该档案号不得超过 25个字符（细则 11.6(f)和规程第 109

条），以便满足在计算机管理系统中处理。如果该档案号超过 25 个字符，并且除下句另有规定外，受

理局可以依职权将其截短到 25个字符并且通知（表格 PCT/RO/146；也可见第 165段）申请人或者通知

（表格 PCT/RO/106）申请人修改该号，使其符合规程第 109 条。如果受理局愿意，可以不截短档案号

或者不通知申请人修改，而保留原有的档案号。关于改正，见第 153段至第 165段和附件 B。 

发明名称 

77. 国际申请必须包括发明名称（条约第 14条(1)(a)(iii)）。发明名称必须在请求书第 I栏和说明

书第一页的开头写明两次（细则 4.1(a)(ii)和 5.1(a)）。两次写明必须一致。如果国际申请不包括发

明名称，受理局通知（表格 PCT/RO/106）申请人根据细则 26改正该缺陷，并把通知书副本寄给国际局

和国际检索单位（细则 37）。如果仅在请求书中写明了发明名称而在说明书第一页上未写明，或者相

反，或者这些纸页之一上写明的发明名称有拼写错误，受理局可以依职权改正该缺陷（第 161 段至第

165 段）。在其他所有情形下，受理局通知（表格 PCT/RO/106）申请人改正发明名称（见第 153 段至

第 155 段）。受理局没有责任检查发明名称是否符合细则 4.3 的规定。 

有关请求书中的申请人和发明人事项 

有关申请人事项 

78. 请求书必须包含有关申请人的规定事项（条约第 14 条(1)(a)(ii)）。有关规定在细则 4.4 和

4.5(a)至(d)中。申请人已由受理局登记的，请求书也应写明申请人登记时的号码或其他事项（细则

4.5(e)）。 

79. 姓名和地址。根据细则 4.4 和 4.5(a)(i)和(ii)，姓应当写在名的前面；头衔和学位应当删除；

法人名称应当使用其正式全称（与该法人的法律状态有关的通用缩写，如果已经构成其正式全称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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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则可以使用，例如“Ltd.”“Inc.”“GmbH”）；地址必须用能够达到快速邮递的方式写明；

如果国家可以由双字母代码和/或邮政编码确定（例如，CH-1211 Geneva 20），有关国家的其他指明

方式没有必要。有关改正，包括依职权删除多余事项，见第 153 段至第 165 段和附件 B。 

80. 如果姓名或地址不是用拉丁字母书写的，还必须用拉丁字母通过纯音译或意译翻成英文写明。

国家名称必须译成英文（细则 4.16）。如果没有给出上述意译或音译或其存在缺陷，受理局可以依职

权进行音译或意译或者对其进行改正（第 161段至第 165段）。 

81. 除以下两种特殊情形外，对每个申请人只能指明一个地址。第一，如果在请求书第 IV 栏中未委

托代理人但申请人中的一个被指定为共同代表，可以在请求书第 IV 栏中为该共同代表指明一个不同于

第 II 栏或第 III 栏的地址（例如，法人的专利机构的地址）。第二，如果既未委托代理人也未指明共

同代表，申请人可以在请求书第 IV 栏中指明一个专门为通信的地址，此时应当在第 IV 栏下部相应的

选框中作出标记（第 118 段）。 

82. 国籍和居所。为了确定申请人是否有权向受理局提交国际申请，必须写明其国籍（第 83 段）和

居所（第 84 段）。申请人是否是其所声明的某一缔约国的居民或者国民的问题，应取决于该国的本国

法，并由受理局决定（细则 18.1(a)）。如果所有申请人在主管受理局所在国都没有居所或国籍，该

受理局根据细则 19.4 把国际申请传送给国际局（第 274 段至第 277 段）。 

83. 根据细则 4.5(a)(iii)和(b)以及 18.1 的规定，每一个申请人的国籍必须用该人是其国民的国家

名称表示。然而，无论如何，依照某国法律成立的法人被认为具有该国的国籍（细则

18.1(b)(ii)）。 

84. 根据细则 4.5(a)(iii)和(c)以及 18.1 的规定，每一个申请人的居所必须用其作为居民所在国家

的名称表示。然而，无论如何，在一个国家拥有的真实有效的工商营业所被认为是在该国的居所（细

则 18.1(b)(i)）。如果在请求书中没有明确写明居所地国家，申请人地址中写明的国家被推定为申请

人的居所地国家（请求书第 II 和 III 栏的注释）；受理局据此依职权（见第 161 段至第 165 段）写明

有关居所地国家事项。如果地址不包含任何国家并且不能根据该地址中其他部分确定其国家，受理局

根据细则 26通知（表格 PCT/RO/106）申请人写明地址所在国家和居所地国家。 

84A. 如果有多个申请人，为了条约第 14 条(1)(a)(ii)的目的，根据细则 26.2 之二(b)，只要其中有

一个申请人指明了根据细则 4.5(a)(ii)和(iii)所要求的地址、居所和国籍的事项，并且该人根据细

则 19.1 有权向受理局提交国际申请即可。在这种情况下，受理局不再根据细则 26.1 要求申请人提供

缺少的其他申请人事项。 

85. 国家名称应当用其全称、公认的简称或 WIPO标准 ST.3中的双字母代码写明（规程第 115条）。

名称和双字母代码也列于《PCT 申请人指南》附件 K 中。 

86. 如果一个申请人指明其是两个或多个国家的国民和/或居民，受理局不采取任何行为，因为国际

局在公布的国际申请中仅包括首先提及的并且是 PCT 缔约国的国家，或者，如果指明的国家中没有一

个是缔约国，则包括第一个提及的国家。 

87. 独立领地和其他不是国家的地区。细则 4.5(b)和(c)要求指明申请人有其国籍和居所地的国家的

名称。如果申请人指明独立领地或不被联合国认为是“国家”的地区的名称以代替国籍或居所地的国

家，或申请人没有指明国家，受理局可以通知申请人改正请求书以符合细则的规定，或者在受理局的

本国法和适用的实际做法允许、并在得到充分信息的条件下，受理局可以依职权进行改正（第 161 段

至第 165 段）。一般说来这种改正不是必须的，但是如果请求书中除此之外关于任何申请人都没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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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一个是 PCT 缔约国的国籍或居所所属国的指明，以至于根据条约第 11 条(1)(i)不进行这样的改正将

使所有申请人都无权提交国际申请时，这种改正是必须的（第 82 段至第 86 段）。至于国际申请的国

际公布，国际局的实践是，仅当按照联合国的实践其被认为是国家时，才作为国籍或居所地国家公

布；否则将用“-”取代已公布的国际申请中的国家。（“[-/-]”将表示没有国籍和居所国家事

项）。 

87A. 如果申请人是个政府间组织，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应当写明没有国籍，受理局不应因政府间组

织没有国籍而要求或进行改正。 

有关发明人的事项 

88. 只要有一个指定国的本国法要求在提交国家申请时提供发明人的姓名，就必须提供关于发明人

的事项（细则 4.1(a)(iv)）。有关要求这种指明的国家和地区专利组织，见《PCT 申请人指南》附件

B1 和 B2。如果任何指定国的本国法都不要求在提交国家申请时提供发明人的姓名，请求书中可以不包

括发明人的事项（细则 4.1(c)(i)）。如果根据细则 4.1(a)(iv)要求提供发明人事项或是根据细则

4.1(c)(i)包括了发明人事项，该事项必须包括发明人的姓名和地址，或者如果有几个发明人时每一个

发明人都应符合细则 4.4和 4.6(a)的规定（第 79段）。需要指出的是，法人不能作为发明人。对于被

指明为仅仅是发明人的人，不要求有关国籍和/或居所地的说明。受理局应依职权删除这种说明。 

89. 如果申请人也是发明人，根据不同情况，在请求书第 II 栏中的“该人也是发明人”选框中，或

者在请求书第 III 栏中的“申请人和发明人”选框中必须作出标记（细则 4.6(b)）。如果申请人是法

人，不应在这些选框作出标记。在请求书第 II 栏和第 III 栏中，一个人应仅指明一次，即使该人同时

是申请人和发明人。在请求书第 III 栏中，对每一个提及的人，都必须对位于右边的选框之一作出标

记。 

90. 如果没有指明任何发明人，而根据细则 4.1(a)(iv)需要写明第 88 段所述的说明时，受理局可以

提醒申请人注意（表格 PCT/RO/132）某些指定国的法律要求在请求书中写明发明人的姓名和提供有关

发明人的某些信息。如果在传送登记本之前没有收到申请人对此通信的答复，受理局把该通信的复印

件传送给国际局。有关改正，包括依职权改正，见第 153段至第 165段以及附件 B。 

91. [已删除] 

92. [已删除] 

93. [已删除] 

94. [已删除] 

对于不同的指定国的不同申请人或发明人 

95. 细则 4.5(d)规定，对于不同的指定国，请求书可以写明不同的申请人。为地区专利而指定的不

同国家也可以写明不同的申请人（规程第 203 条(a)）。如果同时为国家专利和地区专利指定国家的目

的，必须指明相同的申请人（规程第 203 条(b)）。如果不同的人（自然人或法人）作为不同指定国的

申请人，那么必须对“补充栏内指明的国家”选框作出标记，并应当使用请求书补充栏。在此情形

下，必须在补充栏内重复该人的姓名，并且写明该人作为申请人的指定国（该栏的 1(ii)项）。在补

充栏内，几个不同的人也可以被指明为对于不同指定国的发明人（例如，当指定国的本国法对此要求

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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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或发明人死亡时应作的说明 

96. 如果申请人死亡，申请人的权利继受人（例如继承人或法定代表人）应当根据细则 92 之二请求

记录为新的申请人（第 309 段至第 313 段）。应当说明请求记录变更的理由。如果没有提交请求书相

应页的替换页或者附加页，受理局将变更记载到登记本上（可以在请求书中添加一页）。如果已死亡

的申请人曾委托过代理人或共同代表，其权利继受人愿意继续由相同的代理人或共同代表作为代表

人，该权利继受人应当考虑委托代理并提交相应的委托书。 

97. 如果发明人在提交申请前死亡，请求书仅需写明发明人姓名并说明发明人死亡，例如：JONES，

Bernard（已死亡）。 

98. [已删除] 

99. [已删除] 

指定国 

100. 国家。根据细则 4.9(a)，提交请求书即构成： 

(i) 指定在国际申请日当天所有受条约约束的成员国； 

(ii) 指明国际申请就每一个适用条约第 43 条或第 44 条的指定国而言，通过指定该国，

要求授予可获得的每一种保护类型（见第 108段至第 111段）；并且 

(iii) 指明国际申请就每一个适用条约第 45 条(1)的指定国而言，要求授予地区专利，以

及（除非适用条约第 45条(2)）国家专利。 

如果申请人没有使用请求书表格 PCT/RO/101，或者如果申请人使用的是 2004年 1月 1日以前发布的没

有列出所有缔约国的旧请求书表格，或者如果国际申请日变到了 2004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上述规定也

是有效的。因此，受理局不检查是否所有缔约国都被指定，也不需要依职权添加指定国。 

101. 从指定中排除某些国家。根据细则 4.9(b)，申请人可以通过标注适用选框的方式表明未指定对

德国、日本和/或大韩民国的任何国家保护类型。这种可能性仅限于这三个国家。所以，就不会有其他

的国家在自动全部指定范围内被排除，而且在请求书中不允许撤回指定。如果申请人在请求书中清楚

地指明或撤回了对某个缔约国的指定，受理局应根据细则 4.19(b)和规程第 303条的规定依职权删除这

样的指明或撤回（第 161段至第 165段）。然而，申请人可以根据细则 90之二.2提交一份单独的通知

来撤回指定。为欧洲专利的目的指定德国不受影响，因此，如果标注了选框，该国仍将保留为获得地

区保护的指定。有关不指定德国、日本和/或大韩民国的任何国家保护类型的更详细信息，见请求书表

格第 V 栏的有关注释。 

102. 排除国的优先权要求。根据细则 4.9(b)，只有在请求书表格中第 VI 栏中分别要求了德国、日本

和/或大韩民国的在先国家申请的优先权时，申请人才在请求书表格第 V 栏中排除对德国、日本和/或

韩国的指定。如果申请时请求书中包含了根据细则 4.9(b)未指定该国的说明，但是没有包含要求该国

在先国家申请的优先权，根据细则 26之二，受理局应迅速地通知申请人（表格 PCT/RO/132）。根据规

程第319条，在细则26之二.1(a)的期限届满前，如果受理局没有收到改正或添加此类优先权的通知，

受理局应把请求书第 V 栏括在方括号内，用仍能看清楚的方式划去方括号里的事项，并在页边注明

“受理局依职权删除”字样。受理局应迅速通知申请人和国际局（表格 PCT/RO/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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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在国际申请日不受 PCT 约束的国家。提交国际申请的当天不是缔约国的国家在提交的请求书中

不被指定并且不能在请求书或随后的请求书中被指定。如果申请人在打印的请求书表格第 V 栏中增加

了在国际申请日以后成为 PCT 成员的国家，受理局依职权删除对非缔约国的任何国家的据称指定（规

程第 318 条，第 161 段至第 165 段）。 

104. [已删除] 

105. [已删除] 

106. [已删除] 

107. [已删除] 

保护或处理的类型 

108. 根据细则 4.9(a)(ii)，提交请求书将构成国际申请如下的指明：就适用条约第 43 条或第 44 条

的每一个指定国而言，通过指定该国要求授予该指定国可以提供的所有保护类型。根据提交的请求

书，申请人将会自动和全部获得每一个指定国可以提供的所有保护类型。申请人可以根据细则

4.11(a)(i)和(ii)指明其按照细则 49之二.1希望该国际申请在某些国家作为某种保护类型的申请（只

适用于申请增补专利、增补证书、增补发明人证书或增补实用证书或在先申请的继续或部分继续申

请；见第 116 段），但这并不影响根据细则 4.9 所作出的指定的范围（细则 4.11(b)）。根据细则

4.9(a)(ii)，不能对保护类型进行进一步说明，也不能排除某种保护类型。如果请求书包含这样的事

项，受理局应根据细则 4.19(b)和规程第 303 条的规定依职权将其删除（第 161 段至第 165 段）。但

是，申请人可以提交一份单独的通知撤回某种保护类型（第 314 段和第 322 段）。 

109. [已删除] 

110. 如果在同一个国家可以获得不同的保护形式，只能为同一个申请人要求这些保护形式；例如，

如果可以在获得专利保护外还获得实用新型保护，对于同一个指定国的这些不同的保护形式，不能指

明不同的申请人。 

111. 申请人希望国际申请在任何指定国不是作为专利申请处理，而是作为发明人证书、实用证书、

实用新型、“小专利”、增补专利、增补证书、增补发明人证书或增补实用证书的申请处理（该国的

本国法规定有这种保护形式），则可以根据细则 49 之二.1，仅当履行条约第 22 条所述进入国家阶段

的手续时，向该国家局指明（关于根据细则 4.11(a)(i)和(ii)指出的事项，见第 116 段）。 

112. [已删除] 

不影响新颖性的公开 

113. 关于不影响新颖性的公开或丧失新颖性例外的声明的程序，见第 192A段至第 192E段。 

主管国际检索单位 

114. 受理局检查申请人指定的国际检索单位是否是进行国际检索的主管单位。任何受理局可以宣布

一个或几个国际检索单位为负责对向其提交的国际申请进行国际检索的主管国际检索单位（条约第 16

条；细则 35.1 和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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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如果申请人指明的国际检索单位是主管国际检索单位或者只有一个主管国际检索单位，受理局

在请求书最后一页注明该单位的名称。如果有多个主管国际检索单位并且申请人没有在请求书第 VII

栏内表明其选择，受理局检查与国际申请一起提交的其他文件，例如费用计算页或为国际检索目的提

供的译文上是否有这种指明。如果不存在任何这种指明，受理局通知申请人在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内指

明对主管单位的选择。表格 PCT/RO/132 可以用于此目的。指定的期限应当视情况合理确定，应当为通

知书发送之日起不少于 15 天，但不长于 1 个月。通知书可以指出其中一个国际检索单位作为申请人未

能完全答复通知书时的默认选择。如果受理局同时也是一个国际检索单位，通常情况下，该局可以被

设置为默认的国际检索单位。如果有多个主管国际检索单位，而申请人为该申请指明了一个非主管单

位，受理局用同样的方式进行处理。受理局依职权删除对任何非主管国际检索单位的指明（第 161 段

至第 165 段），然后可以通过上述程序指明一个主管国际检索单位。 

115A. 如果有多个主管国际检索单位，在将检索本传送给申请人最初选择的国际检索单位之前，申请

人可以改变其选择。 

专利申请或授权的标明 

116. 如果为国家程序的目的，申请人欲指明根据细则 49 之二.1(a)或(b)希望国际申请在任何指定国

作为增补专利、增补证书、增补发明人证书或增补实用证书申请进行处理（细则 4.11(a)(i)），或者

申请人欲指明根据细则 49 之二.1(d)希望国际申请作为一个在先申请的继续或部分继续申请进行处理

（细则 4.11(a)(ii)），应在请求书补充栏第 2项或第 3项中指明，并指出相关的主申请、主专利或其

他的主授权专利。如果根据细则 4.11 作出的指明看上去不正确或不完整，受理局可以提请申请人注意

这一事实，并告知申请人可以根据细则 26 之四.1 向国际局作出改正（PCT/RO/132 表）。请求书中包

含的这种指明不影响根据细则 4.9(a)作出的全部指定每种保护类型的情况。 

在先检索和分类结果的使用 

116A. 在先检索的引用。如果申请人希望国际检索单位将一份由该单位、其他国际检索单位或者一个

国家（地区）局作出的在先的国际检索、国际式检索或国家检索的结果全部或部分地作为国际检索报

告的基础，必须在请求书续第 VII栏中作出相应的标明（细则 4.12）。 

116B. 如果申请人请求国际检索单位考虑一份在先检索的结果，受理局一般要检查申请人是否随国际

申请一起提交了在先检索的结果，或者请求受理局或国际检索单位获得该结果。但是，受理局的这项

检查并非是必需的，如果涉及的在先检索是由同一国际检索单位或作为国际检索单位的同一国家（地

区）局作出的，根据细则 12 之二.1(c)，这种情况下不要求申请人提交在先检索的结果。如果申请人

对请求书续第 VII 栏第 1 项中的任一栏作出了标记，但没有对请求国际检索单位考虑在先检索这一栏

作出标记或者通知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是否有相关文件，受理局应当依职权加以标明。受理局将检查

这些文件是否符合请求书续第 VII 栏第 1.2 项中的标明，以及续第 VII 栏第 1.2 项中标明的信息是否

完整，看上去是否正确。此外，根据细则 12 之二.1(b)，如果申请人已勾选续第 VII 栏第 1.2 项中相

关栏（第二主栏）请求受理局准备并向国际检索单位传送在先检索的结果，受理局将检查相关的在先

检索是否已经完成，以及，在适用的情况下，细则 12 之二.1(b)中提及的费用是否已经缴纳。申请人

也可以勾选续第 VII 栏第 1.2 项中相关栏（第二主栏）请求受理局准备并传送在先检索结果，即使该

在先检索不是由该受理局完成，但该受理局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该在先检索结果（细则 12 之

二.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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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C. 如果续第 VII 栏中的指明和提交的在先检索结果符合第 116B 段所述的要求，受理局根据具体情

况传送或准备并传送，或者受理局以其可接受的形式和方式获得并传送检索本和在先检索的结果给国

际检索单位。如果在先检索结果暂未包括在内，受理局还应将其完成的任何在先分类结果（如果有）

副本与检索本一起传送给国际检索单位（细则 23 之二.1(b)）。如果申请人根据细则 12 之二.1(a)随

国际申请一起提交了与请求有关的其他文件，受理局可以通知申请人这些文件应直接提交给国际检索

单位，或者选择将这些文件传送给国际检索单位。 

116D. 不完整或不正确的指明，或者在先检索结果缺失或不一致。如果受理局发现续第 VII 栏第 1 项

中的指明不完整，与提交的在先检索结果不符，或看上去在其他方面不正确，受理局可以依照本指南

第 161 段至第 165 段（依职权修改）或让申请人按细则 91.1 处理。但是，任何这些处理不应当延误向

国际检索单位传送检索本。如果续第 VII 栏第 1 项中不完整或不正确的标明不能通过依职权改正和/或

依照细则 91.1 处理，或者申请人未能依照细则 12 之二.1(a)随国际申请一起提交在先检索的结果，或

者受理局不能依照细则 12 之二.1(b)和细则 23 之二.1(a)准备和传送在先检索结果的副本，受理局应

当通知申请人（表格 PCT/RO/132）不能遵照其要求让国际检索单位考虑在先检索结果的请求和/或该

请求无法向国际检索单位传送。该通知书的副本应发送给国际局和国际检索单位。如果续第 VII 栏第

1项中的指明看上去与申请人根据细则 12之二.1(a)提交的在先检索结果不符，即使这种矛盾不能被解

决，受理局仍应当将在先检索的结果传送给国际检索单位。 

116E. 申请人未依照细则 4.12 提交请求时，受理局向国际检索单位传送在先检索和分类结果。如果国

际申请要求优先权的一件或多件在先申请是向作为受理局的同一局提交的，并且该局已对此在先申请

作出在先检索或者已对此在先申请进行分类，依据条约第 30(2)(a)和(3)，受理局应当将任何该在先

检索结果和任何该在先分类结果传送给国际检索单位（细则 23 之二.2(a)）。即使申请人没有依据细

则 4.12 要求国际检索单位考虑同一国际检索单位或另一国际检索单位或某一国家（地区）局作出的在

先检索结果，受理局仍有这项义务。如果在先检索是由同一国际检索单位或者由作为国际检索单位的

同一国家（地区）局作出的，或者如果受理局注意到国际检索单位可以获得在先检索或分类结果，则

无需传送此类结果（细则 23 之二.2(d)）。例外情形，德国、芬兰和瑞典局作为受理局可能依据申请

人的请求不向国际检索单位传送在先检索结果（细则 23 之二.2(b)）；对于澳大利亚、瑞士、捷克、

芬兰、匈牙利、以色列、日本、挪威、瑞典、新加坡和美国局作为受理局而言，如果受理局的本国法

与该义务不符，则受理局不能传送任何在先检索和分类结果，除非传送得到了申请人的授权（细则 23

之二.2(e)）。请求书续第 VII 栏第 2.2 项允许申请人在适用细则 23 之二.2(b)的情况下，请求不传送

在先检索结果。请求书续第 VII 栏第 2.3 项允许申请人在适用细则 23 之二.2(e)的情况下（包括适用

条约 30(2)(a)和(3)的情况），授权受理局转交这些结果。如果申请人勾选了续第 VII栏第 2.2项（细

则 23 之二.2(b)）中的框，但受理局未依据细则 23 之二.2(b)通知国际局，或者后来撤回了不兼容通

知，受理局应当依职权进行更正。如果申请人勾选了续第 VII 栏第 2.3 项中的第 1 个和/或第 2 个框

（细则 23 之二.2(e)），但(i)受理局未依据细则 23 之二.2(e)通知国际局，或者随后撤回了不兼容性

通知，或者(ii)条约 30(2)(a)和(3)不适用，受理局应当依职权进行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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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F. 关于在先检索结果的非正式意见。如果申请人在请求书中指明，已随国际申请一起提交了关于

在先检索结果的非正式意见
5
，受理局应检查申请人是否确实提交了关于在先检索结果的非正式意见，

并且将所有上述意见的副本，连同检索本和登记本一起，分别传送给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局。 

116G. 缺少指明或者缺少非正式意见。如果申请人在请求书中指明其提交了关于在先检索结果的非正

式意见，但是受理局发现缺少这些意见，可以依职权删除请求书中的指明。然而，受理局在作出上述

修改前，最好应当通知申请人并要求其说明。如果申请人随国际申请一起提交了在先检索结果的非正

式意见，但是未在请求书中指明，受理局仍然应当将上述非正式意见的副本，连同检索本和登记本一

起，分别传送给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局。 

116H. 在提交国际申请后提交非正式意见。如果在国际申请提交后，受理局收到关于在先检索结果的

非正式意见，应当将上述非正式意见的副本传送给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局。 

代理人、共同代表和通信地址 

117. 只有有权在受理局执业的人才可以被委托，并在请求书第 IV 栏中被指明为代理人。根据适用的

本国法，代理人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是一个公司或非法人身份的合伙人。如果第 IV 栏指明的代理

人没有权利在受理局执业，受理局依职权删除“代理人”选框，作为代替，在“通信地址”选框中作

上标记。如果第 IV 栏指明的人作为代理人已经在请求书第 X 栏签了字，受理局也应依职权删除请求书

第 X栏的签字，并通知申请人提供缺少的签字（表格 PCT/RO/106，也可见第 123段)。受理局相应地通

知申请人（表格 PCT/RO/146，也可见第 165 段）。如果申请人之一被指定为共同代表，该申请人必须

有权提交国际申请（即该申请人必须是一个缔约国的国民或居民）；只有在所有的申请人没有委托任

何代理人时（即如果没有“共同代理人”），该申请人才可以被指定为共同代表（细则 90.2(a)）。

关于签字的要求，见第 122 段至第 125A 段。 

117A.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或者指定共同代表应通过在请求书上签字或者签署单独委托书的方式进行

（细则 90.4(a)）。委托代理人也可以通过在请求书或者单独的通知中引用总委托书的方式进行（即

现存的单独的委托书委托该代理人代表申请人办理该申请人可能提交的任何国际申请）（细则

90.5）。这种总委托书的原件必须提交给受理局（即必须已经向受理局提交或同国际申请一起提

交），该总委托书的一份副本应附在请求书或者单独的通知中（细则 90.5(a)）。 

117B. 受理局可以豁免要求提交单独委托书（细则 90.4(d)）或请求书附件中的总委托书副本（细则

90.5(c)）。受理局因此可以不要求申请人提交单独委托书或总委托书的副本，或仅在某些情况下免除

这种要求。受理局作出的任何豁免都通知到国际局并公布在官方公告（《PCT 公报》）中（规程第 336

条和第 433条）。就受理局豁免要求提交单独委托书而言，细则 90.4(c)不再适用。然而，如果申请人

提交了委托书，受理局应检查委托书是否存在缺陷，在适用的情况下，在将提交的单独委托书副本或

总委托书副本传送给国际局和国际检索单位之前提醒申请人注意这些缺陷（表格 PCT/RO/123）。关于

签字的要求，见第 122段至第 125A段。 

 
5  对于纸件申请，相关指示应当在请求书第 IX 栏“其他”中给出，指示“对在先检索结果的意见，用于传送给

ISA”，或者类似的合适的用语，例如“PCT Direct/非正式意见”。对于电子申请，由各个受理局提供专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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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C. 如果代理人或共同代表提交了任何撤回国际申请、指定或优先权要求的通知（细则 90 之二.1 至

90 之二.3），代理人或共同代表在以前没有提交过委托书的情况下必须提交单独委托书或总委托书的

副本，因为根据细则 90.4(e)和 90.5(d)要求提交单独委托书或总委托书副本的要求不能免除。 

118. 有关指明姓名和地址的方式，见细则 4.4（第 79 段至第 81 段和第 85 段）。如果申请人之一被

指定为共同代表，在请求书第 IV 栏内写明的该申请人地址可以不同于在请求书第 II 栏或第 III 栏中

写明的同一申请人的地址。仅在未指明任何代理人或共同代表时，才需要在选框“通信地址”中作出

标记。有关依职权改正，见第 161段至第 165段。 

119. 当受理局收到有关代理人或共同代表的指定（委托书），或者撤销委托或辞去委托的单独文件

时，检查文件是否签字（细则 90.4(a)）以及是否符合细则 4.4 的要求。受理局通知（表格

PCT/RO/123）国际局和国际检索单位，并把该文件的副本传送给它们。如果登记本和/或检索本尚未传

送，受理局把委托书或者包含撤销或辞去委托的文件的副本同登记本和/或检索本一起传送（规程第

328 条(b)）。如果代理人或共同代表的变更（例如人、姓名或地址）需要登记时，受理局应当相应通

知（表格 PCT/RO/123）国际局（规程第 328 条）。 

120. 当受理局没有免除要求提交委托书并且受理局认为委托书无效时（例如，委托书没有被正确地

签字或者文件存在其他缺陷），受理局将该缺陷通知（表格 PCT/RO/124）申请人，或者在辞去委托的

情况下通知代理人，并告知在缺陷被改正之前包含委托、撤销或辞去委托的文件被视为不存在（细则

90.4(c)和 90.6(e)）。如果缺陷被改正，适用前段所述的程序。 

120A. 代理人向作为受理局的国家局注册的，可以指明代理人注册时的注册号或其他说明（细则

4.7(b)）。 

121. 本指南中还有有关代理人和共同代表的其他介绍，特别在以下段落中：第 9段（“申请人”一词

的定义）、第 23 段至第 26 段（给申请人的信件）、第 75A 段（请求书表格）、第 81 段（地址）、第

96 段（申请人死亡）、第 122 段至第 125A 段（签字）、第 126 段至第 128 段（法人签字）、第 192C

段（声明）、第 309 段至第 312 段（变更记录）。 

签字 

122. 受理局检查国际申请是否按照细则规定签字（条约第 14 条(1)(a)(i)）；有关的规定在细则

2.1、4.1(d)、4.15、90.4(a)、90.5(a)(ii)和 90.6(d)中。请求书必须由全体申请人签字（细则

4.15），或者由委托的代理人或指定的共同代表以他们的名义签字，条件是提交了全体申请人签字的

委托书。然而，如果有多个申请人，为条约第 14 条(1)(a)(i)的目的，请求书由其中一个人签了字即

可。签字的申请人不一定必须是有权向受理局提交申请的人（细则 26.2 之二(a)）。在这种情况下，

受理局不应根据细则 26.1 通知申请人提供缺少的签字。 

122A. 如果代理人签署了请求书并且受理局豁免了对单独委托书或总委托书副本的要求，这种情况下

不再对签字要求进一步检查。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指定共同代表。如果该代理人也在请求书第 X 栏签

了字，由于其是代表申请人签字，根据条约第 14 条(1)的签字要求已经满足。然而，撤回的通知必须

由全体申请人或其代表签字（细则 90 之二.5、本指南第 117C段和第 314段）。 

123. 如果在第 122段指定范围内的签字要求未满足，受理局根据条约第 14条(1)(b)和细则 26通知申

请人（表格 PCT/RO/106）改正缺陷，并把请求书有关纸页的副本和改正通知书一起寄给申请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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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该页上作出符合规定的签字后寄回受理局（规程第 316 条）。如果没有符合第 124 段至第 128 段

所述的有关国际申请签字的全部要求，见第 153 段至第 159段。 

124. 代理人或共同代表签署请求书。如果请求书是由代理人或共同代表签字的，对该代理人或共同

代表的委托必须是有效的。根据细则 90.1 规定该代理人必须有权在有关受理局执业。被指定的共同代

表必须是某一缔约国的国民或居民（第 117 段）。委托代理人或共同代表的委托书必须由每一个被代

表的申请人签字；这种委托书的原件应当同国际申请一起提交，除非受理局根据细则 90.4(d)已经豁

免了这种要求（第 117B段和第 117C段）（细则 90.5(c)）。 

125. 如果代理人是在提交给受理局的总委托书中被委托（第 117A 段），其委托书必须同样由每一位

申请人以他们的名字签字。但是，除非受理局根据细则 90.5(c)已经豁免了这种要求，这种委托书的

副本必须同国际申请一起提交，而且副本本身不需要单独的签字（细则 90.5(a)(ii)）。 

125A. 如果委托书（包括原始的总委托书）没有签字，或者如果一份需要的委托书未递交或没有签

字，或者如果被委托人的姓名和地址不符合细则 4.4 的规定，该委托书被认为不存在（细则

90.4(c)）。同样，如果原始的总委托书没有向受理局存档，或者该总委托书的副本没有随国际申请一

起提交，除非受理局根据细则 90.5(c)已经豁免了这种要求（第 117B 段），其对代理人的委托被认为

没有效力。出现以上任何一种情况，国际申请被认为没有签字，受理局根据细则 26 通知（表格

PCT/RO/106）申请人改正缺陷。 

126. 授权以法人名义签字。如果申请人是法人，请求书或委托书应当由有权以该法人名义行事的人

签字，并附以明确该人的姓名以及该人签字所使用的头衔的说明。当一个自然人是申请人，同时代表

另一法人申请人，只要明确说明该人既作为申请人签字也以法人的名义签字，仅需签字一次。 

127. 如果一个自然人（不作为受委托的代理人）以法人的名义签署国际申请，受理局在通常情形下

不应要求该人提交其有权代表申请人签字的进一步证据。在确定给出的头衔的简称（例如“主席”

“秘书”等）是否足够或者是否要求申请人提供其他证据时，受理局可以适用本国法律中的有关规

定。尽管如此，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有该人是作为有关申请人的“授权签字人”的说明即可。如果从请

求书的表达方式不能清楚地看出签字人是作为申请人的授权签字人签署请求书，还是作为受委托的代

理人签署请求书时，受理局应当要求给予明确。 

128. 以法人的授权签字人名义签署请求书的人，只要该人有权在受理局执业，原则上可以通过在请

求书第 IV 栏内写明其姓名，指明自己作为代理人。尽管该做法不是通用的，但申请人有充足的理由采

用这种做法，例如，如果有两个或多个申请人，并且希望有关人除作为申请人之一的授权签字人外还

被指定为所有申请人的共同代理人，或者希望包括签字人在内的某些人被委托为共同代理人。 

129. [已删除] 

130. [已删除] 

131. [已删除] 

符合细则 11 所述的形式要求 

概述 

132. 国际申请必须在细则规定的范围内满足规定的形式要求（条约第 14条(1)(a)(v)）。这些形式要

求列举在细则 11 中，它涉及适于复制、页的规格和编号、页边、正文的书写方式、附图等。细则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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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1.1 至 11.13 的形式要求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任何在国际申请日后递交的文件（例如替换页、修改的

权利要求、译文）（细则 11.14） 

133. 当国际申请是用公布语言提交时（细则 48.3(a)和第 55 段），受理局应旨在为达到适度统一国

际公布的目的所必要的限度内（细则 26.3(a)(i)），包括国际局的图形扫描和光学字符识别

（OCR），检查国际申请是否符合第 139 段至第 146 段所述的形式要求。 

134. 当国际申请是用公布语言提交的（细则 48.3(a)），但根据细则 12.3 为国际检索目的提供译文

时（第 66 段至第 71 段），仅需在能够满足复制要求目的的限度内，检查译文是否符合细则 11 所述的

形式要求（细则 26.3(a)(ii)），因为译文页并不用于国际公布。受理局检查这些纸页是否能够用影

印、扫描或细则 11.2 规定的其他手段直接复制，并且印迹是否黑以及是否具有好的对比度（细则

11.9(d)）。 

135. 当国际申请是用非公布语言提交时，这种情况下，不是原始文本而是申请人根据细则 12.3 或

12.4 提供的译文将被公布，受理局仅需在能够满足复制要求的限度内，检查国际申请原始文本是否符

合细则 11所述的形式要求（细则 26.3(b)(i)和第 134段）。在为达到适度统一国际公布的目的所必要

的限度内，包括国际局的图形扫描和光学字符识别，检查以公布语言提交的译文和附图是否符合细则

11 所述的形式要求（细则 26.3(b)(ii)）。当申请人用国际申请公布语言提交摘要的译文或包含文字

译文的附图时，本规定也适用（细则 26.3 之三(a)）。 

136. 当根据细则 12.3或 12.4要求提交译文，而与原始国际申请一起提交的附图不包含文字时，上述

附图不需要与译文一起再次提交。 

137. 当申请人必须用公布语言提交摘要或附图中文字的译文时，比照适用有关条约第 14 条所述缺陷

的规定，包括对形式要求的检查（细则 26.3 之三(a)）。 

138. 如果国际申请不符合前些段所述的形式要求，受理局根据细则 26 规定通知（表格 PCT/RO/106）

申请人改正缺陷（第 153 段至第 15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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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123 PCT/IB2008/012345 

5 

[0027]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icing elit, sed do 

eiusmod tempor incid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a. Ut enim ad 

minim veniam, quis nostrud exercitation ullamco laboris nisi ut aliquip ex ea 

commodo consequat. Duis aute irure dolor in reprehenderit in voluptate velit 

esse cillum dolore eu fugiat nulla pariatur. Excepteur sint occaecat cupidatat 

non proident, sunt in culpa qui officia deserunt mollit anim id est laborum. 

[0028]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icing elit, sed do 

eiusmod tempor incid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a. Ut enim ad 

minim veniam, quis nostrud exercitation ullamco laboris nisi ut aliquip ex ea 

commodo consequat. Duis aute irure dolor in reprehenderit in voluptate velit 

esse cillum dolore eu fugiat nulla pariatur. Excepteur sint occaecat cupidatat 

non proident, sunt in culpa qui officia deserunt mollit anim id est laborum. 

Background Art 
[0029]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icing elit, sed do 

eiusmod tempor incid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a. Ut enim ad 

minim veniam, quis nostrud exercitation ullamco laboris nisi ut aliquip ex ea 

commodo consequat. Duis aute irure dolor in reprehenderit in voluptate velit 

esse cillum dolore eu fugiat nulla pariatur. Excepteur sint occaecat cupidatat 

non proident, sunt in culpa qui officia deserunt mollit anim id est laborum. 

[0030]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icing elit, sed do 

eiusmod tempor incid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a. Ut enim ad 

minim veniam, quis nostrud exercitation ullamco laboris nisi ut aliquip ex ea 

commodo consequat. Duis aute irure dolor in reprehenderit in voluptate velit 

esse cillum dolore eu fugiat nulla pariatur. Excepteur sint occaecat cupidatat 

non proident, sunt in culpa qui officia deserunt mollit anim id est laborum. 

[0031]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icing elit, sed do 

SUBSTITUTE SHEET (RULE 26) 

5 

10 

15 

20 

25 

上页边最小

2厘米 
（可略灵活—

—第142段） 

下页边最小

2厘米（灵活

——第142
段）

左侧页边最小2.5厘米 

（灵活——第142段） 

右侧页边最小2厘米 

（灵活——第142段） 

A4纸 

LETTER纸 
（合比例）

左侧页边如有行号，与

主文有距离即可

（第144段） 
表示替换页的印章

位于底部页边

代理人档案号处于左上页边

（不在左上页边或离主文太近时才处

理——第143段） 申请号和页的收到日期

位于右上页边

页码位于纸张顶部或底部居

中位置（与页边有关的位置

问题不处理——第139段） 

对文本进行的图像扫描略

宽于所选页边距，

不包括页边的大部分内容

页面设置主要要求示意图 

1.5倍行距，大写

字母字高最小

0.28毫米（约12
磅）（第14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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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各部分的布置和编页。国际申请的各部分必须按下列顺序放置：请求书、说明书（不包含说明

书的序列表部分）、权利要求书、摘要以及附图（如果有）。组成国际申请的所有页必须用连续阿拉

伯数字按以下独立的系列编页：第一系列仅用于请求书，并从请求书的第一页开始；第二系列从说明

书的第一页开始，接着是权利要求书直至摘要的最后一页；必要时，第三系列仅用于附图页。附图各

页的页码必须由两组中间用斜线分开的阿拉伯数字组成，第一组是页的编号，第二组是附图的总页数

（例如：1/3、2/3、3/3）；见细则 11.7和规程第 207条。细则 11.7(b)规定页码应当在纸张顶部或底

部的居中位置，但不应写在空白页边中，但是如果页码出现在纸张顶部或底部的页边中，且并未妨碍

受理局在此处标记国际申请号、收到日和其他任何涉及替换页的表述，此时不必作为缺陷。任何说明

书的序列表部分必须以单独的 ST.26 XML 文件展示。 

140. 如果在国际申请日希望作为国际申请的一部分提交的某些纸页没有作为国际申请的一部分编

页，受理局可以依职权重新编页（见第 161 段至第 165 段）；如果受理局没有完成此项工作，国际局

将会依职权重新编页。 

141. 文字的书写方式。请求书、说明书、权利要求书以及摘要应当以不易消除的黑色打字或印刷

（细则 11.9；对于请求书也见请求书表格的有关注释）。这一要求对于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和摘要非

常重要，因为这些部分将进行无法有效识别手写或颜色较浅文本的光学字符识别。但是，图形符号、

化学式和数学式以及中文和日文中的特定字符可以手写。文本应当采用其大写字母不低于 0.28 厘米高

的字体打印（细则 11.9(d)）。这一字高大约相当于“Times New Roman”字体中的 12磅字体；这点很

重要，因为将相对较小的文本用作图形扫描和光学字符识别很不可靠。细则 11.9(c)要求打字应当采

用 1.5 倍行距，但仅以文本中行与行的间距被清楚地分开从而保证字母的顶部与其上一行字母的底部

间有明显间距为准。此外，请求书表格中的说明（特别是对复选框进行标记）没有使用机器打印的，

只要这些说明可以辨认，则不应被拒绝。尽管请求书并不直接原样公布，但国际局为国际公布的目的

要对请求书中的详细信息（比如申请人/发明人的姓名（名称)和地址）通过光学字符识别来采集，因

此受理局应当在与申请人的联系中，鼓励其在请求书、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和摘要的文字部分遵守指

南要求，但是只要请求书表格中的文字足够清晰，以便可以正确采集数据，其请求书表格中的文字不

认为存在缺陷。 

142. 关于页边的要求。细则 11.6 对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和摘要的页边规定了最低要求（顶部、底部

和右侧页边：2 厘米；左侧页边：2.5 厘米）。此要求仅需要在保证扫描的过程中信息不会遗漏的范围

内检查；而对于以公布语言提交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和摘要或者根据细则 12.4 为国际公布目的提交

的译文，只要保证能够进行有效的图形扫描和光学字符识别以公布国际申请的全部文本即可。为了使

说明书、权利要求书的文字与页边中的行政文本分开，光学字符识别选取的区域基于以上图表（第

138段和第 139段之间）中指出的“理想”的页边距。然而，只要在正文和页边中的内容间有明显的空

白区域，对于国际局来说调整原始纸页以达到有效扫描的要求比处理替换页更加容易。因此，只有存

在较大缺陷时才要求提交替换页。在实践中，要求在页边上不仅要为任何必要的印章（比如国际申请

号印章或者表明该页是替换页的印章）留有充足的空间，而且在边缘周围还应有至少 0.5 厘米的空

白，以避免页面未能很好地放置导致扫描过程中任何信息的遗漏（见下图示例）。这表明页面的顶部

页边非常重要，只要左侧页边中的任何行号与正文保持了足够的距离，对于左侧、右侧以及（原始提

交文件中的）底部页边的宽度不必进行仔细的检查。带有笺头或者带有申请人或代理人姓名和地址戳

记的纸张不能使用。为了符合对 A4 纸的规格要求需要对原纸页上的文字内容进行缩小复制时，只有当

在 A4 规格复印件上的页边和字符大小符合细则 11.6 和 11.9(d)规定时才能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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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有时在请求书第一页以外的国际申请页上的申请人档案号，只要该号码是处在上页边的左上角

并且在纸页的上边缘起 1.5 厘米内，则对国际公布没有影响。在国际公布的技术准备过程中，国际申

请所有页的上部是用一个预先打印的国际公布号（例如 WO 2004/123456（规程第 404条)）和国际申请

号的蒙片盖住。按照上述规定放置的案卷档案号将被盖住，不会出现在公布的国际申请中，也不会妨

碍光学字符识别程序。 

144. 行的编号序列。细则 11.8(a)强烈建议“在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每一页上，每逢第 5 行注明行

数”，行数应当写在左页边的右半部分内，但这不是强制性的规定。实际上，标记段落比标记行数更

有利于对来自于储存文本而非图形的数据库中的特定段落进行现代公布和识别。如果没有对行进行编

号或者用不同于细则 11.8(a)建议的序列进行编号，不能认为未满足适度统一国际公布的要求（细则

26.3(a)）。只有行号不在左页边或者行号与正文没有清晰的距离才能作为拒绝其的理由。 

145. 关于文字的其他形式要求。为了适度统一国际公布的需要，特别是为了图形扫描和光学字符识

别的要求，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和摘要的文字内容不能分成几栏，这非常重要。此外，文本不应歪斜

（然而，不超过 5 毫米的文字倾斜可以被国际局在图形扫描和光学字符识别时纠正，因此通常是可以

接受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和摘要不应包含附图，但可以包含化学式或数学式，和/或在细则

11.10 规定的范围内包含表格。 

146. 附图和图片。流程图和图表被认为是附图（细则 7.1）。实施细则没有提到照片。如果不可能用

附图来表达时可以提交照片。如果提交照片，照片应当呈现在 A4 规格的纸页上，关于最小页边距适用

于附图的规定（顶部和左侧页边：2.5 厘米；右侧页边：1.5 厘米；底部页边：1 厘米。但是，和对文

本页的规定相似，这也是灵活的：只要在页边为添加必要的信息如国际申请号留有充足的空间，顶部

和左侧的页边可以不作严格要求），并且是黑白的；可以作为原件提交。适用于附图的标准同样适用

于照片，见细则 11.10、11.11、11.13 以及《PCT申请人指南》第五章。 

摘要 

147. 如条约第 14 条(1)(a)(iv)规定的那样，受理局检查申请是否包含摘要，但不检查摘要是否符合

细则 8 的规定（特别是受理局不检查摘要为英文或翻译为英文时是否超过 150 个词）。如果受理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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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表格 PCT/RO/106）申请人提交所缺的摘要，应分别通知国际局和国际检索单位（细则 38.1 及第

153 段）。 

看上去不是国际申请部分的内容 

148. 除了请求书表格（细则 4.19），PCT不包括任何有关看上去不是国际申请部分的内容（例如附录

或附件）的规定。当该内容是与国际申请同时提交时，受理局可通过电话联系申请人，或要求申请人

在合理期限内说明这些页是否确定作为国际申请的一部分。如果是作为申请的一部分，应当以一个标

题对其重新编页从而使其状态清楚以便符合规程第 207 条的要求（第 139 段和第 140 段）。如果申请

人在通知书要求的期限内没有确认上述页应构成国际申请的部分，上述页将被忽略并且不作为登记本

的一部分，也不传送给国际局（第 294 段）。有关生物材料保藏说明的页，见第 230 段至第 232 段。

关于以 ST.26 XML 以外的格式公开核苷酸和/或氨基酸序列的任何单独电子文件，见第 222A 段至第

222C 段。 

清单 

149. 申请人给出的说明。请求书第 IX 栏的清单应当由申请人填写，其目的是让受理局能够检查据称

的国际申请构成部分的所有页和任何序列表，以及附加的文件是否已经提交。受理局检查申请人是否

正确填写清单，如果申请人没有这样做，受理局作出必要的标注（细则 3.3、规程第 313条，第 150段

至第 152 段和第 222 段至第 224 段）。有必要指明国际申请日时国际申请每一部分的实际页数、总页

数以及 ST.26 的 XML 格式的说明书序列表部分（如有）。由此受理局计算登记本的页数（包括请求书

但不包括费用计算页），并检查国际申请的页数和所附的文件是否与申请人在请求书表格第 IX 栏中指

明的一致。请求书表格至少应当包括 3 页，即“第一页”“第二页”和“最后一页”。关于说明书序

列表部分，清单应反映 ST.26 的 XML 格式电子文件的存在（第 222 段）。需要指明提交国际申请的语

言；如果没有指明，最好由受理局依职权予以指明（第 161 段至第 165 段）；只有当受理局无法确定

提交国际申请的语言时，才要求申请人指明。 

150. 受理局的标注。如果直至受理局传送国际申请登记本时，事实上仍未收到清单中指明的随同国

际申请一起提交的文件，受理局在清单上作如此的说明，且该文件的指明被认为未曾作出。如果清单

未指明事实上已经提交的所有文件，受理局根据细则 3.3(b)的规定补充填写清单，并在页边中记载 

“受理局填写”或者使用国际申请的公布语言的等同语。如果受理局完成的仅是部分说明，则应使用

星号区分上述词语和每一补充的说明（规程第 313 条、第 161 段至第 165段和附件 B）。 

151. 受理局不检查申请人是否指明了以附图中的哪一幅图作为摘要附图。可是，当受理局发现在国

际申请正文中，例如在摘要的纸页上，或者在国际申请所附的单独页上发现有对该图的明确指明，受

理局在请求书第 IX 栏中应当加入该说明。 

152. 当在国际申请日提交的页被重新编页时（第 139段和第 140段），可能需要改正清单中指明的总

页数，并要求为超过 30 页的每一页缴纳附加费（第 241 段至第 249A 段）。受理局需要提醒申请人清

单已经被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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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缺陷 

根据条约第 14 条(1)(b)和细则 26 的改正 

153. 要求改正。如果受理局发现一个或一个以上条约第 14 条(1)(a)所述的缺陷，应通知（表格

PCT/RO/106）申请人改正这些缺陷（条约第 14 条(1)(b)、细则 26.1 和规程第 316 条）。但是，如果

有多个申请人并且至少有一个申请人已经签署了请求书（细则 26.2 之二(a)、规程第 316 条和第 122

段），或者如果请求书仅由代理人签字且受理局已免除要求提供单独委托书或总委托书副本，受理局

不要求申请人提供根据细则 4.15 要求缺少的签字。如果受理局根据条约第 14 条(1)(b)发出通知，受

理局应将此事告知国际局，并且，如果缺少发明名称或摘要（细则 37.1和 38.1）或者附图有缺陷，还

要用寄送表格 PCT/RO/106 副本的方式告知国际检索单位。改正期限为自发出改正通知书之日起两个

月；在作出决定之前，受理局可随时延长该时限（细则 26.2）。 

154.受理局检查改正是否在期限内提交。由于根据细则 26.2，改正条约第 14条(1)(a)所述的缺陷的期

限是可以由受理局在作出细则 26.5 的决定之前的任何时候延长，因此在期限届满之后但在作出决定之

前收到的改正仍必须接受。 

155. 受理局在确定期限或给予延长期限时，应当考虑到国际检索单位在制定国际检索报告之前需要

的那些可能与国际检索有关的改正，并应当考虑所有的改正应当在国际公布的技术准备完成之前到达

国际局。国际检索报告必须在国际检索单位收到检索本起 3 个月内或者自优先权日起 9 个月内作出，

以后届满的期限为准（条约第 18 条(1)、细则 42）。有关国际公布的技术准备，见第 337 段。 

156. 改正程序。请求书（表格 PCT/RO/101）中的改正可以在信件中说明，只要能够把对请求书的改

正从信件移到登记本上，而不致影响改正将移至其上的页的清晰性和可直接复制性（细则 26.4）。如

果改正页需要公布，改正页也必须满足适度统一公布的要求。 

157. 如果改正的是国际申请请求书外的内容，受理局要求申请人根据细则 26.4 提交替换页，同时提

交一封信函，说明被替换页与替换页之间的区别。 

158. 如果申请人根据细则 26.3之三(c)必须提交请求书的译文，或者根据细则 26.3之三(a)必须提交

摘要或附图中的文字的译文，根据条约第 14 条有关改正缺陷的某些规定应当比照适用（细则 26.3 之

三(a)和(c)）。 

159. 未根据条约第 14 条(1)(b)和细则 26 进行改正。如果受理局发现条约第 14 条(1)(a)所述的缺陷

没有被改正或者没有在规定的期限之内改正，应当宣布国际申请被视为撤回，并立即通知（表格

PCT/RO/117）申请人、国际局和（如果检索本已经传送）国际检索单位（细则 29.1(ii)和(iii)）。

该通知只有在国际公布的技术准备完成之前到达国际局，才能够阻止国际公布（细则 29.1(v)），因

此要使该申请不被公布，宣布国际申请被视为撤回的决定要尽早通知国际局，这至关重要。在紧急情

况下，强烈推荐受理局采用相应的措施通过 ePCT 向国际局传送撤回通知。使用 ePCT 将确保国际申请

立即在国际局的处理系统中被标记为撤回，并防止在国际公布的技术准备工作完成之前提交撤回的国

际申请被公布。在极少数不能使用 ePCT 的情况下，可以通过 www.wipo.int/pct/en/epct/

contingencyupload.html上传服务。受理局应当在寄给国际局表格 PCT/RO/117的副本时附具与宣布国

际申请被视为撤回的决定有关的所有文件和信件的副本，以方便指定局随后能够根据条约第 25 条(1)

对该决定进行复查。在任何情形下，受理局在考虑细则 26.3 时，原则上不因国际申请不符合细则 11

规定的形式要求而宣布其被视为撤回；仅在不符合细则 11 要求的极端情况下，受理局才作出这种宣

布。如果国际申请未载明有关申请人的全部规定事项（条约第 14 条(1)(a)(ii)以及细则 4.4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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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在某种情况下，例如当地址有小的错误（见细则 4.4(c)的开头部分）或者当申请人的全名拼

写不正确或未注明，甚至于申请人在被要求改正后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时，受理局不应根据细则 26.5

作出宣布。如果有多个申请人，只要其中一个根据细则 19.1 有权向受理局提交国际申请的申请人提供

了细则 4.5(a)(ii)和(iii)要求的事项即可（细则 26.2之二(b)）（第 84A段）。如果受理局在后期发

现有将会影响到适度统一的国际公布的缺陷未改正，在未预先提醒申请人注意和根据细则 26.2 延长期

限时，受理局宣布国际申请被视为撤回是不适宜的。 

改正其他形式缺陷 

160. 如果缺少细则 4要求的但不属于条约第 14条范围的说明（第 73段），或者这些说明看起来有错

误，受理局必要时提醒申请人注意。表格 PCT/RO/132 可用于此目的。改正的期限可以根据作出国际检

索报告或国际公布的期限按情况确定。但是，如果申请人没有答复此通知书，受理局不需采取任何措

施。如果是根据细则 4.17 作出的声明的改正，必须使用表格 PCT/RO/156，不使用表格 PCT/RO/106 或

表格 PCT/RO/132，见第 162 段、第 192E 段和第 192F 段。 

依职权改正 

161. 在某些情形下，受理局可以自行改正国际申请中的形式缺陷，而不要求申请人改正该缺陷。随

后告知申请人这一改正，除非申请人反对，否则将保留这一改正。 

161A. 国际局在处理国际申请的过程中将会作出的更改列举如下。受理局不需要就以下事项进行依职

权改正： 

- 减少组成档案号的字符的长度至 25位（规程第 109 条）； 

- 删除任何对头衔的说明，例如先生、博士等； 

- 加下横线以区分申请人、发明人和/或代理人的姓； 

- 修改地址中给出的信息顺序，例如街道排在楼号的前面。 

162. 可以依职权进行改正的缺陷。如果请求书包含有细则 4.1 至 4.18 规定以外的事项或规程允许以

外的事项，受理局根据细则 4.19(b)依职权删除该事项。其他的可以依职权进行改正的特定情形由规

程规定，例如国际申请的重新编页（规程第 311 条）。当国际申请包含前后不一致或关于形式要求上

的小缺陷时，也可以依职权进行改正（规程第 327 条）。如果存在几种改正形式缺陷的可能性，受理

局应当在进行依职权改正之前根据情况用电话和/或书面与申请人联系，以便获知其明确的想法。如果

受理局错误的依职权改变了某一事项，一经发现必须立即依职权予以改正。如果受理局发现在请求书

第 VIII 栏的选框中没有正确地作出标记，或者在该栏的右边没有正确地指明声明的份数，该选框或相

关的指明需要被改正（第 192B 段）。然而，受理局对于包含在请求书第 VIII 栏(i)至(v)的声明不能

作出任何依职权改正，例如，对于声明的文字，不能作出任何增加、改变、加删除线或其他的删除

（规程第 327 条(d)）。 

163. 依职权改正缺陷的方式。受理局依职权进行改正的方式描述在以下规程中（见本指南附件 B）： 

(i) 依职权改正请求书（规程第 327 条）； 

(ii) 删除请求书中的附加内容（细则 4.19(b)和规程第 303 条）； 

(iii) 在清单中作出必要注释的方式（规程第 313 条(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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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国际申请中删除、替换或增加纸页时的重新编页（规程第 311 条）； 

(v) 取消对非缔约国的指定（规程第 318 条）； 

(vi) 不符合规程第 110 条规定的日期表示方法； 

(vii) 取消对指定国的排除（规程第 319条）。 

164. 依职权改正的通知书。受理局使用表格 PCT/RO/146 通知申请人任何依职权改正。如果依职权改

正是在申请人确认之后作出的，例如在申请人的信件（或电话）的基础上，受理局在给申请人的通知

书中应当指明该事实。 

165. 表格 PCT/RO/146 并不给出依职权改正的性质的细节，而仅指明受理局进行的依职权改正在哪一

页上。因此，被改正页的复印件必须和表格 PCT/RO/146 一起寄给申请人。只有当有关纸页已经传送

（即在进行改正之前）给国际局和国际检索单位后，上述表格和改正页的副本才需要寄给国际局和国

际检索单位。 

第 7 章 

优先权要求和优先权文件 

要求优先权的条件 

166. 如果请求书包含（在请求书表格第 VI 栏）一项优先权要求，受理局按以下方式检查优先权要求

是否有效： 

(a) 在先申请必须是在或向《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巴黎公约》）成员国提交的，或者

是在或向非《巴黎公约》成员国的任何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提交（条约第 8 条(1)和细则 4.10）。 

(b) 优先权要求必须包含以下事项（细则 4.10）： 

(i) 当在先申请是国家申请时： 

- 提交在先申请的日期； 

- 在先申请号； 

- 向其提交在先申请的国家； 

(ii) 当在先申请是地区申请时： 

- 提交在先申请的日期； 

- 在先申请号； 

- 根据适用的地区专利条约，被委托授予地区专利的单位（实践中即有关地区

局）；以及 

- 如果该地区专利条约成员国至少有一个既不是《巴黎公约》成员国也不是世

界贸易组织成员，还应注明受理在先申请的至少一个《巴黎公约》缔约国或

者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细则 4.10(b)(ii)）； 

(iii) 当在先申请是国际申请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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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申请日； 

- 国际申请号； 

- 向其提交在先申请的受理局（实践中通过国际申请号中的双字母代码表

示）。 

(c) 另外，当在先申请是地区申请或者是国际申请时，如果申请人愿意，即使根据细则

4.10(b)(ii)并不要求（参见上述(b)(ii)项），仍可以指明在先申请向其提交的一个或几个《巴黎公

约》成员国（细则 4.10(b)(i)）。该自愿标注必须在补充栏作出。 

(d) 条约第 8 条(2)(a)和《巴黎公约》第 4C 条(1)要求提交在先申请的日期必须在国际申请日

前的 12 个月期限之内。细则 2.4(a)相应地定义了优先权期限。然而，应当注意，细则 26 之

二.2(c)(iii)规定，如果国际申请日在优先权期限届满日起 2 个月内，优先权要求不应当被视为无

效。还应当注意《巴黎公约》第 4C 条(3)规定，如果优先权期限的最后一日是该局的法定假日或者是

该局不接受提交申请的日子，期限应延伸到该局的下一个工作日。细则 80.5 规定的关于相关局关闭或

无邮件投递时的延期比照适用于优先权期限(细则 2.4(b)），并且也直接适用于上述自该期限届满日

起的 2 个月期限。 

优先权的恢复 

166A. 如果申请人在优先权期限届满后的 2个月内请求恢复优先权，并且满足受理局所适用的标准和根

据细则 26 之二.3 的要求，受理局应当恢复优先权。 

166B. 不被受理局接受。如果受理局已经根据细则 26之二.3(j)通知国际局，说明细则 26之二.3(a)至

(i)的内容与该局适用的本国法不符，但仍收到了恢复优先权的请求，那么受理局可以根据规程第 333

条(b)和(c)迅速请求国际局作为受理局如第 278 段至第 281 段所述的程序同意传送该国际申请。如果

一个局仅接受可适用标准中的一个，并且申请人请求根据非该局所适用的标准恢复优先权，该局也可

以按此方式处理。 

166C. 优先权恢复请求的接收。申请人可以直接在请求书表格（第 VI 栏）中请求恢复优先权，也可以

在细则 26 之二.3(e)规定的期限内提交单独的请求。受理局检查请求书表格第 VI 栏中是否包含了申请

人恢复优先权的请求。如果受理局收到单独的恢复请求，该局迅速通知国际局。受理局将收到的申请

人提交的所有文件的副本（包括恢复请求、理由说明、任何声明或其他证据）传送给国际局，除非受

理局发现任何此类文件含有符合细则 26 之二.3(h-之二)所述标准的信息（见下文第 166N 段至 166Q

段）（表格 PCT/RO/118第 6 项）。 

166D. 根据细则 26之二.3(e)的期限。申请人应当在优先权期限届满之日起 2个月内提交恢复优先权请

求，以及没有在优先权期限内提交国际申请原因的说明，在国际申请中要求一件在先申请作为优先

权，并且缴纳请求恢复优先权的必要费用。如果申请人根据条约第 21 条(2)(b)请求提前公布，应当在

国际公布技术准备完成之前满足所有这些要求。 

166E. 形式要求的审查。在收到恢复优先权的请求后，受理局迅速审查是否符合以下要求： 

(a) 国际申请的国际申请日晚于优先权期限届满之日但在届满日起 2 个月内（细则 26 之

二.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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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关于一件在先申请的优先权要求是在国际申请中提交的，或者在细则 26 之二.3(e)适用的

期限内根据细则 26 之二.1(a)的规定随后增加的； 

(c) 恢复优先权的请求以及未能在优先权期限内提交国际申请的原因的声明是在细则 26 之

二.3(e)适用的期限内提交的（对于声明，也可见下面第 166F 段）；并且 

(d) 恢复请求的费用在细则 26 之二.3(e)适用的期限内缴纳（细则 26 之二.3(d)）。根据受理

局的选择，缴纳该费用的期限可以延长至该期限届满之日起不多于 2 个月（细则 26 之

二.3(d)）。 

如果不符合任何上述要求，并且适用的期限尚未届满，受理局迅速要求申请人（如通过表格

PCT/RO/132）在适用期限内补正以符合该要求。 

166F. 说明理由。根据细则 26之二.3(b)(ii)的规定，申请人应当解释为什么没有在优先权期限内提交

国际申请。对于“适当注意”标准，说明应当详细描述导致提交申请迟后的事实和情况，以及尝试及

时提交国际申请的任何补救措施或者其他可选措施。对于“非故意”标准，表明未满足优先权期限并

非故意的说明通常就足够了。如果受理局发现说明的理由不足以确定申请人是否符合所适用的标准，

受理局可以要求申请人通过在合理的期限内修订说明的方式提供进一步的信息（表格 PCT/RO/158 第 5

项）。受理局在该表格的附件中以文字详细说明为何认为说明不够充分。在该通知中，受理局还可以

要求申请人提交声明或其他证据以支持说明的理由（见第 166G 段）。如果申请人没有在期限内答复该

通知，受理局按第 166S 段所述继续处理。如果申请人答复该通知时提交了新的论据，受理局决定恢复

优先权，该局按第 166S 段所述继续处理。如果申请人答复该通知时提交了新的论据，受理局仍然决定

全部或部分地拒绝恢复优先权的请求，该局按第 166R 段所述继续处理。 

166G. 声明和证据。根据细则 26之二.3(f)的规定，受理局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声明或者其他证据来支

持说明的理由，如果一些证据已经提供，则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补充证据（表格 PCT/RO/158 第 3 项和第

4 项）。对于“非故意”标准，表明未满足优先权期限并非故意的说明即可。然而，受理局可以要求

该说明以声明的形式提交，并且可以要求说明失败的理由，必要时还需证据支持。对于“适当注意”

标准，受理局可以要求用声明或其他证据来证实对原因的说明。 

166H. 受理局适用的标准。当作出恢复请求的决定时，受理局可自由适用一般来说较严格的“适当注

意”标准（细则 26 之二 .3(a)(i)）或一般来说不太严格的“非故意”标准（细则 26 之

二.3(a)(ii)）。受理局也可以适用两项标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对于“适当注意”的肯定决定一般

来说包含了对“非故意”行为的决定，除非申请人另外要求，受理局应当首先适用“适当注意”标

准，并且只有在不满足该标准时，才适用“非故意”标准。 

166I. 非故意标准。根据细则 26之二.3(a)(ii)的规定，如果受理局认为未能在优先权期限内提交国际

申请是“非故意”的，应当恢复优先权。如果申请人证明其非故意不在优先权期限内提交国际申请，

而且在优先权期限内有持续提交国际申请的意图，就符合这个标准。受理局应当关注申请人在优先权

期限逾期时的打算，而不考虑申请人在优先权期限届满前或届满后意图的任何变化。 

166J. 适当注意标准。根据细则 26 之二.3(a)(i)的规定，如果受理局认为，尽管已经尽到情况所必需

的“适当注意”，未能在优先权期限内提交国际申请的行为仍然会发生，则应当恢复优先权。一般来

说，只有申请人已经采取了作为一个相当谨慎的申请人可能采取的所有措施，才能符合细则 26 之

二.3(a)(i)意义下的已经尽到“适当注意”标准。在判断申请人是否尽到了一个相当谨慎的申请人应

尽的“适当注意”时，受理局考虑每个特殊案例的事实和情况。一般来说，申请人证明他已经采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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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预防措施来遵守提交国际申请的期限，这是不够的。申请人必须证明他对待有关的特定申请已经

尽到了全部“适当注意”。受理局应当致力于对申请人直到优先权期限届满之时为提交国际申请所作

的专门行为进行事实分析。在决定申请人是否尽到“适当注意”时，申请人在优先权期限届满之后的

行为不应当被考虑。 

166K. 如果申请人委托了代理人，申请人和代理人都必须证明他们尽到了“适当注意”以满足“适当

注意”标准（见细则 90.3(a)）。在正常情况下，对一个申请人而言，指定一个有资质的代表一般而

言对满足“适当注意”标准是足够的。然而，在特殊情况下，申请人必须证明选择有资质代理人时的

谨慎行为。 

166L. 为符合“适当注意”标准，申请人或代理人一般来说必须证明，已经建立了一个可靠的摘要、

备份和提醒系统，由可靠的、充分培训过的、有监管的人员使用该系统并且过去没有犯过这种错误，

在这个特殊案例中未能在优先权期限内提交申请是个别事件。如果相同的标准不能适用于一个小规模

申请人或代理人，比如一个发明人或者一个小规模或中等规模的企业，任何申请人或代理人应建立一

个有效且可靠的提醒、监管和备份系统以符合该领域的最优方法。 

166M. 因为每个受理局必须对每个恢复请求进行个案分析，以下事实情况下的“适当注意”标准的申

请可以提供帮助（根据国际局的经验）： 

(a) 申请人缺少知识 

一个谨慎的申请人掌握能及时提交一件完整国际申请所必要的 PCT系统知识，或者如果申请人缺

少必要的知识，可以指定一个有能力的代理人代表他提交申请。一个申请人因为缺少关于 PCT系

统操作知识或者关于《巴黎公约》第 4C条列出的 12个月优先权期限知识，导致未在优先权期限

内提交国际申请，一般来说不认为尽到了“适当注意”。 

(b) 申请人缺少资金 

一个谨慎的申请人应保证充足的财政资金以及时提交一件国际申请。一个申请人因为财政限制

导致未在优先权期限内提交国际申请，一般来说不认为尽到了“适当注意”。 

(c) 申请人或代理人自己的人为错误 

一个相当谨慎的申请人或代理人知道遵守至关重要的优先权期限的重要性，并确保准备和提交

国际申请的所有方面都用成功且及时提交国际申请所需的认真和小心进行。归于增加的工作负

担、文件丢失以及不完整提交国际申请的人为错误，一般来说，是缺少“适当注意”的证据。 

(d) 申请人和代理人之间的沟通失误 

如果申请人指定了代理人，申请人和代理人在与彼此通信时都必须尽到“合理的注意”。一个

谨慎的申请人用明确及时的方式指示代理人提交国际申请。一个谨慎的代理人根据收到的申请

人的指示办理事务，当存在疑问时与申请人进行核实。一个谨慎的代理人用明确的方式告知申

请人所有关于及时提交国际申请的重要事项以及晚提交申请的后果。如果常用的通信渠道受

阻，一个谨慎的申请人或代理人寻求其他替代方式与对方进行沟通。如果未能及时提交国际申

请是因为技术困难导致的（例如，未预期的申请人与代理人之间的电子邮件发送失败），如果

申请人和代理人能证明过去系统运行是可靠的，并且这个故障是任何一方都无法预期的，则他

们可能都已经尽到“适当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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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申请人或代理人不在办公室 

如果一个申请人或代理人在优先权期限届满时不在办公室，一个谨慎的申请人或代理人在缺席

是可预见的情况下可以提前提交国际申请，或者指示另外一个人在他缺席期间及时提交国际申

请。例如，一个谨慎的申请人因为假期或者一项医疗预约已预知将不在办公室，应核实提交一

件国际申请的优先权期限是否在他缺席期间届满，并指示一个代理人、一个同事或者一个职员

代表他提交国际申请。另外，一个谨慎的代理人/申请人维持一个可靠的通信系统，给办公室的

其他人提供可使用的重要通信方式，因此其他人在其无计划缺席的情况下可以接受和回复提交

申请的指示。例如，一个谨慎的代理人确保提交一件国际申请的指示发送到一个若干人都可以

访问的电子邮件账户。如果一个申请人或代理人因为疾病或者假期不能及时提交一件国际申

请，一般来说，不能证明尽到了“适当注意”。只有在申请人或代理人遭到无法预期的疾病，

需要紧急治疗，并且所需治疗阻断了所有与其他人通信的情况下，未能及时提交一件国际申请

可以认为尽管尽了“适当注意”仍然发生。 

(f) 代理人或申请人职员的人为错误 

一个申请人或代理人可以委托行政管理人员（非代理人，如助手或律师助理）办理特定行政事

务。一个谨慎的申请人或代理人谨慎地选择、培训、监管一个可靠的、有经验的、经充分培训

的、受监管的雇员的工作。如果申请人或代理人能证明在助手的管理上尽到了“适当注意”，

而且在这个特殊案例中未能在优先权期限内提交申请是一个个别的人为错误，那么一个助手在

记录、监管、准备或提交国际申请时的人为错误不能归咎于申请人或代理人。在理由的说明

中，申请人或代理人一般应当概述助手已经被委托办理特定任务的年数、提供给助手的培训和

监管的水平，以及助手在过去是否勤勉地履行了他的所有责任。 

(g) 记录系统错误 

记录系统错误可以被区分为人为录入错误（见上面(c)和(f)段）和技术错误（如软件故障或服

务器崩溃）。当申请人或代理人因为一个技术错误未能及时提交国际申请时，如果申请人或代

理人证明他建立了一个可靠并运行良好的提醒系统，有使用和操作该系统的充分知识以及由经

充分培训和监管的职员来使用该系统，安排了可靠的备份和录入复查（第二个人独立的检查录

入数据的正确性）程序，并且该技术错误是出乎意料发生的并且同样是不可预见的，那么他可

能已经尽到“适当注意”。 

(h) 传真或软件提交失败 

当一个申请人或代理人因为使用传真或任何提交软件时的传输错误导致未能及时提交一件国际

申请，为了满足“适当注意”标准，其必须证明这个错误是因为一个超出申请人/代理人控制的

外部技术原因造成的（对于传真提交，也可见细则 92.4(c)，该条款规定未能成功传送的风险由

申请人承担）。当一个谨慎的申请人或代理人在优先权期限的最后一天甚至最后几个小时提交

一件国际申请，他应当特别地小心和警惕。这包括在优先权期限届满之前合理地准备提交国际

申请必要的设备。比如，当申请人或代理人选择提交电子申请时，一台运行良好的电脑系统、

最新的提交软件和数字证书的安装、可靠的互联网连接以及所使用软件的充分的知识；当申请

人或代理人选择通过传真提交申请时，一台运行良好的传真机。当一个谨慎的申请人或代理人

在提交一件国际申请时遇到技术问题，申请人或代理人用尽了所有其他可选方式来及时提交国

际申请（例如人工递交、邮政快递、通过传真取代电子提交、使用另外一台传真机、传送给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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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理局的其他传真号码、提交给在一个不同时区的另一个受理局且该局是主要申请人的主管

受理局）。 

(i) 邮政业务异常 

当一个申请人因为邮政业务错误未能及时提交一件国际申请，受理局在判断一个申请人或代理

人是否尽到情况所需的所有“适当注意”时，应当适用细则 82.1 的潜在意思。一个谨慎的申请

人或代理人至少在优先权期限届满前 5天通过挂号航空邮件邮寄国际申请给受理局（如果平邮正

常来说在邮寄日起 2 天内到达，或者航空邮件不可使用，申请人或代理人不需要使用航空邮

件）。如果国际申请的提交在正常情况下是及时的，并且邮政延误是不可预知的，申请人或代

理人可能已经尽到所有“适当注意”。 

(j) 不可抗力 

一件不可抗力事件意味着是外部的、不可预见的和/或不可避免的，并且是申请人或代理人所无

法控制的情况。灾难，比如飓风、火山爆发、地震、国际冲突和战争，可以被认为是上述事件

（例如见细则 82之四.1(a)）。一般来说，如果上述情况导致申请人或代理人无法在优先权期限

内提交国际申请，未能提交申请的情况尽管尽了“适当注意”仍然会发生。如果申请人或代理

人证明该事件的后果是无法预测和/或避免的，申请人或代理人一般来说尽到了“适当注意”。 

166N. 符合细则 26 之二.3(h 之二)标准的文件或部分。一般情况下，受理局必须将收到的申请人提交

的与恢复请求有关的所有文件转交给国际局（细则 26 之二.3(h)(iv)）。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如果

受理局自行或应申请人的合理要求，认为某份文件或部分属于细则 26 之二.3(h 之二)规定的情形，则

该文件或部分不应转交国际局。如果文件或部分文件与国际申请本身的公开或评审明显无关，则该文

件或部分文件不是“明显为使公众了解国际申请的目的”。如果向公众披露某份文件或其部分会损害

该人具体而明确的个人或经济利益，则披露该文件会“明显损害任何人的个人或经济利益”。仅仅抽

象地假设损害个人或经济利益一般是不够的。因此，举例来说，一份文件或部分文件如显然与国际申

请无关，但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任何损害，仍应转交国际局。最后，受理局必须权衡所涉及的不同利

益，只有当受理局认为，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受影响的人对文件或部分文件保密的利益大于公开该文

件或部分文件的公共利益时，受理局才不应将其转交国际局。 

166O. 每个情形是否符合细则 26 条之二.3(h 之二)的要求都必须单独考虑。符合细则规定的信息可能

涉及在后提交国际申请的人员的私人信息，如：律师助理的姓名；说明疾病性质的医疗证明；与有关

国际申请无关的其他国家或国际申请或其他知识产权的信息。 

166P. 受理局可以不自行决定不向国际局转交文件或部分文件，而是通知申请人，受理局认为文件或

部分文件涉及细则 26 之二.3(h 之二)的规定，请申请人向受理局提交不向国际局转交某份文件或部分

文件的合理请求并在适用时提交删除相关部分的替换页（表格 PCT/RO/132）。 

166Q. 根据具体情形，受理局可以不向国际局转交全部文件，或者只转交有关部分。适用的程序详见

规程第 315条。 

166R. 拟拒绝恢复优先权的请求。如果受理局打算全部或部分地拒绝恢复优先权的请求（细则 26 之

二 .3(g)），该局通知申请人拒绝的打算，并允许申请人在合理的期限内进行检查（表格

PCT/RP/158）。在该通知中，受理局还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交一份声明或其他证据（见第 166G 段）。受

理局应当在该表格的附件中用文字具体地解释为何打算全部或部分拒绝恢复请求。如果受理局同时适

用“适当注意”和“非故意”两种标准，并发现没有及时提交国际申请是“非故意”的但没有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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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注意”，受理局在表格 PCT/RO/158 的附件中用文字指出根据“适当注意”标准将部分拒绝优先

权恢复请求，并解释优先权仍然可以根据“非故意”标准恢复。 

166S. 给申请人的决定和通知。一旦受理局决定恢复优先权，或者在通知申请人拒绝的打算后（见第

166R 段）决定全部或部分地拒绝恢复优先权的请求，该局迅速通知申请人其决定（表格

PCT/RO/159）。在该通知中，受理局指出该局是接受了优先权的恢复还是全部或部分地拒绝了恢复优

先权的请求，同时指出作出决定所依据的恢复标准。在该表格的附件中，受理局总结其决定的事实和

理由。如果受理局依据细则 26 之二.3(h 之二)决定不向国际局传送文件或部分文件，该决定也将通知

申请人（表格PCT/RO/159中的相关栏），在表格PCT/RO/159的相关栏中指明涉及的文件或部分文件，

但不披露不传送国际局的实际敏感信息。如果受理局收到申请人依据细则 26 之二.3(h 之二)提交的不

向国际局转交文件或部分文件的请求，但仍决定向国际局转交该文件或部分文件，受理局也将此决定

通知申请人（表格 PCT/RO/159 中的相关栏）。 

166T. 给国际局的通知。受理局迅速向国际局传送决定的副本（表格 PCT/RO/159），以及此前未曾传

送的该局与申请人之间任何通信的副本（包括未包含在请求表中的恢复请求本身、任何声明理由、任

何声明或其他证据、表格 PCT/RO/132、表格 PCT/RO/158 等），除非受理局认为该文件包含符合细则

26 之二.3(h-之二)规定的信息（见上文第 166N 段至 166Q 段）。 

不符合要求 

167. 通知改正或恢复。如果受理局发现任何一项优先权要求不符合细则 4.10 的要求（第 166 段），

或者优先权要求中的任何一个事项与优先权文件中的相应事项不一致，应当通知（表格 PCT/RO/110，

附件 A）申请人改正有关的优先权要求，并将通知书的副本传送国际局。如果缺陷在于国际申请日不

在优先权期限内，但在优先权期限届满后 2 个月内，受理局同样要通知（表格 PCT/RO/110，附件 B）

申请人可以根据细则 26之二.3提交优先权恢复的请求。通知程序的第二部分不适用于那些已经根据细

则 26 之二.3(j)通知国际局，说明本细则 26 之二.3(a)至(i)的内容与该局适用的本国法不兼容的受理

局。 

168. 当在先申请是地区申请或国际申请时，如果缺少向其提交申请的局的名称或者该名称与优先权

文件中的相应事项不一致，只要受理局或国际局掌握的信息，例如从优先权文件中得到的信息，足以

作出指明或改正，可以依职权填写或改正。在先申请是国家申请的，如果缺少向其提交申请的国家的

名称或者该名称与优先权文件中的相应事项不一致时，可以同样处理。 

169. 改正的期限。优先权要求可以在自优先权日起 16 个月内，或者在改正引起优先权日发生变化

时，可以在自变化后的优先权日起 16 个月内改正，以先届满的 16 个月期限为准，但是以该改正通知

在国际申请日起 4 个月内提交为限（细则 26 之二.1(a)）。 

169A. 请求恢复的期限。见上述第 166D 段。 

170. 申请人提交的改正。受理局收到对改正优先权要求通知书的答复时，应检查申请人提交的事项

是否在细则 26 之二.1(a)规定的期限之内收到，并且是否满足细则 4.10 的要求。当结论是肯定的，并

且除申请人提交替换页的情况外（第 208 段至第 212 段），受理局在请求书中记载改正后的事项，把

原先填写的事项放在方括号里，用清晰可见的方式划去方括号里的事项并在页边中注明“RO”字样

（规程第 314条(a)）。受理局相应地通知（表格 PCT/RO/111）申请人，并把该通知书的副本和包含改

正的请求书相应页的副本分别传送国际局和国际检索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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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未改正。应改正优先权要求的通知书，如果申请人在细则 26之二.1(a)规定的期限届满之前没有

提交改正优先权要求的通知，为条约规定的程序目的，该优先权要求被视为无效，受理局相应地作出

宣布（表格 PCT/RO/111）。如果优先权改正的答复是在受理局宣布优先权要求无效之前，且在不迟于

期限届满日起 1 个月内收到，该答复应被认为是在上述期限（细则 26 之二.2(b)）届满前收到。但是

优先权要求不能仅因缺少在先申请的申请号或者优先权要求中的事项与优先权文件中的相应事项不一

致，或者国际申请日是在优先权期限届满日起 2 个月内而被认为无效；在这种情形下，国际申请按申

请人指明的优先权要求来处理（细则 26 之二.2(c)）。 

172. 如果受理局宣布优先权要求被认为无效，应在有关的优先权要求两边加上方括号，用清晰可见

的方式划去方括号里的事项并在页边中注明“在 PCT 程序中不予考虑（RO）”字样，或者使用国际申

请公布语言的相应词语（规程第 302 条）。受理局通知（表格 PCT/RO/111）申请人，并把通知书副本

和包含该标注的请求书相应页的副本分别寄给国际局和国际检索单位。 

申请人要求改正或增加优先权要求 

173. 申请人可以在细则 26之二.1(a)规定的期限之内，以向受理局或国际局提交通知的方式，主动要

求改正或增加优先权要求；申请人对优先权要求的改正可以是增加细则 4.10规定的任何事项（细则 26

之二.1(a)）。 

174. 如果申请人向受理局提交了这种说明，受理局在请求书中为此目的规定的位置上予以记载，有

关页边里的标注，按照第 170 段所述进行。 

175. 如果对优先权要求的改正或增加不符合细则 4.10 的要求，并且改正期限（细则 26 之二.1(a)）

尚未届满，受理局通知申请人改正（其余的）缺陷（表格 PCT/RO/110）。 

176. 如果在细则 26 之二.1(a)规定的期限届满之后，某一项优先权要求仍不符合细则 4.10 的要求

（见第 171 段），为 PCT 程序的目的，该优先权要求被视为无效（细则 26 之二.2），受理局按照细则

26之二.2(b)、规程第 302条和第 172段指明的那样处理，如果申请人提交的改正在该期限届满之后但

在受理局根据细则 26 之二.2(b)作出宣布之前，且在不迟于期限届满日起 1 个月内，提交的改正被认

为是在该期限届满之前收到的。此外，对于从表面判断符合细则 4.10 要求的优先权要求，或者由于细

则 26 之二.2(c)(i)或(ii)而不能视为无效的优先权要求，由申请人提交的任何改正在根据细则 26 之

二.1(a)的期限届满之后，但不迟于期限届满日起 1 个月内收到的，应被认为是在该期限届满前收到

（细则 26 之二.2(b)）。 

176A. 如果申请人在该期限届满之后提交有关增加一项优先权要求的信息，受理局宣布（表格

PCT/RO/111）不增加该优先权，因为已超出适用的期限（表格 PCT/RO/111）。 

177. 如果受理局在细则 26 之二.1(a)规定的期限届满之后收到改正和/或增加，并在（适用的情况

下）根据细则 26 之二.2(b)作出宣布，对其不予考虑，受理局通知申请人注意（表格 PCT/RO/111），

可以要求国际局在优先权日起 30 个月内并在缴纳特定费用的情况下（规程第 113 条(c)）公布相关信

息（细则 26之二.2(e)）。 

178. [已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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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际局传送申请人提交的优先权文件 

179. 如果要求了一项在先的国家申请、地区申请或国际申请的优先权，经有关单位（即向其提交在

先申请的国家局或地区局，或者当在先申请是国际申请时，向其提交该在先国际申请的受理局）证明

的该在先申请副本（“优先权文件”），必须由申请人在细则 17.1(a)规定的期限之内向国际局或受

理局提交，除非该在先申请的副本已经随国际申请向提交该优先权要求的受理局提交。 

180. 受理局收到优先权文件后，在文件的第一页右上角用不可擦除的方式标注国际申请号和文件的

收到日。 

181. 受理局检查在请求书中的优先权事项是否与该文件中的相应事项一致。如果结论是肯定的，受

理局迅速将优先权文件传送给国际局，并附以收到日期通知书（表格 PCT/RO/135）（规程第 323条(a)

和(c)）。受理局不检查优先权文件是否在细则 17.1(a)规定的自优先权日起 16 个月期限内收到。 

182. 如果请求书中的优先权要求事项与优先权文件中的相应事项不一致或不完整，受理局通知（表

格 PCT/RO/110）申请人改正或提供相关事项，并提醒申请人注意细则 26 之二.1 规定的期限（第 167

段至第 172 段）。受理局把优先权文件和上述通知书副本一起传送给国际局。如果请求书中给出的事

项不完整（例如缺优先权申请号），并且受理局已有与所缺事项有关的足够信息（例如，这些事项已

经包含在优先权文件中），受理局可以在向国际局传送优先权文件之前依职权记载该事项。有关依职

权改正的通知，见第 170 段。 

在先申请的证明和向国际局传送 

183. 如果在先（国家、地区或国际）申请是向作为受理局的同一个局提交的，并且优先权文件应当

由该局出具，申请人可以要求作为受理局的该局准备优先权文件并直接传送给国际局，以代替从该局

获得优先权文件并随后向该局或国际局提交。该请求（“优先权文件请求”）必须在不迟于优先权日

起 16 个月内提交，并且受理局可以要求缴纳费用（细则 17.1(b)）。该优先权文件请求可以是在请求

书表格第 VI 栏里的适用选框系统中作出标记或者在其他任何文件中为该目的提交请求，例如在附于国

际申请的信件或费用计算页上。该费用计算页包含指明相应费用数额的位置。该请求也可以在发出相

关信件后的规定期限内提交。 

184. 如果优先权文件请求是在请求书表格以外的任何页上作出的，而且登记本尚未传送，受理局依

职权（第 161 段至第 165段）在请求书表格第 VI栏的相应选框中作出标记。 

185. 如果在提交国际申请时没有提交优先权文件请求，而受理局随后在优先权日起 16 个月期限届满

前收到了这种请求，应将该事实通知（规程第 323条(c)和表格 PCT/RO/135）国际局。受理局在该表格

的相应选框中作出标记并标明收到该优先权请求文件的日期。 

186. 如果优先权请求文件是在优先权日起 16 个月期限届满前提交（第 183 段至第 185 段），并缴纳

了所需的费用，受理局尽快准备该文件并随表格 PCT/RO/135 一起向国际局传送该文件（规程第 323 条

(b)和(c)）。受理局在第一页的右上角用不可擦除的方式标注国际申请号。 

187. 如果受理局在优先权日起 16 个月期限届满前收到优先权请求文件，但申请人未缴纳所需的费

用，受理局迅速通知（表格 PCT/RO/128）申请人，除非在优先权日起 16个月期限届满前，或者在条约

第 23 条(2)所述的情形下，最迟在申请人请求对国际申请进行处理或审查时，缴纳了该费用，否则该

请求将被视为未提交（规程第 323条(b)），并要求申请人缴纳未缴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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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如果在优先权日起 16 个月期限届满之后申请人仍未缴纳任何费用，受理局尽快通知（表格

PCT/RO/128）申请人该优先权请求文件被视为未提交。该通知书副本寄给国际局（规程第 323 条(b)和

(d)）。如果费用未缴纳，但受理局在优先权日起 17 个月内仍未通知国际局优先权请求文件被视为未

提交，即使申请人未缴纳费用，受理局也必须准备优先权文件并将其传送给国际局（规程第 323 条(b)

和(d)）。 

189. 如果在优先权日起 16 个月期限届满之后，受理局收到优先权请求文件，或者如果该请求已被视

为未提交（规程第 323 条(b)），受理局迅速通知（表格 PCT/RO/128）申请人并提醒他注意细则

17.1(a)的要求（规程第 323 条(e)）。 

190. 如果在优先权日起 16 个月后申请人缴纳了费用，并且尚没有任何通知书寄给国际局，受理局还

是可以根据申请人的请求准备和传送优先权文件。如果优先权文件是在国际申请的国际公布日之前到

达国际局的，该优先权文件被认为是在细则 17.1(a)规定的 16 个月期限的最后一天被国际局收到的。 

191. 如果由于在先申请不是向该受理局提交，而使优先权请求文件未能有效地提交，受理局应依职

权删除第 VI 栏选框中相应的标记并相应地通知申请人（表格 PCT/RO/146）；受理局可以使用表格

PCT/RO/132解释这种改正的原因。 

变更优先权日的效力 

192. 如果随着根据细则 26 之二改正或增加优先权要求，国际申请的优先权日被变更，那些从原优先

权日起算尚未届满的期限从变更后的优先权日起算，但是那些从原优先权日起算已经届满的期限并不

因此而恢复（细则 26 之二.1(c)）。 

第 7 章之二 

有关国家要求的声明 

对声明的要求 

192A. 申请人可以在请求书第 VIII 栏包含一个或多个以下的声明： 

(i) 发明人身份的声明（第 VIII(i)栏）（细则 4.17(i)和规程第 211 条及第 212 条

(b)）； 

(ii) 申请人在国际申请日有权申请和被授予专利的声明（第 VIII(ii)栏）（细则

4.17(ii)和规程第 212条）； 

(iii) 申请人在国际申请日有权要求在先申请的优先权的声明（第 VIII(iii)栏）（细则

4.17(iii)和规程第 213条）； 

(iv) 发明人资格声明（仅为指定美国的目的）（第 VIII(iv)栏）（细则 4.17(iv)和规程

第 214 条(a)）； 

(v) 不影响新颖性的公开或丧失新颖性的例外的声明（第 VIII(v)栏）（细则 4.17(v)和

规程第 21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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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B. 受理局审查请求书中第 VIII 栏关于声明的选框并且检查选框中指出的任何声明是否包含在第

VIII(i)至(v)栏及其续页。如果受理局发现请求书第 VIII 栏的选框中没有正确作出标记，或者根据细

则 4.17 声明的份数没有在该栏的右列中正确地指明，该选框或相关的指明需要被改正。 

192C. 如果请求书中包含涉及细则 4.17 作出的一项或多项声明，受理局可以检查（细则 26 之

三.2(a)）： 

(i) 适用的情况下（在请求书表格的注释中作了解释），每份声明都应用规程第 211 条

至第 215 条中规定的语句撰写。对于仅为指定美国目的的发明人资格声明的标准语句已预先印制在第

VIII(iv)栏中，因此申请人不会遗漏该语句的任何部分； 

(ii) 任何在第 VIII(iv)栏为指定美国目的所作的发明人资格声明都应是发明人直接签字

和注明日期，委托的代理人的签字不能充分满足此目的。 

受理局对请求书表格中包含的任何声明不作进一步的检查。特别是，不检查作出声明的人的姓名和地

址与请求书表格第 II 栏和第 III 栏指明的申请人或发明人的姓名和地址是否一致，也不检查根据细则

4.17 作出的声明所适用的国家。 

不符合要求 

192D. 如果受理局发现任何声明不符合第 192C 段所述的一项或多项要求，可以通知（表格

PCT/RO/156）申请人改正有关的声明（细则 26 之三.2(a)）。通知书的副本也寄给国际局。受理局不

能对请求书中包含的涉及细则 4.17 的声明作出任何依职权改正，例如，不能对声明的内容作出任何添

加、改变、加上删除线或其他的删除（规程第 327 条(d)）。 

声明的改正或增加 

192E. 在自优先权日起 16 个月的期限内申请人可以通过给国际局的通知，对请求书仅仅改正声明或增

加声明，国际局在该期限届满之后收到的任何通知只要是在国际公布的技术准备工作完成之前收到

的，应当视为在该期限的最后一天收到（细则 26 之三.1）。上述规定适用于无论是按照申请人自己的

意愿作出的还是根据细则 26 之三.2(a)答复受理局或国际局发出的改正通知而作出的改正或增加。 

192F. 如果根据细则 26 之三.1 作出的通知递交到受理局，受理局用不可擦除的方式记载收到日并迅速

传送给国际局（规程第 317条），受理局不检查该通知是否在细则 26之三.1规定的期限内递交或者是

否满足规程第 211 条至第 216 条的要求。 

第 8 章 

国际申请的遗漏部分或错误提交的项目或部分 

国际申请中的遗漏部分以及附图的提及 

193. 受理局通过对比清单中提及的页数与实际收到的页数、检查全部编页、检查独立页是否有明显

遗漏及各部分是否清晰，来检查国际申请看上去是否完整并且没有遗漏文件，或看上去是否包含全部

信息。如果有整个项目看上去遗漏，参见第 45 段至第 50 段处理国际申请。如果国际申请看上去有不

满足条约第 11 条(1)的缺陷的，参见第 39 段至第 54 段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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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受理局审查请求书中的清单和国际申请中提及附图（包括流程图和图表（细则 7.1)）的文字部

分，并检查申请中是否包括附图。如果受理局发现申请提及附图而提及的附图未包括在国际申请中或

附图不全，应当在请求书最后一页的“仅由受理局使用”栏右半部分，以在未收到附图的选框中作出

标记的方式指出这一事实。只有当申请提及附图而又缺少任何提及的附图时才应对该选框作出标记。

如果该方框被作出标记，受理局在该栏中作出标记的选框的下面写明哪些页或图没有收到。可能需要

对清单（请求书第 IX 栏）进行改正（第 149 段、第 150 段和第 161 段至第 165 段）。如果登记本和检

索本已经传送，受理局应当把最后一页的副本寄给国际局和国际检索单位。 

错误提交的项目或部分 

194A. 受理局不具体检查国际申请是否包含任何错误提交的项目或部分，而只需将说明书开篇的发明

名称与请求书中的发明名称进行核对。但是，受理局在进行前述段所述审查或其他审查时，如果发现

国际申请的任何项目或部分被错误提交或者看似被错误提交，则提请申请人注意，并按照第 195 段至

第 199 段和第 203A 段至第 206 段所述方式处理。 

通知申请人 

195. 如果受理局发现国际申请的任何部分看似被遗漏，或者任何项目或部分看似被错误提交，应根

据情况，根据细则 20.5(a)或细则 20.5 之二(a)通知（表格 PCT/RO/107）申请人，通过提交遗漏部分

或正确的项目或部分使据称的国际申请完整或被改正；或者根据细则 20.6(a)，当遗漏部分或者正确

的项目或部分完全包含于国际申请所要求的在先申请中，确认遗漏部分或者正确的项目或部分根据细

则 4.18 被援引加入。如果受理局已经根据细则 20.8(a)或(a 之二)通知国际局与其本国法不符，则不

能选择援引加入方式。对于遗漏部分，该受理局可按照细则 20.8(a之三)所述进行处理，或按照第 278

段至第 281 段所述的程序，迅速请求国际局作为受理局，同意根据规程第 333 条(b)和(c)传送国际申

请。对于错误提交项目或部分，该受理局根据细则 19.4 将国际申请传送至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除非

申请人不同意传送或未在期限内缴纳所需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受理局根据细则 20.8(a 之三)的规定

处理（规程第 309 条(g)）。通知（表格 PCT/RO/107）的副本需传送国际局和国际检索单位。 

196. 答复期限。申请人可在自通知日起 2个月内（细则 20.7(a)）答复，根据细则 20.5(a)(i)或 20.5

之二(a)(i)使国际申请补充完整或予以改正，或者根据细则 20.5(a)(ii)或 20.5之二(a)(ii)确认遗漏

部分或者正确的项目或部分通过援引方式加入。如果答复通知书的期限是在被要求优先权的最早申请

的申请日起 1 年之后届满，受理局提醒申请人注意该情况（细则 20.5(a)）或 20.5 之二(a)。表格

PCT/RO/107中包含为该目的设置的选框。 

没有在先发出通知即收到有关国际申请的纸页 

197. 受理局可能在首次收到文件之后，又收到与据称的国际申请有关的其他纸页，即使没有根据细

则 20.5(a)或 20.5 之二(a)发出过通知。 

198. 期限。当受理局没有根据细则 20.5(a)或 20.5 之二(a)发出通知时，提交使国际申请完整或被改

正的纸页的期限是自受理局首次收到条约第 11 条(1)(iii)所涉及的一个或多个项目之日起 2 个月内

（细则 20.7(a)(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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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收到纸页的处理 

199. 如果受理局在根据细则 20.5(a)或 20.5 之二(a)发出通知，或未发通知的情况下，在首次收到条

约第 11 条(1)(iii)所涉及的一个或多个项目之后，收到与国际申请有关的纸页，受理局应确定提交的

纸页是否使国际申请完整或被改正，或者申请人是否有意确认根据细则 20.6(a)通过援引方式加入这

些纸页。如果受理局已经根据细则 20.8(a)或(a 之二)通知国际局与其本国法不兼容，则不能选择援引

加入方式。 

根据细则 20.5(b)或(c)使国际申请完整的纸页 

200. 如果申请人没有确认对遗漏部分采用援引加入，但仍然在细则 20.7 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了使国际

申请完整的纸页，受理局根据规程第 308 条之二对随后提交的每一页进行标注。受理局在请求书最后

一页的相关栏标注使国际申请完整的纸页的收到日期，适用时，改正请求书第一页上标注的国际申请

日，但仍使原始的日期清晰可见（规程第 310 条和第 310 条之二），并且相应地通知（表格

PCT/RO/126）申请人。在国际申请日被改正后，由于细则 20.5(e)允许申请人请求放弃有关遗漏部分

而保留最初的国际申请日，受理局在通知（表格 PCT/RO/126）发出之日起 1 个月期限届满前不应把后

提交的纸页传送给国际局和国际检索单位，除非申请人在该期限届满前已经确认其决定。 

200A. 如果申请人请求放弃有关遗漏部分，受理局应恢复改正前的国际申请日并且按照规程第 310条之

二(b)所述处理，通知（表格 PCT/RO/129）申请人最初的申请日已恢复。该表格的副本应传送给国际

局，如果检索本已经传送，还应传送给国际检索单位。 

201. 如果后提交的纸页涉及附图，受理局在请求书最后一页“仅由受理局使用”栏的右侧删除对关

于未收到附图选框的标注，并在收到附图选框作出标注。之前的标注应保持清晰可见。 

202. 如果经申请人确认后，国际申请文字部分对缺失附图的提及似乎是笔误（例如，事实上似乎不

缺少附图而且对该附图的提及实际上是对包含在国际申请中的一项附图的提及），则受理局应使申请

人注意到申请人可根据细则 91 直接向国际检索单位提交明显错误更正请求。 

发出通知后未收到附图时的程序 

203. 如果已经根据第 195段所述发出通知但是申请人未提交附图，任何提及该附图的内容被视为不存

在（条约第 14 条(2)），受理局不需采取任何措施。 

根据细则 20.5 之二(b)或(c)改正国际申请的纸页 

203A. 如果申请人没有确认援引加入正确的项目或部分，但提交了正确的纸页用以替换错误提交的纸

页，以便在细则 20.7 规定的期限内改正国际申请，受理局根据规程第 308 条之二在后提交的每张纸页

上作出标记。受理局在请求书最后一页的相关框中标注改正页的收到日，在适用的情况下，改正请求

书第一页中标注的国际申请日，且仍使较早的日期清晰可见（规程第 310 条和第 310 条之二），并相

应地通知申请人（表格 PCT/RO/126）。受理局还将从国际申请中移除错误提交的纸页（规程第 310 条

和第 310 条之二）。但是，在国际申请日被改正后，由于细则 20.5 之二(e)允许申请人请求放弃有关

正确的项目或部分而保留最初的国际申请日，受理局在通知（表格 PCT/RO/126）发出之日起 1 个月期

限届满前不应把后提交的纸页传送给国际局和国际检索单位和从国际申请中移除错误提交的纸页，除

非申请人在该期限届满前已经确认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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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B. 如果申请人要求放弃正确的项目或部分，受理局应恢复改正前的国际申请日并且按照规程第 310

条之二(b)所述处理，通知（表格 PCT/RO/129）申请人最初的申请日已恢复，并且错误提交的项目或

部分仍保留在国际申请中。该表格的副本应传送给国际局，如果检索本已经传送，还应传送给国际检

索单位。 

根据细则 20.6(a)确认援引加入遗漏部分或者正确的项目或部分 

204. 如果在细则 20.7 规定的期限内，受理局收到对遗漏部分或者对正确的项目或部分援引加入的确

认通知，该局应按照以下各段所述检查是否符合细则 20.6的全部要求。 

205. 受理局检查： 

(a) 请求书中是否包含根据细则 4.18 的声明（表格 PCT/RO/101），如果该声明未包含在提交

申请时的请求书中，是否包含在国际申请其他处，或随国际申请一起提交； 

(b) 涉及包含于在先申请中的相关项目或部分的纸页是否已经提交； 

(c) 申请人在提交申请时是否已要求在先申请的优先权； 

(d) 申请人是否已提交在先申请的优先权文本或者至少该在先申请的简单副本； 

(e) 在细则 20.6(a)(iii)的情况下，申请人是否提交了译文或在先申请的译文（见规程第 305

条之三）；并且 

(f) 如果是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或者附图的一部分，申请人是否提交了该部分包含于在先申请

中的位置的说明，以及在适用情况下，包含于在先申请译文中的位置的说明。 

205A. 受理局检查申请人提交的遗漏部分或者正确的项目或部分是否完全包含于在先申请中。为此目

的，受理局根据细则 20.6(a)(i)，将申请人提交的纸页与在先申请的相关项目或部分对比。被援引加

入的说明书的序列表部分，见第 227B 段和第 227C 段。如果后提交的纸页看上去超出了形式缺陷的改

正，并且看上去修改了申请的实质内容，受理局在适用的情况下，可以通知申请人根据细则 91 向主管

国际检索单位提交明显错误更正请求（表格 PCT/RO/108）。 

205B. 如果国际申请在提交时要求了一项以上的优先权，申请人可以援引加入任一在先申请的项目或

部分。为了符合细则 11 的形式要求，如果提交的纸页中权利要求的编号、页数或段落、标记编号、附

图标记与在先申请中的不一致，这些对申请形式方面的修改，通常不应被认为是对在先申请内容的改

变。 

205C. 肯定的发现。如果受理局发现已经符合细则 4.18 和 20.6(a)的所有要求，根据规程第 309 条(b)

所述处理，并据此发出表格 PCT/RO/114。通知中还应包括申请人对相关项目或部分包含于在先申请中

的位置的说明，通知的副本传送给国际局和国际检索单位。受理局认为有关的遗漏部分或者正确的项

目或部分在条约第 11 条(1)(iii)涉及的一个或多个项目的首次收到日已经提交，并因此保留（或者此

时尚未给予，则给予）国际申请日。如果受理局未在同一天收到所有后提交的纸页，受理局根据需要

发出多次表格 PCT/RO/114，在每张表格中指出后提交纸页的收到日。 

205D. 否定的发现。如果受理局发现未符合细则 4.18 和 20.6(a)的所有要求，或者有关项目或部分没

有完全包含于在先申请中，受理局据此发出表格 PCT/RO/114，对后提交的纸页视为援引加入未经确

认，并在细则 20.7 规定的期限届满后，按规程第 309 条(c)所述的方式处理（见第 200 段至第 203B

段）。通知的副本（表格 PCT/RO/114）传送给国际局和国际检索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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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细则 20.6(a)(i)提交纸页的内容不完全包含于在先申请中 

205E. 如果申请人及时确认援引加入遗漏或正确的项目或部分，并提交包含有遗漏或正确的项目或部

分的纸页，但这些纸页中存在不完全包含于在先申请的内容，以至不能被援引加入，受理局可以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依职权修改这些纸页，使其与在先申请一致。受理局依职权修改的基本方式参见第

161 段至第 163 段。如果改正缺陷的方式多于一种，受理局应当通过电话和/或书面方式联系申请人，

以便在依职权修改之前明确申请人的意图。或者，受理局可以非正式地联系申请人，通知其在细则

20.7(a)适用的期限内重新提交符合在先申请内容的纸页；否则受理局按照细则 20.6(c)的程序处理。 

援引加入正确项目或部分后对于错误提交项目或部分的处理程序 

205F. 如果根据细则 20.6(a)(i)提交的纸页被作为正确的项目或部分用以替换错误的项目或部分而提

交，并且受理局发现已经符合细则 4.18 和细则 20.6(a)的所有要求，则按照规程第 309(b)条的规定处

理，将包含正确项目或部分的纸页纳入国际申请中。同时，有关错误提交的项目或部分的纸页不应被

移除，而应保留在国际申请中（细则 20.5 之二(d)）。受理局在这些纸页的每一页下页边的居中位置

标注“错误提交（细则 20.5 之二）”字样，并将这些纸页移至据称的国际申请的对应项目之后。具体

而言，国际申请的各项目的排列顺序应该是，援引加入的正确项目在前，错误提交的项目放在其后，

或者对于涉及某一部分的情况，将正确的纸页插入适当的位置，并将错误提交的纸页分别情况移至说

明书、权利要求书或附图的末尾。正确的项目或部分的纸页应在不考虑错误提交的项目或部分纸页的

情况下被编号（规程第 311 条(b)(iii)条）。错误提交的项目或部分的纸页不需要重新编号。 

205G. 受理局检查是否符合细则 11 所述的形式要求，以满足统一的国际公布（包括由国际局进行图片

扫描和光学字符识别）的目的（细则 26.3(b)(ii)）。受理局也可以请申请人按照第 205F 段所述的方

式对国际申请的纸页进行排序，或者受理局愿意的话，可以依职权改正国际申请的纸页排序（规程第

311 条(b)(iii)）。 

逾期后收到后提交纸页的处理程序 

206. 如果后提交的纸页的收到日不在细则 20.7 规定的适用期限内，为国际处理的目的，该后提交的

纸页不予考虑。申请的收到日和国际申请日维持较早给出的不变。受理局按照规程第 310 条之三的规

定处理，并使用表格 PCT/RO/126 通知申请人。 

后收到的摘要 

207. 受理局可以接收包含所缺摘要的页。后接收的摘要不影响国际申请的收到日，因此不影响国际

申请日。 

根据细则 26的替换页和其他替换页 

根据细则 26 的替换页 

208. 如果根据细则 26.4 向受理局提交改正形式缺陷的页，受理局应检查： 

(i) 缺陷是否已经被改正； 

(ii) 提交的替换页的内容是否与被替换页的内容一致；在提交的纸页中的文字或附图与

请求书以外的国际申请的相应部分的一致性有疑问时，受理局不接受提交的替换页并通知申请人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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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包括对相关形式缺陷进行改正的新纸页。受理局可以提醒申请人注意根据细则 20.6 确认援引加入的

可能性（如果可能的替换页的内容完全包含于国际申请所要求优先权的在先申请中，且细则 20.7 规定

的期限尚未届满），或其可以向国际检索单位提交请求，对包含在原始页中的任何明显错误进行更正

（第 302 段至第 308 段）。或者，在申请人同意的情况下，受理局可以将包含该差异的纸页送交给国

际检索单位。在任何情形下，受理局都不把该纸页的副本放入受理本中，也不将该纸页寄送给国际

局。如果申请人提交的替换页导致国际申请的总页数变化，不需要改正提交申请时在请求书第 IX 栏

（清单）内标明的页数；如果申请人提交了包含被改正页数的请求书最后一页的替换页，该纸页不应

当放入国际申请中； 

(iii) 改正是否在细则 26.2规定的期限之内（第 153段至第 155段）提交，并且是否能及

时地被包含在公布的国际申请中，然而在期限届满之后（即使在国际公布之后）但在受理局根据细则

26.5 作出决定之前收到的任何改正仍要接受（第 154 段）（在此情形下，国际申请将再次公布）。 

209. 如果满足上述条件，规程第 325条(a)所述的程序适用。申请人也可以主动提交根据细则 26的替

换页。 

其他替换页 

210. 有关接受根据条约第 3条(4)(i)改正有关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以外部分所允许的语言的缺陷的替

换页，见细则 26.3 之三。 

211. 如果替换页是根据细则 9 要求提交的（不得使用的词语等），见规程第 217 条。 

在请求记录变更的同时提交的请求书替换页 

212. 当申请人在根据细则 92 之二请求记录变更（在请求书中）的同时提交请求书的替换页时，受理

局应当在替换页的右上角标注国际申请号和收到该替换页的日期，并在下页边的居中位置标注“替换

页”或“替换页（细则 92 之二）”字样。有关进一步的细节见第 309 段至第 312 段。 

更正页 

213. 有关根据细则 91 更正明显错误的更正页，见第 218 段至第 221 段和第 302段至第 308段。 

根据细则 26 改正缺陷和根据细则 91 明显错误更正的程序 

214. 根据细则 26.4 改正缺陷和根据细则 91 更正明显错误时适用的程序，详细描述在规程第 325 条

中。 

215. 由于在国际申请中删除、替换或增加纸页需要对纸页重新编号时，适用程序详细描述在规程第

311 条中。 

216. 任何替换页的副本与任何附于替换页的信件或者包含改正或更正的信件的副本一起保存在受理

本中（规程第 325 条(a)(iv)）。 

根据细则 26 的改正和根据细则 91 的明显错误更正的替换页 

217. 如果受理局收到申请人在答复根据细则 26 改正形式缺陷通知书时提交的纸页，并发现提交的替

换页和被替换页之间有差异，应当按以下几段所述的那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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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如果差异是在请求书中，受理局在得到申请人的确认后可以把提交的替换页也认为是根据细则

91.1(b)(i)和 91.2 提交的更正明显错误的请求。如果受理局许可更正并且该页符合形式要求，受理局

在该页上注明“更正页（细则 91）”字样，受理局通知（表格 PCT/RO/109）申请人许可更正，并将该

通知书的副本寄给国际局和国际检索单位（规程第 325 条(a)）。 

219. 如果差异是在请求书以外的国际申请的其他部分，受理局按第 208 段(ii)所述处理。 

220. 如果申请人在收到受理局的通知书后提交一份更正明显错误的请求，并且国际检索单位许可更

正并将带有“更正页（细则 91）”字样的有关纸页的副本寄给受理局，受理局将该副本加入受理本

中。 

221. 上述几段描述的程序也适用于申请人随更正明显错误请求一起提交既包含根据细则 26 对形式缺

陷的改正又包括对明显错误更正的替换页的情况。 

第 9 章 

核苷酸和/或氨基酸序列表 

概述 

222. 任何说明书序列表部分都必须符合 WIPO 标准 ST.26（细则 5.2(a)，规程第 208 条和附件 C 的第

4 段）。根据此标准，序列表必须为 XML 格式。受理局审查请求书第 IX 栏关于序列表的清单，并检查

序列表是否是 ST.26 XML 格式且作为说明书的一部分提交。如果申请人在提交国际申请的同一日提交

了 ST.26 XML 格式序列表，但是清单中未指明该序列表是作为说明书的一部分，受理局需要依职权对

清单进行改正，在清单中体现作为说明书一部分的序列表（规程附件 C 第 26 段）。如果是以物理载体

提交的序列表，受理局核实载体的类型和数目是否与清单中指明的一致。如果有任何不一致，受理局

依职权对清单进行改正。 

以不符合标准的文件格式公开序列表的处理程序 

222A. 如果申请人在提交国际申请的同一日，以非 ST.26 XML 格式（例如 ST.25 TXT 或 PDF）单独提交

了电子形式公开的序列表文件，受理局要求申请人确认该文件的内容是否作为说明书的一部分，并通

知申请人（表格 PCT/RO/132 号表格），如有必要可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可被接受格式的作为说明书主

体部分的序列表。例如，在提交的文件为 ST.25 TXT 的情况下，申请人可以提交与其内容相同的 PDF

纸页文件，将其纳入说明书的主要部分，而不影响国际申请日。受理局还可以要求申请人声明，以可

被接受格式重新提交的文件内容与原始提交的电子文件内容相同。或者，受理局可以将文件转换为可

被接受格式（如 PDF），并通知申请人确认将文件内容作为说明书的一部分，并在合理的时限内缴纳

与页数相关的适用的费用（表格 PCT/RO/132 表格）。 

222B. 如果申请人确认该文件的内容是说明书的一部分，受理局将在提交（或转换）的纸页的右上角

标注国际申请号和收到（或同意转换）日。受理局在页面下方居中位置标注“替换页”字样，并依职

权将这些纸页作为说明书的页重新编写页码，否则国际局将对这些纸页重新编写页码。受理局应改正

清单中指明的总页数，超过 30 页的纸页可能需要缴纳附加费（第 235 至 273 段）。如受理局在期限内

收到费用，将被视为确认该内容作为说明书的一部分。如果申请人未能在期限内确认或缴纳任何适用

的费用，单独提交的电子文件内容将不作为国际申请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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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C. 受理局检查清单是否表明有任何原始提交的不作为说明书一部分的内容是第 IX 栏第 9 项的附件

项目。受理局将原始提交的电子形式公开的 ST.25 TXT 格式序列表传送国际局。 

检查是否符合 WIPO 标准 ST.26 和是否有其他缺陷 

223. 受理局只需确认是否存在一个看起来是序列表的 XML 文件，无须检查序列表是否符合 WIPO 标准

ST.26 或细则和行政规程，这种检查随后由国际检索单位完成（细则 13 之三）。如果受理局注意到存

在缺陷，例如，由于其在线申请程序或该局的其他程序使用了国际局提供的序列表校验工具对序列表

文件进行了校验，受理局可以相应地通知申请人（表格 PCT/RO/132 表）。 

223A. 如果受理局注意到序列表的基本信息部分与请求书中或申请文件中的相应信息之间存在差异，

可以提醒申请人注意此事（表格 PCT/RO/132 表）。申请人可以在细则 26.2 规定的期限内改正不一致

之处，但这种改正不是必须的。受理局对国际申请的处理，基于请求书中的指明。 

223B. 根据细则 26 对序列表进行改正，必须提交一份完整的序列表，并附上信函对改正进行说明。受

理局无需检查改正是否可被接受，只需在 ST.26 XML 文件的文件名或元数据中作出适当标注即可。如

果根据细则 26 条提交的改正是以物理载体提交的，受理局将载体标注为“序列表-改正”，并附上国

际申请号。受理局将改正后的序列表连同随附信函转交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局。 

224. 已删除 

225. 已删除 

226. 已删除 

后提交的序列表 

227. 提交国际申请之后提交的任何序列表原则上不作为该国际申请的一部分。如有疑问时，受理局

应向申请人确认序列表是否作为国际申请的一部分，以使国际申请完整或正确（细则 20.5 和 20.5 之

二），或者该序列表是为了检索的目的提交的（细则 13 之三.1）。如果序列表是为了检索的目的提交

的，受理局将序列表及随附的说明迅速转交国际检索单位（见第 290段）。 

227A. 如果为了检索的目的提交的序列表是以物理载体提交的，则该载体将被标注“序列表不作为说

明书的一部分”，或者使用国际公布语言或国际初步审查语言的等同语标注，并附上国际申请号。 

援引加入遗漏或错误提交的部分 

227B. 如果确认通过援引加入的方式（细则 20.6)提交序列表，受理局可以请国际局协助，对援引加入

的序列表与在先申请中的序列表进行比对。 

227C. 对于通过援引加入或后提交的为使国际申请完整或正确的序列表（细则 20.5和 20.5之二），受

理局在 ST.26 XML 文件的文件名或元数据中作出适当标注。如果受理局收到的序列表是在物理载体上

的，受理局在载体上标注“序列表”字样，以及与其他纸页所需的标注等同的标注（规程第 308(b)

条、第 308之二至第 310 条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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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间序列表的传送 

227D. 如果序列表是在线传输的，受理局将国际申请号和序列表类型（提交、改正、为了检索的目的

提交的，等等）编码在文件名中，引用与在线传输方式相适应的 XML 或等效元数据。电子文件的内容

不应被更改。 

227E. 对于收到的在物理载体上的序列列表，受理局可以提取文件并在线传输。在这种情况下，受理

局将国际申请号和序列表类型编码在文件名或相关元数据中，其方式与在线收到序列表的方式相同。

如果在多个数据载体上接收到序列表，则受理局在在线传输之前，将提取的文件合并形成一个连续文

件。 

第 10 章 

对保藏微生物或其他生物材料的记载 

概述 

228. 当国际申请涉及保藏的微生物或其他生物材料时，检查申请中是否作出含有已保藏的微生物或

其他生物材料记载事项，或者微生物或其他生物材料记载事项是否与申请相关不是受理局的责任。但

如果申请人提供了这些记载事项，受理局在下面指明的范围内检查这些事项，并在某些情形下要求申

请人改正或提醒申请人注意某些方面。 

保藏的微生物或其他生物材料作为说明书部分的记载 

229. 某些国家的法律要求，根据细则 13之二.3(a)提供的对保藏的微生物或其他生物材料的记载应当

包括在说明书中（《PCT 申请人指南》附件 L）。当这些事项是以单独的纸页提供时，例如表格

PCT/RO/134，申请人应将该纸页作为说明书的页编页（最好在说明书的最后，规程第 207 条所述的第

二系列中）。在此情形下，不应对请求书第 IX 栏中有关保藏的微生物或其他生物材料的单独说明的选

框作出标注。如果对保藏的微生物或其他生物材料的记载是写在单独的纸页上，该纸页最好和请求书

一起提交并在清单中注明（规程第 209 条(a)）。 

230. 如果纸页中包含如细则 13 之二定义的，对保藏的微生物或其他生物材料的记载，并且该记载是

在提交国际申请的同一日与说明书分开提交的，即没有作为国际申请的一部分编页时（例如以表格

PCT/RO/134 形式），受理局可以提醒申请人注意，某些国家的本国法要求申请人指示是否将有关的事

项包括在说明书中。 

231. 如果申请人确认将这些纸页作为说明书的一部分，应当将其加入到说明书的最后并按规程第 207

条重新编页。受理局对这些页可以依职权重新编页，或者通知（表格 PCT/RO/106）申请人改正缺陷

（第 153 段至第 165 段）。可能需要改正清单中注明的总页数，并可能需要为超过 30 页的页缴纳附加

费（第 235段至第 273段）。受理局在必要时提请申请人注意此事。 

232. 如果在上述情形中，申请人不答复受理局的通信，对国际申请的处理继续进行，受理局不需对

此作出进一步的行为。 

233. 受理局在向国际局传送登记本之后收到的任何有关保藏的微生物或其他生物材料记载的单独纸

页必须迅速传送给国际局，以便使其尽量能够在国际公布的技术准备完成之前到达国际局（细则 13 之

二.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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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包含保藏微生物或其他生物材料记载的纸页的语言要求 

234. 如果包含保藏的微生物或其他生物材料记载的纸页是说明书的一部分，这些纸页必须使用申请

提交时的语言撰写，或者根据细则 12.3(a)或 12.4(a)要求提交国际申请译文的情况下，使用申请提交

的语言和译文使用的语言两种语言。如果受理局发现这些纸页还缺少相应的译文，应迅速通知（表格

PCT/RO/150或表格 PCT/RO/157）申请人提交这些页的译文。 

第 11 章 

费用 

概述 

235. 受理局检查根据条约第 3 条(4)(iv)应当缴纳的费用是否已经缴纳。如果申请人提交了费用计算

页（请求书的附件），受理局检查申请人在该页中写明的费用数额是否正确；受理局在该页右边为此

目的预留栏内进行标注。在各种情况下由受理局收取的费用有： 

(i) 传送费（费用计算页的 T 栏），根据细则 14，受理局为了履行其作为受理局对国际

申请所必须履行的任务而有权收取的费用； 

(ii) 国际申请费，根据细则 15，为了国际局的利益收取的费用（费用计算页的 I 栏）；

和 

(iii) 检索费（费用计算页的 S 栏），根据细则 16，为了国际检索单位利益收取的费用。 

236. 必要时受理局可以收取其他费用，这些费用包括要求恢复优先权的费用（细则 26之二.3(d)）、

准备国际申请附加副本的费用（细则 21.1(c)、规程第 305条之二以及第 283段和第 284段）、准备和

传送优先权文件的费用（细则 17.1）、滞纳金（细则 16之二）、迟交国际申请译文的费用（分别为细

则 12.3(e)或细则 12.4(e)和第 69 段或第 69A 段）和向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传送据称的国际申请的费

用（细则 19.4 和第 275 段和第 281 段）。 

数额、规定的货币和某些费用的减缴 

传送费 

237. 如果有传送费，其数额由受理局确定，并使用受理局规定的货币缴纳。受理局也可以规定减缴

该费用的条件。 

检索费 

238. 检索费的数额由主管国际检索的国际检索单位确定。关于主管国际检索单位，见第 114 段和第

115 段。关于各国际检索单位规定的数额以及可以使用的货币，见《PCT申请人指南》附件 D。 

239. 某些国际检索单位准予减缴检索费，详情见《PCT 申请人指南》附件 D。 

240. 检索费应当使用受理局规定的货币或规定的货币之一（“规定货币”，见细则 16.1(b)）缴纳。

如果规定货币是自由可兑换的，用这些货币表示的检索费的数额应根据细则 16.1(d)和 PCT大会关于确

定新的特定费用等值换算金额的指示制定，并由国际局通知每一个规定使用该规定货币缴纳检索费的

受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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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申请费 

241. 国际申请费。国际申请费的数额（用瑞士法郎表示）列于细则所附的费用表中，使用受理局规

定的货币或规定的货币之一缴纳。其数额取决于提交国际申请时申请的总页数，该总页数表示在请求

书第 IX 栏（清单）的“总页数”中。如果国际申请超过 30 页，必须为超过 30 页的每一页缴纳国际申

请费的附加费（细则 15.2(a)和 96 以及费用表）。对于摘要页也要缴纳该附加费，即使在提交国际申

请时缺摘要也要缴纳。 

242. 对于看起来为 ST.26 XML 格式序列表的电子文件，不收取任何费用（规程第 707 条）。 

243. 当国际申请包含与序列表公开有关的表格时，任何包含这些表格的纸页应计算到说明书的正规

纸页中。 

244. [已删除] 

245. [已删除] 

246. [已删除] 

247. 对某些国家的申请人减少国际申请费。申请人是自然人，并且是被列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

25000美元（根据最近 10年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照联合国公布的 2005年美元币值计算）的国

家的国民和居民，或者是根据国际局公布的最近 5 年平均每年申请数量少于 10 件国际申请（每百万人

口）或者少于 50 件国际申请（绝对数量）的国家的国民和居民，或者申请人无论是否是自然人，只要

是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的国家的国民和居民，有资格按照费用表减缴包括国际申请费在内的某些

PCT 费用的 90%。关于其国民和居民有资格减缴的 PCT 缔约国的信息包含在《PCT 申请人指南》“国际

阶段”附件 C 中。申请人有权利享受国际申请费减缴，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即在提交国际申请时，申

请人是申请的真正且唯一的所有人，并且没有义务将发明的权利转让、让与、让渡或许可给没有资格

获得费用减缴的另一方。如果有几个申请人，每一个人都必须符合上述标准。如果申请人或所有申请

人都满足费用减缴的条件，国际申请费的减缴基于请求书第 II 栏和第 III 栏中给出的姓名、国籍和居

所自动适用，不需要为减缴费用提交特别请求。 

248. 即使一个或几个申请人不是来自缔约国，只要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符合上述标准的国家的

国民和居民，并且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个人是缔约国国民或居民而有资格提交国际申请，费用的减缴也

适用。关于其国民和居民有资格减缴费用的缔约国，见《PCT 申请人指南》附件 C 和 WIPO 网站

（www.wipo.int/pct/zh/），也在官方通知（《PCT 公报》）和《PCT 时事通讯》中定期更新公布。涉

及不是缔约国的国家时，受理局应当与国际局联系。 

249. 当申请人（或所有申请人）根据其情况有资格减缴国际申请费时，应缴纳的数额（费用计算页

的 I 栏）是国际申请费的 10%（费用计算页的 I栏）。 

250. [已删除] 

251. [已删除] 

缴费期限 

252. 受理局检查根据条约第 3 条(4)(iv)应当缴纳的费用是否已经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 

253. 传送费、国际申请费和检索费应当自受理局收到国际申请之日起 1个月内缴纳。应当缴纳的数额

是收到日适用的数额（细则 14.1(c)、15.3和 16.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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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已删除] 

255. [已删除] 

256. [已删除] 

257. 关于为准备和向国际局传送优先权文件应当缴纳的费用，见细则 17.1(b)。 

在缴费期限届满前通知缴纳某些费用 

258. 收到（据称的）国际申请时，受理局检查是否已经缴纳费用并通知申请人（已缴纳全部费用或

仅缴纳规定费用的一部分，或者缴纳过多需退还）。当未缴纳费用或缴费不足时，受理局可以通知

（表格 PCT/RO/102）申请人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应缴的数额（规程第 304 条）。 

通知国际局和国际检索单位收到费用 

258A. 受理局在确认申请人已缴纳全部费用（包含多缴的情况）时，应通知国际局和国际检索单位申

请费和检索费已缴纳（细则 96.2(b)）。虽然只有在国际检索单位和受理局不一致的情况下才有必要

就检索费进行通知，但最好在所有情况下都通知。受理局为检索费目的参加产权组织费用汇交服务

的，国际局将把通知转发给国际检索单位。当使用 eSearchCopy 发送检索本时，该服务中的机制足以

确认费用的支付情况。 

在缴费期限届满后通知缴纳某些费用 

259. 如果受理局发现，根据细则 14.1(c)、15.3 和 16.1(f)缴费期限届满时没有缴纳费用或者已缴纳

的费用不足以支付传送费、国际申请费和检索费，受理局通知（表格 PCT/RO/133）申请人在通知日起

1 个月内缴纳足以支付这些费用的数额，并将该通知书副本传送给国际局（细则 16之二.1(a)）。 

260. [已删除] 

261. [已删除] 

262. 如果受理局在缴费期限届满后根据细则 16之二.1(a)发出缴纳费用的通知书，并在缴费期限届满

前收到申请人的款项时，受理局告诉申请人该款项已经用于哪几种费用（规程第 320 条）。关于已收

到的款项对各种费用的使用，见规程第 321 条和第 266 段。表格 PCT/RO/133 用于此目的。 

263. 受理局在发出通知书（表格 PCT/RO/133）之前收到的费用应当认为是在适用期限届满之前收到

的。换言之，如果收到的数额足以支付应缴的全部数额，不应当发出任何通知书，并且不应当要求缴

纳任何滞纳金；如果收到的费用仅够支付部分应缴纳的数额，应当发出有关重新计算的所欠数额通知

书，并可以要求缴纳根据所欠费用计算的滞纳金。 

264. 滞纳金。如果受理局在缴费期限届满后通知（表格 PCT/RO/133）申请人缴纳费用，可以（但不

是必须）要求申请人缴纳滞纳金。滞纳金的数额取决于缴费通知书中指明的所欠数额：滞纳金是未缴

数额的 50%，在最低数额与最高数额之间。最低数额与传送费相等，并适用于未缴费用的数额少于传

送费时；最高数额与页数为 30页的国际申请费的 50%相等（即使国际申请的页数超过 30页），并且适

用时应当按照费用表第 4 项和/或第 5 项以减缴后的国际申请费为基础计算（细则 16 之二.2 和费用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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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上述通知程序（根据细则 16 之二）不适用于应向受理局缴纳的其他费用，特别是不适用于为准

备并向国际局传送优先权文件应付的费用。 

已收款项的使用 

266. 受理局根据收到的申请人的指定依照规程第 321条和细则 16之二.1(c)使用已经收到的款项。当

受理局收到的款项不足以支付所需费用时，并且受理局没有收到申请人关于款项使用的指明，受理局

应将收到的款项按照以下顺序和范围相继使用已经到期而未缴纳的费用： 

(i) 传送费； 

(ii) 国际申请费； 

(iii) 检索费。 

未缴条约第 14 条(3)规定的费用 

267. 如果申请人没有向受理局缴纳细则 16 之二要求的数额或者缴纳的数额不足以支付传送费、国际

申请费、适用情况下的滞纳金和检索费，则受理局根据条约第 14 条(3)宣布国际申请被视为撤回，并

用表格 PCT/RO/117 迅速通知申请人。将通知书副本寄送给国际局，并且当检索本已经传送时，也应寄

送给国际检索单位（细则 16 之二.1(c)和 29.1）。由于国际公布只有在此通知在国际公布准备工作完

成前到达国际局的情况下才能被阻止（细则 29.1(v)），视为撤回的宣布应尽快作出并尽早通知国际

局以保证该宣布生效。在紧急情况下，强烈建议受理局通过 ePCT 向国际局发送撤回通知，最好使用系

统中相应的操作。通过 ePCT 操作可以保证国际申请在国际局的处理系统中快速被标记为撤回，并且撤

回通知在国际公布准备工作完成前提交的话就能阻止公布。在极少数无法使用 ePCT 的情况下，可以使

用 www.wipo.int/pct/en/epct/contingencyupload.html 上传服务。 

费用的退还 

268. 根据细则 15.4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理局向申请人退还（表格 PCT/RO/119）为支付国际申请费

已经缴纳的所有数额： 

(i) 如果按照条约第 11 条(1)所作的决定是否定的（因而不能给予国际申请日）； 

(ii) 如果在给国际局传送登记本之前国际申请被撤回或被视为撤回；或 

(iii)如果申请因国家安全规定的原因不作为国际申请。 

269. 根据细则 16.2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理局向申请人退还（表格 PCT/RO/119）为支付检索费已经

缴纳的所有数额： 

(i) 如果根据条约第 11 条(1)所作的决定是否定的（因而不能给予国际申请日）； 

(ii) 如果在检索本传送给国际检索单位之前国际申请被撤回或被视认为撤回（规程第

326 条(c)）；或 

(iii) 如果申请因国家安全规定的原因不作为国际申请。 

270. 受理局在根据细则 16.2退还检索费之前，可以先要求申请人提交退款请求（规程第 322 条）。 

271. 关于非主管受理局退还传送费，见第 27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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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的转账 

272. 受理局应当每月把上月收到的国际申请费（细则 15.2(c)和(d)）和检索费（细则 16.1(c)和

(d)）分别汇给国际局和国际检索单位。受理局为自己的利益将收到的作为传送费（细则 14）和滞纳

金（细则 16之二.2）的费用留下。 

272A. 如果受理局参加了产权组织费用汇交服务，应按照每年制定的共同时间表进行费用的汇交（规

程附件 G 第 8 段）。受理局向国际局送交上个月（或者其他商定时间段）收到的费用的清单，以及需

要对前几个月已汇交或未汇交的费用作出的任何更正的清单（规程附件 G 第 13 段）。如果这些费用不

需要与受理局其他应收费用“净额结算”，则将总额汇交国际局（规程附件 G 第 19 段）。如果费用需

要进行“净额结算”，则受理局等待收到一份“净额结算单”，该“净额结算单”中会说明应付给受

理局或者受理局应支付的金额（规程附件 G 第 21 至 24 段）。 

273. 在汇国际申请费和检索费时，受理局应当以电子形式，至少将以下信息通知国际局：国际申请

号、与转账相关的每项国际申请的国际申请费和检索费的总额。这种通信最好采用 XML 格式，如果受

理局使用相关的 ePCT 服务发送信息，则输入的数据会自动转换为适当格式。 

第 12 章 

向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传送国际申请（细则 19.4） 

因申请人的国籍和居所、申请的语言或者因电子文件格式传送国际申请（细则 19.4(a)(i)至(ii 之

二)） 

274. 如果据称的国际申请文件是由一个缔约国的国民或居民向作为条约规定的受理局的国家局提交

的，但是 

(i) 因申请人的国籍或居所原因，该国家局不是接受该据称的国际申请的主管受理局

（细则 19.1或 19.2）；或者 

(ii) 撰写据称的国际申请所使用的语言不是该国家局根据细则 12.1(a)接受的语言，或

者说明书的序列表部分中相关自由文本的语言不是该国家局根据细则 12.1(d)接受的语言，但是是作

为受理局的国际局根据该细则所接受的语言（见《PCT 申请人指南》附件 C（IB）：关于该局可接受的

语言）；或者 

(iii) 全部或者部分国际申请以电子形式提交，其格式不是该国家局接受的格式， 

则国家局适用细则 19.4(b)中所述的程序。 

275. 国家局不进一步检查据称的国际申请是否满足给出国际申请日的条件。如果国家局要求缴纳细

则 19.4(b)所述的费用，并且该费用尚未缴纳，国家局应迅速通知（表格 PCT/RO/151）申请人，在通

知之日起 15 天内缴纳该费用（规程第 333 条(a)）。国家局不必等待此项费用缴纳后才传送据称的国

际申请。然而，如果没有缴纳所需的费用，国家局无须传送据称的国际申请，但应根据细则 20.4 进行

处理，通知申请人其据称的国际申请不符合条约第 11 条(1)，并且该申请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作为国际

申请来处理。 

276. 除支付细则 19.4(b)所规定的费用的必要数额外，申请人已经缴纳的全部费用应当予以退还。应

以国际局规定的货币向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缴纳传送费、国际申请费和检索费（第 237 段至第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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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为计算缴纳这些费用的期限的目的，国际申请的收到日被认为是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实际收到

该国际申请的日期（细则 19.4(c)）。 

277. 当不要求缴纳费用或者申请人已缴纳了所有规定的费用时，除非有关国家安全的规定不允许传

送据称的国际申请外，应当向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传送据称的国际申请（细则 19.4(b)和规程第 333条

(a)和(c)）。国家局就传送据称的国际申请通知（表格 PCT/RO/151）申请人，并将据称的国际申请和

给申请人的通知书的副本一起传送给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在请求书最后一页为此目的规定的位置上

标注国家局收到据称的国际申请的日期（第 35 段）。这样传送的据称国际申请被认为是由该局根据细

则 19.1(a)(iii)代表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在该国家局收到国际申请之日收到的。 

因其他原因传送国际申请（细则 19.4(a)(iii)） 

278. 当据称的国际申请是向作为条约规定的受理局的某一国家局提交时，该国家局和国际局因细则

19.4(a)(i)至(ii 之二)规定以外的任何原因，并在征得申请人同意后，可以同意将该据称的国际申请

根据细则 19.4(b)传送给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 

279. 如果国家局考虑到细则 19.4(a)(iii)，打算按照细则 19.4(b)的程序进行时，应迅速请求作为受

理局的国际局同意向其传送据称的国际申请。如果国际局依据国家局的请求同意其建议的传送时，除

非申请人已经许可建议的传送，否则该国家局应迅速通知申请人在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向该局提交对建

议的传送的许可（规程第 333 条(b)）。如果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同意建议的传送并且申请人许可建议

的传送时，适用第 275段至第 277段所述的程序。为此目的可以使用表格 PCT/RO/152。 

280. 如果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不同意或如果申请人不许可根据细则 19.4(a)(iii)建议的传送，或者

在期限内未收到申请人的许可，该国家局不向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传送据称的国际申请，而是自行处

理该据称的国际申请。 

281. 如果主管受理国际申请的国家局考虑到细则 19.4(a)(iii)的规定，打算根据细则 19.4(b)的程序

进行时，该国家局最好不要要求为传送据称的国际申请缴纳费用。但是，如果受理局要求缴纳该费用

而申请人没有缴纳，受理局按照第 275 段所述的对未缴纳费用进行处理，在未缴纳费用的情形下，受

理局自行处理该据称的国际申请。 

对优先权文件的请求 

282. 有关依据申请人请求准备并向国际局传送优先权文件的细则 17.1(b)不适用于根据细则 19.4 传

送据称的国际申请的情况。 

第 13 章 

登记本、检索本和受理本 

登记本、检索本和受理本的准备 

概述 

283. 当国际申请和清单中注明的文件（细则 3.3(a)(ii)）被要求提交一份以上副本，而受理局没有

收到所需数目的文本时，受理局准备所需的附加副本（细则 11.1 和 21.1）。如果根据细则 12.3 为国

际检索的目的提交了译文，检索本应包括请求书和译文（细则 23.1(b)）。关于准备、确认和传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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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申请副本的程序在规程第 305 条（对于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和规程第 305 条之二（对于任何要求

的译文）中有详细叙述。 

284. 当受理局准备了条约第 12 条(1)要求的附加副本时，有权要求为完成该任务收取费用（细则

21.1(c)和规程第 305 条之二）。但是，大部分受理局将该费用包含在传送费中，并且不再收取准备附

加副本的额外费用。如果要求缴纳该项费用，受理局可以使用表格 PCT/RO/120 通知申请人缴纳该费

用。 

向国际局传送国际申请的登记本和其他文件 

285. 登记本所附的文件。应当附于登记本的文件列举在规程第 313条(a)中。表格 PCT/RO/118用于传

送登记本和附于登记本的文件（第 22 段）。任何一份被要求的委托书副本都应当传送。如果已经通过

传真收到国际申请并且随后又收到了确认本，传真件（即登记本）和确认本都应传送给国际局（规程

第 331 条）。如果根据细则 12.3 或 12.4 提交了国际申请的译文，该译文应与登记本（即用原始语言

撰写的国际申请）一起传送（规程第 305 条之二）。如果国际申请被受理局视为撤回或者由申请人撤

回，也必须进行登记本的传送，在此情形下撤回通知也必须传送（第 314 段至第 324 段）。 

286. 传送登记本的期限。在给予国际申请日之后，受理局应尽快向国际局传送登记本和规程第 313条

(a)所列的文件。除非尚未获得必要的国家安全许可（第 32 段至第 34 段），受理局必须及时传送登记

本，以便登记本能够在优先权日起 13 个月届满前到达国际局；如果通过邮寄进行传送，受理局必须在

不迟于优先权日起 13 个月届满前 5天寄出登记本（细则 22.1(a)，最后一句）。 

287. 未传送登记本。如果国际局在自优先权日起 14 个月内仍未收到登记本，并且申请人要求受理局

向其提供国际申请的证明副本时，适用细则 22.1(c)至(f)。 

向国际检索单位传送检索本和其他文件 

概述 

288. 如果缴纳了检索费，受理局应向国际检索单位传送（表格 PCT/RO/118）检索本（细则 23.1(a)和

(b)）。如果国际申请已由申请人撤回或者被受理局视为撤回，将不传送检索本。 

289. 当根据细则 12.3 提交了国际申请的译文时，该译文和请求书的副本一起被认为是条约第 12 条

(1)所述的检索本（细则 23.1(b)和规程第 305 条之二(a)(iii)）。在此情形下，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

副本将不传送给国际检索单位。 

290. 检索本所附的文件。受理局在传送检索本的同时传送有关生物材料保藏的文件，在先检索的文

件和所需的委托书副本。如果受理局收到作为国际检索目的的电子序列表，受理局应迅速将序列表

（及任何随附内容）向国际检索单位传送（细则 23.1(c)和规程第 335条(d)）。 

291. 传送的期限。传送最迟必须在向国际局传送登记本的同一天进行（细则 23.1(a)），或者如果根

据细则 12.3提交国际申请的译文，在收到译文后尽快传送，除非没有缴纳检索费。 

292. 未缴纳检索费；延迟传送检索本。在传送登记本时尚未缴纳或未缴足检索费的情况下，受理局

不应传送检索本，直到检索费全额缴纳。在此情形下，受理局在收到检索费后尽快传送检索本（细则

23.1(a)和(b)）。如果延迟传送检索本，受理局可以告知（表格 PCT/RO/102）申请人。受理局通过在

请求书最后一页为此目的规定的选框中作出标记的方式将此情况通知国际局（规程第 30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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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如果检索本已经传送给国际检索单位而检索费还没有缴纳，受理局尽快将此情况通知该国际检

索单位。为此目的，可以使用表格 PCT/RO/132。 

不向国际检索单位传送的文件和磁盘 

294. 不打算作为国际申请一部分的附件或附录不应传送给国际检索单位（第 149段至第 152段）。转

让申请权利的副本不应传送，因为在国际阶段并不要求该副本。也不传送申请人提交的但既不是受理

局要求也不为受理局接受的替换页。 

国家安全许可 

295. 当有关国家安全的规定不允许把申请作为国际申请处理时，不应传送登记本和检索本。如果必

须进行国家安全检查，一旦获得要求的许可就应将登记本传送给国际局（条约第 27 条(8)、细则

22.1(a)）。如果要求的国家安全许可被拒绝，受理局应当在自优先权日起 13 个月期限届满之前将此

事通知申请人和国际局（规程第 330 条和第 32段至第 34 段）。 

第 14 章 

[已删除] 

第 15 章 

根据细则 91更正明显错误 

向受理局提交更正请求 

302. 受理局的决定。受理局收到申请人提交的更正国际申请或者其他文件（例如委托书）中的明显

错误的请求时，受理局应检查其是否有权许可所要求的错误更正。只有当错误是在请求书中或向受理

局提交的除国际申请本身（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摘要、附图、说明书的序列表部分）以外的其他文

件中时，受理局才有权许可。当其有权许可时，如果要求更正的错误是细则 91.1(c)所规定的明显错

误，并且更正是用提交国际申请时使用的语言，受理局应许可更正；但是根据 26.3 之三(c)要求提交

请求书的译文的，更正只需用该译文的语言提交（细则 12.2(b)(ii)）。遗漏整个部分或整页不得更

正（细则 91.1(g)(i)）。关于改正或增加细则 4.17 中的声明，见第 192E 段和第 192F 段。 

303. 如果受理局许可更正，应在更正页的底部空白边缘的居中位置标明“更正页（细则 91）”字

样，并根据规程第 325条(a)进行处理。 

304. 通知申请人和国际局。受理局将其决定通知申请人（表格 PCT/RO/109），如果更正被拒绝，还

应说明拒绝的理由（细则 91.3(d)和规程第 325条(b)）。受理局把该通知的副本传送给国际局。 

305. 许可更正的，受理局应当尽快把通知传送给国际局，以便在国际公布时考虑该更正或者在适当

的情况下重新公布国际申请。 

306. 拒绝许可更正。如果受理局拒绝许可更正，根据规程第 325 条(b)处理。另外，受理局应当通知

申请人（表格 PCT/RO/109）可以在细则 91.3(d)规定的期限内，请求国际局在可能的情况下将拒绝及

其理由，连同国际申请以及申请人想提交的进一步简要陈述一起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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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另一个单位传送更正请求 

307. 如果受理局收到明显错误更正的请求，而该错误发生在国际申请除请求书以外的任何部分或其

他文件中，受理局应当将该更正请求和提交的替换页传送给有权许可更正的单位（依据情况可以是国

际检索单位、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或国际局），并相应通知申请人（细则 91.1(b)(ii)至(iv)）。受理

局可以不传送更正请求，而是通知申请人应当将更正请求提交给有权许可更正错误的单位。关于提交

更正请求所使用的语言，见细则 12.2(b)。 

通知申请人提交更正错误请求 

308. 如果受理局发现申请人提交的国际申请或其他文件中有看来是明显的错误，可以通知（表格

PCT/RO/108）申请人向有权许可该更正的主管单位提交更正错误的请求（细则 91.1(b)和 91.2）。 

第 16 章 

申请人、发明人、代理人或共同代表的变更 

记录变更请求的接收 

309. 受理局可以接收申请人提交的记录变更下列事项的请求：变更申请人或其姓名、居所、国籍、

地址（细则 92 之二.1(a)(i)），或者变更发明人、代理人、共同代表或其姓名、地址（细则 92 之

二.1(a)(ii)）。国际局依据申请人或受理局的请求记录这些变更。提交委托尚未记录的代理人或共同

代表的委托书，或者提交由记录中的申请人提交的根据细则 90.6 撤销委托或者辞去委托的文件，被认

为是记录变更代理人或共同代表的请求。 

309A. 申请人提交记录变更申请人的请求的，如果该变更可以被移至请求书的相关栏内而不会对移入

变更内容的纸页的清晰度有不良影响，则受理局不应要求申请人提交请求书第 II 栏和第 III 栏的替换

页。如果申请人请求记录根据细则 92 之二.1(a)(i)或(ii)所作的变更，从而提供了在提交国际申请时

未在请求书中写明的、细则 4.5(a)(ii)和(iii)要求的事项，并且所述请求符合条约第 14 条

(1)(a)(ii)的要求（见细则 26.2 之二(b)），受理局记录提供的事项并相应地通知国际局（表格

PCT/RO/113）。 

309B. 如果请求记录变更涉及申请人或者代理人的电子邮件地址，受理局在准备表格 PCT/RO/113 时，

应检查在紧挨电子邮件地址的相应方框里，申请人或者代理人是否明确授权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

国际局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可以使用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关于该国际申请的通知副本或者仅使用

电子邮件发送通知。 

310. 受理局应检查记录变更请求是否由记录中的申请人或代表该人的其他人签字。如果记录中的申

请人或由其正式委托的代理人提交记录变更申请人的请求，在国际阶段不要求为证明新的申请人的权

利而提交任何证明文件（例如转让文件、已经死亡的发明人的权利的继承文件）。另外，为了记录申

请人的变更，新的申请人无须是缔约国的居民或国民。不过，受理局可以提醒申请人注意，如果在提

交国际初步审查要求时，没有一个申请人来自缔约国，将无权提交该要求。 

311. 当一个未经记录的申请人（“新申请人”）请求对申请人、代理人或共同代表的变更进行记录

时，应当提供有关该新申请人享有申请权或享有以已记录的申请人名义提交该变更请求的权利的证明

文件。如果未经记录的申请人没有提供该证明，受理局应当要求其在记录变更之前提供该证据。如果

新申请人委托原申请人的同一代理人，应当提交由新申请人签署的新委托书。如果新申请人委托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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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也应当提交委托书。在这两种情形下，如果受理局收到原代理人或新代理人签署的信件而没有

收到委托书，应当要求新申请人提交委托书。但是，如果受理局根据细则 90.4(b)免去申请人提交单

独委托书的义务，则在上述任一情况下都不要求新申请人提交委托书。 

通知国际局 

312. 受理局应将记录变更请求通知（表格 PCT/RO/113）国际局。受理局传送委托书、撤销委托或辞

去委托文件使用表格 PCT/RO/123。 

313. [已删除] 

第 17 章 

国际申请、指定或优先权要求的撤回 

根据细则 90 之二.1、90 之二.2 或 90 之二.3 撤回国际申请、指定或优先权要求通知的接收 

314. 申请人可以向受理局提交撤回国际申请（细则 90之二.1(b)）、撤回指定（包括撤回为某一特定

保护类型目的所作的指定）（细则 90 之二.2(d)）或撤回优先权要求（细则 90 之二.3(c)）的通知。

申请人也可以直接向国际局提交撤回通知。任何撤回通知必须由在提交撤回通知时国际申请中所写明

的全体申请人或其代表人签字。受理局收到申请人提交的撤回通知后，应当在撤回通知上标注收到日

并检查撤回是否生效，即检查： 

（i) 依据不同情况，撤回通知是否分别在细则 90 之二.1(a)、90 之二.2(a)或细则 90 之

二.3(a)规定的期限内收到； 

(ii) 撤回通知是否由全体申请人或以全体申请人的名义签字。 

315. 撤回国际申请的通知应当由申请人签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申请人的，应当由所有申请人签字

或者由正式委托的共同代理人或共同代表以所有申请人的名义签字。受理局收到撤回通知时，申请人

尚未提交委托书或以法人名义签字的授权书的，受理局将要求申请人向其提交。 

316. 根据细则 90.2(b)被认为是共同代表的申请人，即“被认为的”共同代表（第 24 段），不能以

其他申请人的名义签署撤回通知（细则 90 之二.5）。 

317. 如果满足上述条件（第 314 段和第 315 段），撤回自受理局收到撤回通知之日起生效（细则 90

之二.1(b)、90 之二.2(d)和 90 之二.3(c)）。 

318. 国际申请的撤回通知可以指明撤回仅在能够阻止国际公布的情况下才生效（“有条件撤

回”）。在此情形下，如果条件不能得到满足，即如果国际公布的技术准备已经完成，则撤回不产生

效力。有关国际公布的技术准备的完成，见第 337 段。 

319. 当为不同指定国的目的指明了不同的申请人或发明人并且撤回了对一个国家的指定时，受理局

可以在受理本的相关纸页的空白边缘中标明该效力。 

320. 如果撤回指定导致某人成为不再是指定国的国家的申请人，受理局依职权在请求书中作出必要

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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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如果根据细则 90 之二.3 撤回一项优先权要求引起国际申请的优先权日变更，任何自原优先权日

起计算并且尚未届满的期限，自变更后的优先权日起重新计算。以原优先权日起计算的已经届满的期

限不再恢复（细则 90 之二.3(d)）。 

传送撤回通知 

322. 受理局应当尽快向国际局传送根据细则 90 之二.1、90 之二.2 或 90 之二.3 提交的撤回通知（表

格 PCT/RO/136）、撤回某种保护类型的通知（表格 PCT/RO/132），并注明受理局收到通知的日期。如

果登记本尚未传送给国际局，则受理局在向国际局传送登记本的同时传送该撤回通知（规程第 326 条

(a)）。申请人撤回国际申请或（最早的）优先权要求的意图往往是阻止或推迟申请的国际公布。因

此，受理局必须考虑到只有当撤回通知在完成国际公布的技术准备之前到达国际局才能够阻止或推迟

国际局作出国际公布。在紧急情况下，强烈建议受理局通过 ePCT 向国际局发送撤回通知，最好使用相

应的操作。通过 ePCT 操作可以保证国际申请在国际局的处理系统中快速被标记为撤回，并且撤回通知

在国际公布准备工作完成前提交的话就能阻止公布。在极少数无法使用 ePCT 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www.wipo.int/pct/en/epct/contingencyupload.html 提供上传服务。 

323. 如果检索本已经传送给国际检索单位，受理局应当尽快把撤回国际申请或优先权要求的通知副

本传送给该国际检索单位（规程第 326 条(b)）。有关因国际申请被撤回而退还检索费，见规程第 322

条和第 326条(c)。 

324. 如果国际申请是在向国际检索单位传送检索本之前撤回，则受理局不传送检索本（规程第 326条

(c)）。如果撤回优先权要求，见规程第 326 条(d)。 

第 18 章 

向其他单位传送文件 

向国际局传送的文件 

325. 如果受理局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应当向国际局提交的文件，受理局应当在文件上标注收到日并

尽快传送给国际局。受理局可以将传送事宜通知申请人。具体而言，这种情况适用于以下文件： 

(i) 提交国际申请之后提交的、记载保藏微生物或其他生物材料的文件（细则 13之二.3

和第 228 段至第 234 段）； 

(ii) 请求公布有关优先权要求视为未提交的信息的文件（细则 26 之二.2(d)和第 171

段、第 172段和第 175段）； 

(iii) 根据细则 91.3(d)更正被拒绝的，请求公布更正明显错误请求和申请人可能提交的

替换页的文件（第 306段）； 

(iv) 改正或者增加与细则 4.17 所述的国家要求有关的声明（细则 26 之三和第 192F

段）； 

(v) 根据条约第 19 条提交的对权利要求的修改（细则 46.1）； 

(vi) 根据细则 26之三.1 提交的改正或增加声明的通知（规程第 317 条）； 

(vii) 根据细则 4.11 提交的改正或增加事项的通知（细则 26 之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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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根据细则 45 之二.1 提交的补充检索请求。 

326. 上述文件以及国际申请日之后提交的其他文件，例如改正形式缺陷的文件、根据细则 91 改正明

显错误的文件或根据细则 92 之二请求记录变更的文件，应当在国际公布的技术准备完成之前到达国际

局，以便国际公布反映出所有已作过的改变，见第 312 段。有关国际申请公布的内容，见细则 48.2。

有关国际公布的技术准备的完成，见第 337 段。 

327. 有关优先权文件，见第 179 段至第 191 段。有关后提交委托书的传送，见规程第 328 条和第 309

段至第 312段。 

根据细则 59.3 传送国际初步审查要求书 

328. 当根据条约第 II 章的国际初步审查要求书提交给了受理局并且仅有一个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时，受理局应当根据细则 59.3(a)和(f)处理，即在要求书上标明收到的日期，并 

(i) 将要求书传送给国际局，国际局再传送给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或者 

(ii) 直接把要求书传送给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受理局通知申请人（表格 PCT/RO/153），并依据情况把通知书的副本传送给国际局或者主管国际初步

审查单位。 

329. 当根据条约第 II 章的国际初步审查要求书提交给了受理局并且有多个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时，受理局应当根据细则 59.3(a)和(f)处理，即在要求书上标明收到日期，并： 

(i) 将要求书传送给国际局，国际局随后通知申请人指明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或者 

(ii) 通知申请人（表格 PCT/RO/154）自发文之日起 15 日内或者在细则 54 之二.1(a)适

用的期限届满之前，以后到期的为准，指明应向其传送要求书的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如果申请人

在期限内提交了该指明，受理局向该单位传送要求书（表格 PCT/RO/153）。相应地，受理局通知申请

人（表格 PCT/RO/153），并依据情况把通知书的副本传送给国际局或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330. 如此传送给主管单位的国际初步审查要求书应被认为由受理局代表主管单位于要求书上标明的

日期收到（细则 59.3(e)）。 

331. 如果国际初步审查要求书是在优先权日起 19个月期限届满之后向受理局提交的，并且自 2002年

4月 1日生效的条约第 22条(1)规定的期限不适用于所有指定局的，相应地，受理局应当尽快通知申请

人（规程第 334段）。表格 PCT/RO/153和表格 PCT/RO/154中包含有为此目的的方框。在这种情况下，

还应当通过电话或传真通知申请人。受理局通常不对要求书的收到日期是否晚于细则 54 之二.1(a)适

用期限的届满日作出判断，但应提醒申请人注意，如果适用期限已经届满，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将

会随后通知申请人。表格 PCT/RO/153 和表格 PCT/RO/154 中也包含有为此目的的方框。 

332. 如果申请人没有在通知书（表格 PCT/RO/154）指定的期限内指明向其传送要求书的主管国际初

步审查单位，要求书被视为未提交，并由受理局作出宣布（表格 PCT/RO/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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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章 

其他 

不得使用的表述等（细则 9） 

333. 如果受理局发现国际申请中包含根据细则 9.1不得使用的词语、附图或说法，例如贬低申请人以

外的任何特定人的产品或方法的说法，或者贬低任何这样的人的申请或专利的优点或有效性的说法，

可以按照细则 9.2 处理。为此目的使用表格 PCT/RO/112，并把副本传送给国际局和国际检索单位。
6
 

符合细则 48.2(l)标准的信息 

333A. 受理局没有义务检查国际申请或其他文件中是否有符合细则 48.2(l)标准的信息。但是，如果受

理局注意到国际申请或其他文件含有似乎符合这些标准的信息，可以建议申请人请求国际局在国际公

布中删去这些信息（表格 PCT/RO/130）。 

获取受理局保管的文件 

333B. 如果国际局已通知受理局（通过表格 PCT/IB/385）其在国际公布或公共文档访问中删去了信

息，受理局不得向申请人或其授权人以外的任何人提供该信息的获取途径，以及在适用的情况下，表

格 PCT/RO/130、表格 PCT/IB/385 和随附表格 PCT/IB/385 的任何替换页的获取途径。受理局可以提供

从国际局收到的表格 PCT/IB/385 所附的任何替换页。 

国际申请的经认证的副本 

334. 申请人可以要求受理局制作向该局提交的国际申请的经认证的副本（细则 21.2）。如果申请人

没有缴纳规定的费用，受理局通知（表格 PCT/RO/128）申请人缴纳规定数额的费用，并在收到该费用

后，制作经认证的副本并提供给申请人（表格 PCT/RO/122），或者在申请人按细则 17.1(b)（第 183

段）提交优先权文件请求的情况下，制作经认证的副本并提供给国际局。经认证的副本应包括原国际

申请的副本和有关的改正（包括更正）。某纸页被替换的，建议把该替换页插入证明副本的原始提交

页的后面。有关请求认证国际申请的副本并将其传送给国际局，见第 183 段至第 191 段。 

代理人有权在受理局执业的通知 

335. 当受理局从国际局、国际检索单位、被指定进行补充检索的单位或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收到要求

了解某人是否有权在受理局执业的请求时，受理局应当根据细则 83.2 将有关信息通知国际局或该单

位。这些对相关单位有约束力的信息应当使用表格 PCT/RO/148 提供。 

记录和文档的保存 

336. 受理局应保存与每一国际申请或据称的国际申请有关的记录至少 10 年，该时间自国际申请日起

算，或者当没有给出国际申请日时，以收到据称的国际申请之日起算（细则 93.1）。记录、副本和文

档可以用摄影的、电子的或其他的复制形式保存，只要这些复制件符合细则 93.1 至 93.3 规定的关于

保存记录、副本和文档的义务（细则 93.4）。 

 
6  在适用的情况下，国际局会通知任何指定主管局进行补充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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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局完成国际公布的技术准备 

337. 除要求提前公布外，国际申请自优先权日起 18 个月期限届满后迅速公布（条约第 21 条(1)和

(2)）。通常国际申请在周四公布，国际公布的技术准备工作一般在实际公布日前 15 日完成。当因为

周四是国际局的非工作日而不在这一天进行国际公布时，国际公布可以是前一天（周三）（但并不总

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受理局可以与国际局联系，以便确认确切的国际公布日，或者在 ePCT 系统

中查询预定公布日期。应当由国际局公布的并且如果用普通通信手段或许不能在完成技术准备日之前

到达国际局的文件、通知或通信，应当通过 ePCT 传送。上传时，最好采取与文件类型相对应的特定操

作，或使用文件上传服务并指明文件类型。使用 ePCT 传输文件将确保这些文件直接进入国际局的处理

系统，以便根据与预定公布日期的接近程度进行紧急处理。在极少数无法使用 ePCT 的情况下，可使用

www.wipo.int/pct/en/epct/contingencyupload.html 上传服务。 

退还申请人的某类文件 

338. 受理局可能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国际申请程序未要求的文件，例如转让证明、仅用于国家阶段的

委托书、为国家阶段目的的信息公开声明、受理局只要求一份文本时提交的多份副本等。由于在国家

或地区阶段时申请人需要将这些文本提交给国家或地区局，因此应将这类文件退还给申请人。 

受理局错误的更正 

339. 受理局可以更正其在处理国际申请过程中的任何错误，除非受理局错误的更正已经由条约、细

则、规程或本指南规定的具体程序涵盖，在这种情况下应遵循上述程序。在如此操作前，受理局应当

迅速通知申请人、国际局，以及在适用的情况下通知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表格

PCT/RO/132）。 

 

   

  

http://www.wipo.int/pct/en/epct/contingencyuplo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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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已删除] 

  



PCT/GL/RO/20 

第75页 

附件 B 

请求书中典型缺陷及其改正的示例 

本附件例举了申请人在请求书出现的一些典型错误和受理局可以依职权改正的例子。偶数页列出

缺陷，奇数页为相应的依职权改正。各例的相关注释如下，对细则、规程等的引用见第 4 段。 

第 II 栏和第 III 栏 

例 1： 

法人不能是发明人，因此，当申请人是法人时，选框“该人也是发明人”不可被标记。见第 88

段。 

例 2： 

自然人（申请人或发明人）的姓必须放在名前。学位、头衔或其他说明，例如：博士、工程师、

夫人、先生等不应使用。见第 79 段和第 161A 段。 

任何被指明为“申请人”或“申请人和发明人”（但不包括仅被指明为“发明人”者）必须写明

其国籍所属国和居所所属国。如果未写明居所，申请人地址中给出的国家被推定为申请人的居所所属

国，受理局依职权添加该国家名称。如果未写明国籍，则仅能根据申请人提供的信息添加。可以用相

应的双字母代码写明国家（WIPO 标准 ST.3）。见第 82 段至第 8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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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国籍和居所必须用相应的国家名称写明（细则 4.5 和 18.1），这些写明必须符合规程第 115 条的

规定。可以用相应的双字母代码写明国家（WIPO 标准 ST.3）。但是，在有多个申请人的情况下，根据

细则 26.2 之二(b)，只要其中至少一个申请人写明了地址、国籍和居所，并且该人是根据细则 19.1 有

权提交国际申请的人，则受理局不必要求申请人提供缺少的其他申请人的上述事项。见第 82 段至第

87A 段。 

例 4： 

如果国际申请提交前发明人已死亡，请求书应仅写明发明人的姓名并写明该发明人已死亡。选框

“申请人”或“申请人和发明人”不应被标记，必须标记“发明人”选框。见第 97 段。 

由于本例中的人被指明为“发明人”，不需要写明地址、国籍或居所，也不需要标记申请人所针

对的指定国的选框。见第 88 段。 

第 IV 栏 

例 5： 

如果委托了代理人，请求书除应对“代理人”选框进行标记外，仅需写明其姓名和地址，而不需

要说明其他的事项。PCT 体系不认为头衔、学位等是姓名的一部分，因此不要包含这些内容。见第 118

段。 

补充栏 

例 6： 

如果涉及“继续申请”，应当写明主专利申请的申请号和申请日。见第 116A 段。 

第 VI 栏 

例 7： 

日期必须按照规程第 110 条规定的方式写明。见第 16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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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8： 

如果要求了一项在先申请的优先权但相应的优先权要求未包含在先申请的申请日，受理局应当通

知申请人在自优先权日起 16 个月期限内改正该优先权要求，或者，如果改正导致优先权日发生变动，

则自变动后的优先权日起 16 个月内改正，以先届满的 16 个月期限为准，但是以此项改正在国际申请

日起 4 个月内提交为限（细则 26 之二.1(a)和 26 之二.2(a)(ii)和(iii)）。如果申请人提供了申请

日，受理局应当在请求书上添加该日期，并在空白边缘上注明“RO”。应上述通知要求，如果申请人

在规定的期限届满之前没有提供在先申请的申请日，为 PCT 的程序之目的，该优先权要求被视为未提

交（细则 26之二.2(b)）。见第 166段至第 172段。 

第 VII 栏 

例 9： 

如果希望国际检索单位在进行国际检索时考虑在先检索结果，申请人必须通过标记相应的选框在

请求书中说明（细则 4.12）（见第 116A 段至第 116D 段）。 

第 VIII(iv)栏 

例 10： 

即便是申请人明显漏写了居所，受理局也不能用该声明中其他处或请求书中其他部分的任何说明

对声明（或者对请求书中可能包含的任何其他声明）进行依职权改正。受理局应通知申请人对声明进

行改正。见第 192A 段至第 192F 段。 

第 IX 栏 

例 11： 

清单页应由申请人填写；如果申请人没有这样做，受理局作出必要的标注。见第 149 段和第 150

段。



Box No. II APPLICANT

Box No. I TITLE OF INVENTION

PCT

The undersigned requests that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be processed

according to the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REQUEST

 le reference (if desired) (25 characters maximum)

 ce

For receiving O   ce use only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No.

International Filing Date

Name of receiving O

Name and address: (Family name followed by given name;  for a legal entity, full o   cial designation.  
The address must include postal code and name of country.  The country of the address indicated in this 

This person is also inventor

This person is applicant 
for the purposes of: all designated States the States indicated in the Supplemental Box

State (that is, country) of residence:State (that is, country) of nationality:

Box No. III FURTHER APPLICANT(S) AND/OR (FURTHER) INVENTOR(S)

Box No. IV  AGENT OR COMMON REPRESENTATIVE;  OR ADDRESS FOR CORRESPONDENCE

The person identi ed below is hereby/has been appointed to act on behalf 
of the applicant(s) before the competent International Authorities as:

Name and address:

Further applicants and/or (further) inventors are indicated on a continuation sheet.

agent common
representative

(Family name followed by given name; for a legal entity, full o   cial designation.  
The address must include postal code and name of country.)

See Notes to the request formForm PCT/RO/101 ( rst sheet) (July 2022)

Address for correspondence:  Mark this check-box where no agent or common representative is/has been appointed and the space 
above is used instead to indicate a special address to which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sent.

Telephone No.

Facsimile No.

Telephone No.

E-mail address*

Facsimile No.

* E-mail authorization: Indicating an e-mail address above authorizes the receiving O   ce,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ing Authori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if they provide such a service, to send noti cations exclusively by e-mail to that address, unless the following box is
marked:

noti cations are requested to be sent exclusively by postal mail. 

* E-mail authorization: Indicating an e-mail address above authorizes the receiving O   ce,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ing Authori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if they provide such a service, to send noti cations exclusively by e-mail to that address, unless the following box is
marked:

noti cations are requested to be sent exclusively by postal mail. 

 ce

E-mail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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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例 5

典型缺陷示例



Box No. II APPLICANT

Box No. I TITLE OF INVENTION

PCT

The undersigned requests that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be processed

according to the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REQUEST

 le reference (if desired) (25 characters maximum)

 ce

For receiving O   ce use only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No.

International Filing Date

Name of receiving O

Name and address: (Family name followed by given name;  for a legal entity, full o   cial designation.  
The address must include postal code and name of country.  The country of the address indicated in this 

This person is also inventor

This person is applicant 
for the purposes of: all designated States the States indicated in the Supplemental Box

State (that is, country) of residence:State (that is, country) of nationality:

Box No. III FURTHER APPLICANT(S) AND/OR (FURTHER) INVENTOR(S)

Box No. IV  AGENT OR COMMON REPRESENTATIVE;  OR ADDRESS FOR CORRESPONDENCE

The person identi ed below is hereby/has been appointed to act on behalf 
of the applicant(s) before the competent International Authorities as:

Name and address:

Further applicants and/or (further) inventors are indicated on a continuation sheet.

agent common
representative

(Family name followed by given name; for a legal entity, full o   cial designation.  
The address must include postal code and name of country.)

See Notes to the request formForm PCT/RO/101 ( rst sheet) (July 2022)

Address for correspondence:  Mark this check-box where no agent or common representative is/has been appointed and the space 
above is used instead to indicate a special address to which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sent.

Telephone No.

Facsimile No.

Telephone No.

E-mail address*

Facsimile No.

* E-mail authorization: Indicating an e-mail address above authorizes the receiving O   ce,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ing Authori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if they provide such a service, to send noti cations exclusively by e-mail to that address, unless the following box is
marked:

noti cations are requested to be sent exclusively by postal mail. 

* E-mail authorization: Indicating an e-mail address above authorizes the receiving O   ce,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ing Authori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if they provide such a service, to send noti cations exclusively by e-mail to that address, unless the following box is
marked:

noti cations are requested to be sent exclusively by postal mail. 

 ce

E-mail address*



 受理局填写

例 1例 1

例 5

  受理局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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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示例





Form PCT/RO/101 (continuation sheet) (July 2022) See Notes to the request form

State (that is, country) of nationality: State (that is, country) of residence:

State (that is, country) of nationality: State (that is, country) of residence:

Name and address:

State (that is, country) of nationality: State (that is, country) of residence:

State (that is, country) of nationality: State (that is, country) of residence:

Name and address:

Name and address:

Sheet No.   . . . . . . . 

Box No. III FURTHER APPLICANT(S) AND/OR (FURTHER) INVENTOR(S)

If none of the following sub-boxes is used, this sheet should not be included in the request.

Further applicants and/or (further) inventors are indicated on another continuation sheet.

Name and address:

(Family name followed by given name;  for a legal entity, full o   cial designation.  
The address must include postal code and name of country.  The country of the address indicated in this 

(Family name followed by given name;  for a legal entity, full o   cial designation.  
The address must include postal code and name of country.  The country of the address indicated in this 

(Family name followed by given name;  for a legal entity, full o   cial designation.  
The address must include postal code and name of country.  The country of the address indicated in this 

(Family name followed by given name;  for a legal entity, full o   cial designation.  
The address must include postal code and name of country.  The country of the address indicated in this 

 ce

inventor only (If this check-box 
is marked, do not  ll in below.)

applicant and inventor

This person is:

applicant only

 ce

inventor only (If this check-box 
is marked, do not  ll in below.)

applicant and inventor

This person is:

applicant only

 ce

inventor only (If this check-box 
is marked, do not  ll in below.) 

applicant and inventor

This person is:

applicant only

 ce

inventor only (If this check-box 
is marked, do not  ll in below.) 

applicant and inventor

This person is:

applicant only

This person is applicant 
for the purposes of: all designated States the States indicated in the Supplemental Box

This person is applicant 
for the purposes of: all designated States the States indicated in the Supplemental Box

This person is applicant 
for the purposes of: all designated States the States indicated in the Supplemental Box

This person is applicant 
for the purposes of: all designated States the States indicated in the Supplemental Box

例 2

例 3

例 4

典型缺陷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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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PCT/RO/101 (continuation sheet) (July 2022) See Notes to the request form

State (that is, country) of nationality: State (that is, country) of residence:

State (that is, country) of nationality: State (that is, country) of residence:

Name and address:

State (that is, country) of nationality: State (that is, country) of residence:

State (that is, country) of nationality: State (that is, country) of residence:

Name and address:

Name and address:

Sheet No.   . . . . . . . 

Box No. III FURTHER APPLICANT(S) AND/OR (FURTHER) INVENTOR(S)

If none of the following sub-boxes is used, this sheet should not be included in the request.

Further applicants and/or (further) inventors are indicated on another continuation sheet.

Name and address:

(Family name followed by given name;  for a legal entity, full o   cial designation.  
The address must include postal code and name of country.  The country of the address indicated in this 

(Family name followed by given name;  for a legal entity, full o   cial designation.  
The address must include postal code and name of country.  The country of the address indicated in this 

(Family name followed by given name;  for a legal entity, full o   cial designation.  
The address must include postal code and name of country.  The country of the address indicated in this 

(Family name followed by given name;  for a legal entity, full o   cial designation.  
The address must include postal code and name of country.  The country of the address indicated in this 

 ce

inventor only (If this check-box 
is marked, do not  ll in below.)

applicant and inventor

This person is:

applicant only

 ce

inventor only (If this check-box 
is marked, do not  ll in below.)

applicant and inventor

This person is:

applicant only

 ce

inventor only (If this check-box 
is marked, do not  ll in below.) 

applicant and inventor

This person is:

applicant only

 ce

inventor only (If this check-box 
is marked, do not  ll in below.) 

applicant and inventor

This person is:

applicant only

This person is applicant 
for the purposes of: all designated States the States indicated in the Supplemental Box

This person is applicant 
for the purposes of: all designated States the States indicated in the Supplemental Box

This person is applicant 
for the purposes of: all designated States the States indicated in the Supplemental Box

This person is applicant 
for the purposes of: all designated States the States indicated in the Supplemental Box













 





改正示例

例 2

例 3

例 4

PCT/GL/RO/20 
第81页 

 受理局填写  受理局删除



Sheet No.   . . . . . . . 

Supplemental Box          If the Supplemental Box is not used, this sheet should not be included in the request.

See Notes to the request formForm PCT/RO/101 (supplemental sheet) (July 2022)

1. If, in any of the Boxes, except Boxes Nos. VIII(i) to (v) for 
which a special continuation box is provided, the space is
insu   cient to furnish all the information:  in such case, 

the Box) and furnish the information in the same manner as 
required according to the captions of the Box in which the 
space was insu   cient, in particular:

(i) if more than one person is to be indicated as applicant and/
or inventor

additional person the same type of information as required 
in Box No. III.  The country of the address indicated in this 

no State of residence is indicated below;
(ii) if, in Box No. II or in any of the sub-boxes of Box No. III, 

the indication �the States indicated in the Supplemental
Box�

the name of the applicant(s) involved and, next to (each) 
such name, the State(s) (and/or, where applicable, ARIPO, 
Eurasian, European or OAPI patent) for the purposes of 
which the named person is applicant;   

 (iii) if, in Box No. II or in any of the sub-boxes of Box No. III, 
the inventor or the inventor/applicant is not inventor for 
the purposes of all designated States: in such case, write 

case may be), indicate the name of the inventor(s) and, next 
to (each) such name, the State(s) (and/or, where applicable, 
ARIPO, Eurasian, European or OAPI patent) for the purposes 
of which the named person is inventor;

 (iv) if, in addition to the agent(s) indicated in Box No. IV, there
are further agents: 

type of information as required in Box No. IV;
(v) if, in Box No. VI, there are more than three earlier 

applications whose priority is claimed:  in such case, write 

earlier application the same type of information as required 
in Box No. VI. 

2. If the applicant intends to make an indication of the wish that
th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be treated, in certain designated 
States, as an application for a patent of addition, certi cate of 

 cate of addition or utility certi cate 
of addition:  in such case, write the name or two-letter code of 

patent 
of addition, certi cate of addition, inventor�s certi cate 
of addition utility certi cate of addition,  the number of 
the parent application or parent patent or other parent grant 
and the date of grant of the parent patent or other parent grant 
or the date of  ling of the parent application (Rules 4.11(a)
(i) and 49bis.1(a) or (b)).

3. If the applicant intends to make an indication of the wish 
that th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be tre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a continuation or continuation-in-part 

continuation
continuation-in-part  ling date 

of the parent application (Rules 4.11(a)(ii) and 49bis.1(d)). 

例 6

典型缺陷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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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et No.   . . . . . . . 

Supplemental Box          If the Supplemental Box is not used, this sheet should not be included in the request.

See Notes to the request formForm PCT/RO/101 (supplemental sheet) (July 2022)

1. If, in any of the Boxes, except Boxes Nos. VIII(i) to (v) for
which a special continuation box is provided, the space is
insu   cient to furnish all the information:  in such case,

the Box) and furnish the information in the same manner as
required according to the captions of the Box in which the
space was insu   cient, in particular:

(i) if more than one person is to be indicated as applicant and/
or inventor

additional person the same type of information as required
in Box No. III.  The country of the address indicated in this

no State of residence is indicated below;
(ii) if, in Box No. II or in any of the sub-boxes of Box No. III,

the indication �the States indicated in the Supplemental
Box�

the name of the applicant(s) involved and, next to (each)
such name, the State(s) (and/or, where applicable, ARIPO,
Eurasian, European or OAPI patent) for the purposes of
which the named person is applicant;

 (iii) if, in Box No. II or in any of the sub-boxes of Box No. III,
the inventor or the inventor/applicant is not inventor for
the purposes of all designated States: in such case, write

case may be), indicate the name of the inventor(s) and, next
to (each) such name, the State(s) (and/or, where applicable,
ARIPO, Eurasian, European or OAPI patent) for the purposes
of which the named person is inventor;

 (iv) if, in addition to the agent(s) indicated in Box No. IV, there
are further agents: 

type of information as required in Box No. IV;
(v) if, in Box No. VI, there are more than three earlier

applications whose priority is claimed:  in such case, write

earlier application the same type of information as required
in Box No. VI.

2. If the applicant intends to make an indication of the wish that
th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be treated, in certain designated 
States, as an application for a patent of addition, certi cate of

 cate of addition or utility certi cate
of addition:  in such case, write the name or two-letter code of 

patent
of addition, certi cate of addition, inventor�s certi cate
of addition utility certi cate of addition,  the number of 
the parent application or parent patent or other parent grant 
and the date of grant of the parent patent or other parent grant 
or the date of  ling of the parent application (Rules 4.11(a)
(i) and 49bis.1(a) or (b)).

3. If the applicant intends to make an indication of the wish
that th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be tre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a continuation or continuation-in-part

continuation
continuation-in-part  ling date

of the parent application (Rules 4.11(a)(ii) and 49bis.1(d)).


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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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局填写  受理局删除



Box No. VI PRIORITY CLAIM AND DOCUMENT

Sheet No.   . . . . . . . 

Filing date 
of earlier application

(day/month/year)

Where earlier application is: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receiving O   ce

item (1)

regional application:
regional O   ce

item (2)

item (3)

Number
of earlier application

national application: 
country or Member

 of WTO

The priority of the following earlier application(s) is hereby claimed:

See Notes to the request formForm PCT/RO/101 (second sheet) (July 2022)

Further priority claims are indicated in the Supplemental Box.

Box No. V DESIGNATIONS

The  ling of this request constitutes under Rule 4.9(a) the designation of all Contracting States bound by the PCT on the international 
 ling date, for the grant of every kind of protection available and, where applicable, for the grant of both regional and national patents.

However, 

DE Germany is not designated for any kind of national protection

JP Japan is not designated for any kind of national protection

KR Republic of Korea is not designated for any kind of national protection 

(The check-boxes above may only be used to exclude (irrevocably) the designations concerned if, at the time of  ling or subsequently 
under Rule 26bis.1, th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contains in Box No. VI a priority claim to an earlier national application  led in the 
particular State concerned, in order to avoid the ceasing of the e  ect, under the national law, of this earlier national application.)

Incorporation by reference:  where an el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referred to in Article 11(1)(iii)(d) or (e) or a part of 
the description, claims or drawings referred to in Rule 20.5(a), or an element or part of the description, claims or drawings referred 
to in Rule 20.5bis(a) is not otherwise contained in this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but is completely contained in an earlier application 
whose priority is claimed on the date on which one or more element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11(1)(iii) were  rst received by the receiving 
O   ce, that element or part is, subject to con rmation under Rule 20.6, incorporated by reference in this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for 
the purposes of Rule 20.6.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is requested to obtain from a digital library a certi ed copy of the earlier application(s) identi ed above, 
using, where applicable, the access code(s) indicated below (if the earlier application(s) is available to it from a digital library):

item (1)  item (2)     item (3)  

Choice of International Searching Authority (ISA) (if more than one International Searching Authority is competent to carry out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 indicate the Authority chosen; the two-letter code may be used):

Box No. VII INTERNATIONAL SEARCHING AUTHORITY

IS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ther, see 
Supplemental Box

Restore the right of priority:  the receiving O   ce is requested to restore the right of priority for the earlier application(s) identi ed 
above or in the Supplemental Box as item(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e also the Notes to Box No. VI;   further 
information must be provided to support a request to restore the right of priority.)

access code  _______________ access code  _______________ access code  _______________

The receiving O   ce is requested to prepare and transmit to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a certi ed copy of the earlier application(s) 
(only if the earlier application(s) was  led with the receiving O   ce which,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is 
the receiving O   ce) identi ed above as:

item (1)  item (2)  item (3)  all items other, see Supplemental Box

Furnishing the priority document(s):

例 7

例 8

典型缺陷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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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No. VI PRIORITY CLAIM AND DOCUMENT

Sheet No.   . . . . . . . 

Filing date 
of earlier application

(day/month/year)

Where earlier application is: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receiving O   ce

item (1)

regional application:
regional O   ce

item (2)

item (3)

Number
of earlier application

national application: 
country or Member

 of WTO

The priority of the following earlier application(s) is hereby claimed:

See Notes to the request formForm PCT/RO/101 (second sheet) (July 2022)

Further priority claims are indicated in the Supplemental Box.

Box No. V DESIGNATIONS

The  ling of this request constitutes under Rule 4.9(a) the designation of all Contracting States bound by the PCT on the international 
 ling date, for the grant of every kind of protection available and, where applicable, for the grant of both regional and national patents.

However, 

DE Germany is not designated for any kind of national protection

JP Japan is not designated for any kind of national protection

KR Republic of Korea is not designated for any kind of national protection 

(The check-boxes above may only be used to exclude (irrevocably) the designations concerned if, at the time of  ling or subsequently 
under Rule 26bis.1, th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contains in Box No. VI a priority claim to an earlier national application  led in the 
particular State concerned, in order to avoid the ceasing of the e  ect, under the national law, of this earlier national application.)

Incorporation by reference:  where an el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referred to in Article 11(1)(iii)(d) or (e) or a part of 
the description, claims or drawings referred to in Rule 20.5(a), or an element or part of the description, claims or drawings referred 
to in Rule 20.5bis(a) is not otherwise contained in this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but is completely contained in an earlier application 
whose priority is claimed on the date on which one or more element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11(1)(iii) were  rst received by the receiving 
O   ce, that element or part is, subject to con rmation under Rule 20.6, incorporated by reference in this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for 
the purposes of Rule 20.6.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is requested to obtain from a digital library a certi ed copy of the earlier application(s) identi ed above, 
using, where applicable, the access code(s) indicated below (if the earlier application(s) is available to it from a digital library):

item (1)  item (2)     item (3)  

Choice of International Searching Authority (ISA) (if more than one International Searching Authority is competent to carry out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 indicate the Authority chosen; the two-letter code may be used):

Box No. VII INTERNATIONAL SEARCHING AUTHORITY

IS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ther, see 
Supplemental Box

Restore the right of priority:  the receiving O   ce is requested to restore the right of priority for the earlier application(s) identi ed 
above or in the Supplemental Box as item(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e also the Notes to Box No. VI;   further 
information must be provided to support a request to restore the right of priority.)

access code  _______________ access code  _______________ access code  _______________

The receiving O   ce is requested to prepare and transmit to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a certi ed copy of the earlier application(s) 
(only if the earlier application(s) was  led with the receiving O   ce which,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is 
the receiving O   ce) identi ed above as:

item (1)  item (2)  item (3)  all items other, see Supplemental Box

Furnishing the priority document(s):





例 7

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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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局填写  受理局删除



Sheet No.   . . . . . . . 

Box No. VIII   DECLARATIONS

Filing date (day/month/year)   Application Number    Country (or regional O   ce) 

Box No. VIII (i) Declaration as to the identity of the inventor  :

 ling  
date, to apply for and be granted a patent :

 ling 
date, to claim the priority of the earlier application  :

Box No. VIII (iv) Declaration of inventorship (only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design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Box No. VIII  (v) Declaration as to non-prejudicial disclosures or exceptions to lack of novelty  :

1.1 The ISA indicated in Box No. VII is requeste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results of the earlier search(es) indicated 
below (see also Notes to Continuation of Box No. VII, item 1; use of results of more than one earlier search) 

The following declarations are contained in Boxes Nos. VIII (i) to (v) (mark the applicable  Number of  
check-boxes below and indicate in the right column the number of each type of declaration):  declarations  

See Notes to the request formForm PCT/RO/101 (third sheet) (July 2022)

Continuation of Box No. VII    USE OF EARLIER SEARCH AND CLASSIFICATION RESULTS

Statement (Rule 4.12(ii)):  this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is the same, or substantially the same, as the application in respect of 
which the earlier search was carried out except, where applicable, that it is  led in a di  erent language. 

1.2 Submission of the earlier search results, where necessary* 
Availability of documents (Rules 12bis.1(c) and (d) and 12bis.2(b)):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are available to the ISA in a 
form and a manner acceptable to it, and therefore DO NOT need to be submitted by the applicant to the receiving O   ce, or to 
the ISA. 

a copy of the results of the earlier search,
a copy of the earlier application,
a translation of the earlier application into a language which is accepted by the ISA,
a translation of the results of the earlier search into a language which is accepted by the ISA,
a copy of any document cited in the earlier search results (if known, please indicate below the documents available to the ISA):

Request from the applicant to the receiving O   ce to transmit to the ISA a copy of the earlier search results (Rule 12bis.1(b) 
and (d)): (where the earlier search was not carried out by the ISA indicated in Box No. VII but by the same O   ce as that which 
is acting as receiving O   ce; or where the earlier search results are otherwise available to the receiving O   ce): the applicant 
requests the receiving O   ce to prepare and transmit to the ISA a copy of the earlier search results.  

* The applicant only needs to furnish a copy of the earlier search results to the receiving O   ce, or the ISA, if none of the scenarios 
mentioned under item 1 applies. (See item 10 in the check-list and also Notes to Continuation of Box No. VII, item 1).

Further earlier searches are indicated on a continuation sheet.

2.1  Where th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claims priority of an earlier application, subject to Article 30(2)(a) and (3), the receiving O   ce:
shall transmit a copy of the earlier search and classi cation results to the ISA (unless such copy is already available to the ISA), 
where the earlier application was  led with the same O   ce as that which is acting as the receiving O   ce and that O   ce has 
carried out the earlier search in respect of the earlier application (Rule 23bis.2(a)); 
may transmit such a copy if the earlier application was  led with a di  erent O   ce, but where the results of that earlier search 
and classi cation are nevertheless available to the receiving O   ce (Rule 23bis.2(c)).

However, where the applicant did not request the receiving O   ce to transmit to the ISA a copy of the earlier search results under 
Rule 4.12 (see above item 1), in respect of an earlier search carried out on the following earlier application, the priority of which is 
subsequently claimed in this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the applicant may consider (see also Notes to Continuation of Box No. VII, 
item 2; use of more than one earlier search):
Filing date (day/month/year)  Application Number    Country (or regional O   ce)

2.2 Request not to transmit the earlier search results by the receiving O   ce to the ISA (Rule 23bis.2(b)) 
to request that the receiving O   ce DOES NOT transmit the results of the  earlier search to the ISA (Rule 23bis.2(b)) (may only 
be checked where th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is  led with the following receiving O   ces: DE, FI and SE) 

2.3 Authorization to transmit the earlier search and classi cation results by the receiving O   ce to the ISA (Rule 23bis.2(a) and (e))
to authorize the receiving O   ce to transmit the results of the earlier search and classi cation to the ISA (Rule 23bis.2(e)) (may 
only be checked where th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is  led with the following receiving O   ces: AU, CZ, FI, HU, IL, JP, NO, SE, 
SG and US)
to authorize the receiving O   ce to transmit the results of the earlier international search and classi cation to the ISA (Rule 23bis.2(a) 
and Article 30(2)(a) and (3)) (may only be checked where the earlier search concerns an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the priority 
of which is subsequently claimed in this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and where the earlier international search was carried out by a 
di  erent ISA than the ISA chosen in Box No. VII) 

Further earlier searches are indicated on a continuation sheet.

2. Transmission of the earlier search and classi cation results to the ISA by the receiving O   ce where the applicant DID NOT 
make a request under Rule 4.12

1. Request by the applicant under Rule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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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No. VIII   DECLARATIONS

Filing date (day/month/year)   Application Number    Country (or regional O   ce) 

Box No. VIII (i) Declaration as to the identity of the inventor  :

 ling 
date, to apply for and be granted a patent :

 ling 
date, to claim the priority of the earlier application  :

Box No. VIII (iv) Declaration of inventorship (only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design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Box No. VIII  (v) Declaration as to non-prejudicial disclosures or exceptions to lack of novelty  :

1.1 The ISA indicated in Box No. VII is requeste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results of the earlier search(es) indicated 
below (see also Notes to Continuation of Box No. VII, item 1; use of results of more than one earlier search) 

The following declarations are contained in Boxes Nos. VIII (i) to (v) (mark the applicable  Number of  
check-boxes below and indicate in the right column the number of each type of declaration):  declarations  

See Notes to the request formForm PCT/RO/101 (third sheet) (July 2022)

Continuation of Box No. VII    USE OF EARLIER SEARCH AND CLASSIFICATION RESULTS

Statement (Rule 4.12(ii)):  this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is the same, or substantially the same, as the application in respect of 
which the earlier search was carried out except, where applicable, that it is  led in a di  erent language. 

1.2 Submission of the earlier search results, where necessary* 
Availability of documents (Rules 12bis.1(c) and (d) and 12bis.2(b)):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are available to the ISA in a 
form and a manner acceptable to it, and therefore DO NOT need to be submitted by the applicant to the receiving O   ce, or to 
the ISA. 

a copy of the results of the earlier search,
a copy of the earlier application,
a translation of the earlier application into a language which is accepted by the ISA,
a translation of the results of the earlier search into a language which is accepted by the ISA,
a copy of any document cited in the earlier search results (if known, please indicate below the documents available to the ISA):

Request from the applicant to the receiving O   ce to transmit to the ISA a copy of the earlier search results (Rule 12bis.1(b) 
and (d)): (where the earlier search was not carried out by the ISA indicated in Box No. VII but by the same O   ce as that which 
is acting as receiving O   ce; or where the earlier search results are otherwise available to the receiving O   ce): the applicant 
requests the receiving O   ce to prepare and transmit to the ISA a copy of the earlier search results.  

* The applicant only needs to furnish a copy of the earlier search results to the receiving O   ce, or the ISA, if none of the scenarios
mentioned under item 1 applies. (See item 10 in the check-list and also Notes to Continuation of Box No. VII, item 1).

Further earlier searches are indicated on a continuation sheet.

2.1  Where th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claims priority of an earlier application, subject to Article 30(2)(a) and (3), the receiving O   ce:
shall transmit a copy of the earlier search and classi cation results to the ISA (unless such copy is already available to the ISA), 
where the earlier application was  led with the same O   ce as that which is acting as the receiving O   ce and that O   ce has
carried out the earlier search in respect of the earlier application (Rule 23bis.2(a));
may transmit such a copy if the earlier application was  led with a di  erent O   ce, but where the results of that earlier search
and classi cation are nevertheless available to the receiving O   ce (Rule 23bis.2(c)).

However, where the applicant did not request the receiving O   ce to transmit to the ISA a copy of the earlier search results under 
Rule 4.12 (see above item 1), in respect of an earlier search carried out on the following earlier application, the priority of which is 
subsequently claimed in this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the applicant may consider (see also Notes to Continuation of Box No. VII, 
item 2; use of more than one earlier search):
Filing date (day/month/year)  Application Number    Country (or regional O   ce)

2.2 Request not to transmit the earlier search results by the receiving O   ce to the ISA (Rule 23bis.2(b)) 
to request that the receiving O   ce DOES NOT transmit the results of the  earlier search to the ISA (Rule 23bis.2(b)) (may only 
be checked where th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is  led with the following receiving O   ces: DE, FI and SE) 

2.3 Authorization to transmit the earlier search and classi cation results by the receiving O   ce to the ISA (Rule 23bis.2(a) and (e))
to authorize the receiving O   ce to transmit the results of the earlier search and classi cation to the ISA (Rule 23bis.2(e)) (may 
only be checked where th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is  led with the following receiving O   ces: AU, CZ, FI, HU, IL, JP, NO, SE, 
SG and US)
to authorize the receiving O   ce to transmit the results of the earlier international search and classi cation to the ISA (Rule 23bis.2(a) 
and Article 30(2)(a) and (3)) (may only be checked where the earlier search concerns an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the priority 
of which is subsequently claimed in this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and where the earlier international search was carried out by a 
di  erent ISA than the ISA chosen in Box No. VII) 

Further earlier searches are indicated on a continuation sheet.

2. Transmission of the earlier search and classi cation results to the ISA by the receiving O   ce where the applicant DID NOT 
make a request under Rule 4.12

1. Request by the applicant under Rule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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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No. VIII (iv)     DECLARATION:  INVENTORSHIP (only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design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e Notes to the request formForm PCT/RO/101 (declaration sheet (iv)) (July 2022)

Declaration of inventorship (Rules 4.17(iv) and 51bis.1(a)(iv))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design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 hereby declare that I believe I am the original inventor or an original joint inventor of a claimed invention in the application.

This declaration is direc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of which it forms a part (if  ling declaration with application).

This declaration is directed to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No. PC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furnishing declaration pursuant 
to Rule 26ter).

I hereby declare that the above-identi ed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was made or authorized to be made by me.

I hereby acknowledge that any willful false statement made in this declaration is punishable under 18 U.S.C. 1001 by  ne or imprisonment 
of not more than  ve (5) years, or both.

Na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iden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ity and either US state, if applicable, or country)

Mailing Addres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e signature must be that of the inventor, not that of the agent) 

Na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iden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ity and either US state, if applicable, or country)

Mailing Addres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e signature must be that of the inventor, not that of the agent)

Na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iden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ity and either US state, if applicable, or country)

Mailing Addres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e signature must be that of the inventor, not that of the agent) 

The declaration must conform to the following standardized wording provided for in Section 214;  see Notes to Boxes Nos. VIII, VIII 
(i) to (v) (in general) and the speci c Notes to Box No.VIII (iv).  If this Box is not used, this sheet should not be included in the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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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No. VIII (iv)     DECLARATION:  INVENTORSHIP (only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design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e Notes to the request formForm PCT/RO/101 (declaration sheet (iv)) (July 2022)

Declaration of inventorship (Rules 4.17(iv) and 51bis.1(a)(iv))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design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 hereby declare that I believe I am the original inventor or an original joint inventor of a claimed invention in the application.

This declaration is direc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of which it forms a part (if  ling declaration with application).

This declaration is directed to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No. PC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furnishing declaration pursuant 
to Rule 26ter).

I hereby declare that the above-identi ed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was made or authorized to be made by me.

I hereby acknowledge that any willful false statement made in this declaration is punishable under 18 U.S.C. 1001 by  ne or imprisonment 
of not more than  ve (5) years, or both.

Na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iden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ity and either US state, if applicable, or country)

Mailing Addres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e signature must be that of the inventor, not that of the agent) 

Na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iden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ity and either US state, if applicable, or country)

Mailing Addres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e signature must be that of the inventor, not that of the agent)

Na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iden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ity and either US state, if applicable, or country)

Mailing Addres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e signature must be that of the inventor, not that of the agent) 

The declaration must conform to the following standardized wording provided for in Section 214;  see Notes to Boxes Nos. VIII, VIII 
(i) to (v) (in general) and the speci c Notes to Box No.VIII (iv).  If this Box is not used, this sheet should not be included in the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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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Notes to the request form

Sheet No.   . . . . . . . 

1. Date of actual receipt of the purported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3. Corrected date of actual receipt due to later but
timely received papers or drawings completing
the purported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Bureau use only

For receiving O   ce use only

5. International Searching Authority
(if two or more are competent):

4. Date of timely receipt of the required
corrections under PCT Article 11(2):

Date of receipt of the record copy
by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6. Transmittal of search copy delayed 
until search fee is paid

2. Drawings:

received:

not received:

This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Number
contains the following: of sheets

(a) request form
PCT/RO/101
(including any
declarations and
supplemental
sheet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description  . . . . . . . . . . . . . . . . . .  : 

(c) claim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abstract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drawings (if any) . . . . . . . . . . . . . .  : 

Total number of sheets  : 

(f) sequence listing part of the description as a
WIPO Standard ST.26 XML  le (indicate type
and number of physical data carrier(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fee calculation she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original separate power of attorney  . . . . . . . . . . . . . . . . :

3. original 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 . . . . . . . . . . . . . . . . . . : 

4. copy of 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 reference
numb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priority document(s) identi ed in Box No. VI
as item(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Translation of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into 
(langu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separate indications concerning deposited 
microorganism or other biological material  . . . . . . . . . . :

8. copy of results of earlier search(es) (Rule 12bis.1(a))  . . . :

9. other (specif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is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is accompanied by the  Number
following item(s) (mark the applicable check-boxes below of items
and indicate in right column the number of each item):

Box No. IX CHECK LIST for PAPER  ling  ling on PAPER 

Box No. X SIGNATURE OF APPLICANT, AGENT OR COMMON REPRESENTATIVE  
Next to each signature, indicate the name of the person signing and the capacity in which the person signs (if such capacity is not obvious from reading the request).

Figure of the drawings which 
should accompany the abstract:

Language of  l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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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Notes to the request form

Sheet No.   . . . . . . . 

1. Date of actual receipt of the purported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3. Corrected date of actual receipt due to later but
timely received papers or drawings completing
the purported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Bureau use only

For receiving O   ce use only

5. International Searching Authority
(if two or more are competent):

4. Date of timely receipt of the required
corrections under PCT Article 11(2):

Date of receipt of the record copy
by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6. Transmittal of search copy delayed 
until search fee is paid

2. Drawings:

received:

not received:

This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Number
contains the following: of sheets

(a) request form
PCT/RO/101
(including any
declarations and
supplemental
sheet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description  . . . . . . . . . . . . . . . . . .  : 

(c) claim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abstract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drawings (if any) . . . . . . . . . . . . . .  : 

Total number of sheets  : 

(f) sequence listing part of the description as a
WIPO Standard ST.26 XML  le (indicate type
and number of physical data carrier(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fee calculation she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original separate power of attorney  . . . . . . . . . . . . . . . . :

3. original 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 . . . . . . . . . . . . . . . . . . : 

4. copy of 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 reference
numb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priority document(s) identi ed in Box No. VI
as item(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Translation of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into 
(langu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separate indications concerning deposited 
microorganism or other biological material  . . . . . . . . . . :

8. copy of results of earlier search(es) (Rule 12bis.1(a))  . . . :

9. other (specif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is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is accompanied by the  Number
following item(s) (mark the applicable check-boxes below of items
and indicate in right column the number of each item):

Box No. IX CHECK LIST for PAPER  ling  ling on PAPER 

Box No. X SIGNATURE OF APPLICANT, AGENT OR COMMON REPRESENTATIVE  
Next to each signature, indicate the name of the person signing and the capacity in which the person signs (if such capacity is not obvious from reading the request).

Figure of the drawings which 
should accompany the abstract:

Language of  l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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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Notes to the request form ling with RO/US) (July 2022)

Sheet No.   . . . . . . . 

1. Date of actual receipt of the purported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3. Corrected date of actual receipt due to later but
timely received papers or drawings completing
the purported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Bureau use only

For receiving O   ce use only

5. International Searching Authority
(if two or more are competent):

4. Date of timely receipt of the required
corrections under PCT Article 11(2):

Date of receipt of the record copy
by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6. Transmittal of search copy delayed 
until search fee is paid

2. Drawings:

received:

not received:

Box No. IX CHECK LIST for electronic  ling with RO/US only to be used when  ling via the USPTO electronic  ling system

Box No. X SIGNATURE OF APPLICANT, AGENT OR COMMON REPRESENTATIVE  
Next to each signature, indicate the name of the person signing and the capacity in which the person signs (if such capacity is not obvious from reading the request).

Figure of the drawings which 
should accompany the abstract:

Language of  l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This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Number
contains the following: of sheets

(a) request form PCT/RO/101
(including any declarations
and supplemental sheets)  . . . . . . . . :

(b) descrip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c) claim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abstrac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drawings (if any) . . . . . . . . . . . . . . . :

Total number of sheets . . . . . . . . . . . . :

(f) sequence listing part of the description

 led as a WIPO Standard ST.26 XML  le 

WILL BE  led separately on physical data 
carrier(s) as a WIPO Standard ST.26 XML 
 le, on the same day

Indicate type and number of physical data 
carrier(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fee calculation she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original separate power of attorney  . . . . . . . . . . . . . . . . :

3. original 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 . . . . . . . . . . . . . . . . . . : 

4. copy of 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 reference
numb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priority document(s) identi ed in Box No. VI
as item(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Translation of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into 
(langu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separate indications concerning deposited 
microorganism or other biological material  . . . . . . . . . . :

8. copy of results of earlier search(es) (Rule 12bis.1(a))  . . . :

9. other (specif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is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is accompanied by the  Number
following item(s) (mark the applicable check-boxes below of items
and indicate in right column the number of each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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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Notes to the request form ling with RO/US) (July 2022)

Sheet No.   . . . . . . . 

1. Date of actual receipt of the purported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3. Corrected date of actual receipt due to later but
timely received papers or drawings completing
the purported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Bureau use only

For receiving O   ce use only

5. International Searching Authority
(if two or more are competent):

4. Date of timely receipt of the required
corrections under PCT Article 11(2):

Date of receipt of the record copy
by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6. Transmittal of search copy delayed 
until search fee is paid

2. Drawings:

received:

not received:

Box No. IX CHECK LIST for electronic  ling with RO/US only to be used when  ling via the USPTO electronic  ling system

Box No. X SIGNATURE OF APPLICANT, AGENT OR COMMON REPRESENTATIVE  
Next to each signature, indicate the name of the person signing and the capacity in which the person signs (if such capacity is not obvious from reading the request).

Figure of the drawings which 
should accompany the abstract:

Language of  l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This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Number
contains the following: of sheets

(a) request form PCT/RO/101
(including any declarations
and supplemental sheets)  . . . . . . . . :

(b) descrip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c) claim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abstrac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drawings (if any) . . . . . . . . . . . . . . . :

Total number of sheets . . . . . . . . . . . . :

(f) sequence listing part of the description

 led as a WIPO Standard ST.26 XML  le 

WILL BE  led separately on physical data 
carrier(s) as a WIPO Standard ST.26 XML 
 le, on the same day

Indicate type and number of physical data 
carrier(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fee calculation she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original separate power of attorney  . . . . . . . . . . . . . . . . :

3. original 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 . . . . . . . . . . . . . . . . . . : 

4. copy of 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 reference
numb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priority document(s) identi ed in Box No. VI
as item(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Translation of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into 
(langu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separate indications concerning deposited 
microorganism or other biological material  . . . . . . . . . . :

8. copy of results of earlier search(es) (Rule 12bis.1(a))  . . . :

9. other (specif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is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is accompanied by the  Number
following item(s) (mark the applicable check-boxes below of items
and indicate in right column the number of each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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